A

2p2
ST

l’\

AR FATECGE IR A

B E TGRS = it

114# B 73 % 2415

VRL15#47 16 HEh & %
BAPERETHRGG LT

4
[
+ > 4+
~ A }%21\3
A

S IR iz 3  EEF

ST
+ E&T Ry
% A+ RAECE

wIZ A DR R

Jﬂ§i4ﬁﬁiﬁﬂ”iﬁ’@%Wwﬁi@?”ﬁt%@“
AE67 2P #%iE 3 5 114000390655 3757 - %> e (7 5o
A ) id-de T

B <

—_—

— ‘}%'F"'VF'KF5}W"O

N

FERHD R fHE

TgzEd

FF ML

R2&d2003O0BTE: (THLELT4) ¢/ "booh
etq; ~ Tjahp93 , ~ Tfe9890, -~ Tcasti | 4B EE L
WA RTII2ETL? 8p ~10p ~113E17 4p gL 4
PP HA A e AR 23 > PR3 Thoohet
Q) NP2 FEEHEL TREFLSusT FUEEREF A
AR A LA BREAAHBT Y02 K (s https://
www. ruten. com. tw/1tem/show?00000000000000 » % F ™ 3
pap 1128110 11p ) ~tR3L T jahp93 ) 72 7 & &4
ST 2B IR s SnusT §UE kAL FA TR T R A LA
EEAHET o 2 R, (%4t https://www. ruten. com.
tw/1tem/show?00000000000000 » 57 = 4 p & * 112# 11"
12p ) ~He50 Tfe9890 , "2 & ¢4 5 THH L SNUST 2

1



N

EEAREFTACARPTEAEAN BRBHB7 0 7 K
(%% . https://www. ruten. com. tw/1item/show?000000000
00000 » 7 = p & 112#117 12p ) ~ teE5. "casti |
TPz F L T[T @gFR] L SnusT FIE SR
EFACRET RN BRBEHBT Yo 28 (py:
https:///www. ruten. com. tw/1tem/show?00000000000000 -
@?T§B$IIBEH7B)CT¢ﬁ3i*&% ) &
METREL AR RREPILE O RLFNAE T HERS
PRl ﬂL@me%%M~F1 EFEFTFAES
151 % 17 %22 2> k2 %30 %18 $ 1Rz 111
SEILY 12p At s F % 1135106101504 red & Sl i 4
FrER (TR) 2405~ £35160F ~ & T4 H LY
g (THRRAS,) c REFIR HBAviE o @iTH v
AR A2 TR o

4 A2R 3R R B

15k E g

ATPAEFI0EFIA 2R T L2 7L ERT R TH
o B R BTARD ) B g TR
Po2tFs hrarfi Tty TRIP et
EEAE ALY AL ESATAEFIDEFLIEF2
%’ﬁ*ﬁﬂﬁr%zﬂﬁJiﬁﬁﬁgvﬁé“wﬁM1
FHELFRTZ PR 22 EF » FEPREERR -
fEABER A Te g & Te g, - axipil
2 F3EFIE F25ir s TS LA R AL R E
RiFAPRE T Erdet it 289 A he
5 .

@’%mﬁﬁﬁﬁwzm,a4fﬁ
ﬁ’?ﬁf”ﬁ'g]/z%él }»*«Sﬂj\zkf’}g,gjgpaﬁr}@5101
o RAGRE TR KL PAFRAET SH EEE



FZProdadae s (PP 39 0p F22- AR
P CHGYER I B FLIHSLEP M8 S 4
P RLEEMHIEPREFRL RERPBEET &Y
RS B A AT L ARAL > &
ST A BB JRIFE B ERNAD T 0 KA 2 E N B
FEOMEERLNEAR L FA GRS ES > T hER
AT FIEFNESIFZRFE D DA RHR SN
BE AR EEA DL BRI 0 BT RAEE 0 B G
FEFRF (THBFF) 27 FEAP 2P PENFLE
R B FREIE o R AP RN T2 TFRAA
o P et LM T ERAR M A - K2 RAH
ToMIREREY > BRFHIFREFG P BRIFHE T
ST HEFP Y Y- R 2IRBE 2 REN AP RAEST
i?“ﬂﬁ?%é$ﬂ%‘”§4$«.f%”&iﬁéﬁiéﬁﬁWﬁ
]’ ES

=

ﬁ
T oWy O bR W

F1 TR 2N BHHENEX
y_iﬁylgch_,\ I’,—f_g‘ Jgﬁﬁs%’%’}f s
giﬁ,a@%gﬂ%&z@mér@i%%’éﬁ
&\mﬂ»ﬁmﬁ<JM$$%~hﬁj%k§@ﬁ%
ﬁiﬂﬁlk’%*@ﬁf TR FERE AR
LR | R 0 R AR
%—'Liﬁ"b‘_’/‘f#ﬁ 'f‘}a'r-r-a:{la\ ﬁ”é‘i{%?ﬁz%;ﬂ’?’iw
' 'wwﬁ@ﬁf@ﬁﬂ

=]

H

=R AR e Wi
o
(e}

2N\

R ¥
T
==}
Iifx

\ \—A

)

3 LALEE AR AR 47
T § R RER FRA 2 wﬁ%bﬂaaﬁﬁ’%ﬁﬁﬂ
PR R PRI D R HP LG oA R AR A Y
fﬁ'lf_ﬁ?dz#i’vpﬁr)%/ﬁt }é@%?-ﬁﬂ{ﬁ,xi "R 2
B ﬁ"@%%;} FERLAEY L F TRAL AR
R BahEA ﬂ? Lo T

i 7
I I T T TR TR ) &

LREAF 7%“7 V;;é»jj 2L EARL T T 2 F o
LRBEMET MEFFE 0 R v g, 2 TR



FAERASEFL R RBEATESIFSGE L
HirE 2R &AM REZZ3ETFR T EZD E

! : F
PARESTERAD g EF AL AT LR 0L
WA o mE > R E»%"r ‘Fﬁﬁ;gﬁ ]Jf_ﬁg’*ﬁﬁ?‘%g
ﬁﬂfw%m\wwﬁauagﬁ@ﬁw”@é B R

LR B e g M A & B
PR R J§Wﬁw,%@g%%¢ﬁ%ﬁi1?%o@
2 n ke TR B B MeEs |~ T BN eT
ﬁ”r&lﬁﬁﬁ%%%iJi%ﬁ’ﬁ%%¢ﬁ§ﬁg%
AET L A RLFES BRATT FERPN O Hlgp B
LA RS FRAET A R ISE R T R 242
300 % 198 F 1R T2 AL KA BRI AL F SR L LT
REFHONEFFHA AL G RM TR ELMET T H
PR RRT » FE R RLRRIEE & T4 g
1 il A Bk o PO B 3 S N S B M e &
AT R EFRERE BRI HAT RS FR L
2 F’égﬂﬁmfwﬁmﬂ%%*fﬁﬁ%$ﬁai%
Bk ARG RRET LS b E K2 BT 2
A EREHETAL TG ERA R T RT R
iié?ﬂxzﬁﬁd’%ﬁwwﬁmwﬁ°{ﬂ’x [
i 4

FREGAERZ R - LA ET 0 MEZNA

R GFRE REANELEE TREAH f ik T
Ty 2 TERE  REFFEH 0 AL R AL KRB
EREFATFANEFIDESIE F2HR T L N EA T
T ARHERE S U e

HERR 2 R H % 100% % 198 % 240 2%

e
ﬁ%ﬁ?llZﬁll” Z113#17 %717 > £ ®
o2 WRREANE - RRARA A LFERARL
B R R IR e R SR SRR

= B AT Tk EET ST E A T4 2 P FFT



JU‘T& BT FREL R ,Uj;bta;fg%\? B2 B h2 8- %

Rk MEATERFRFEE 7L M uE
rr'n"'"ﬁi'??& FREE > BHES CHFE-F53 I RRA
2L Gl RB] o

E?/.L_,—'\"B;E_ag:g g »LGﬁ%/az'YjEﬂ'}Ei‘/fi’gﬁ]/fgé_
e ] ;\& Rt R AT BEAE AN E S

7;}7::;"“&% ’-;EL"E‘%/L}'J

N S T W S I E IR LA &
PR 2 TRAD B, ¢ o S5BE R A2
’Flﬁ'-gﬁ""ﬁm B* TEJRET o PR AFRIRAE X
PREERENZBR FRTREL R T ARG H R
BE A w%%%ﬁ%J’—i*fm*ﬁ@ﬁfwg,

J}f’—’i"‘«- %g ﬁ_,’);'?r‘fﬁr‘—’.;.,,lj;i I—__L,v: i%‘}%}?s;!i&f
G kA MR AR R B S B T L1
Elﬁf*‘ﬂrﬁé%'}J AW RRAET & ip:“r%-’] ,ﬁgr@;gd},

P e )
FEEFFHESRL T ALH fsi% o ¥ R 112&11
P1Tp e i mERE B F A o 2 AI2#8 11 137
#-¢ A boohetq | % f & 7 I #-

-‘ﬂ%

B T iz > >0112&11
T

P14p B B Te9890 T EH ST L g Ak i 0 112
A1 1Tp feFld arde iz R € B T (S » »1128127 5P
#-¢ B jahp93 T Z @ & T E T KR-¢ AR i ﬁ% » 3 ]13#F 17
0P fcFlid ok g 2 g B 7RG > "R &1 17p #¢

5
<
RcastiT| S8 (7 T 4 4-¢ AK 2 i2fE - % it € B jah
p93 ~castiZ B &> RA BN E2p P T AT E
fasr) T2p T 2 RERT REd AR (TR
b5
#r

AGIR) TP F AT T R & R R EF L FE
N PR q\.ﬁzﬁiil%#iﬁ,%@a PFRIEER K2 N E s
AR 2 EENNEEFHLEE TR E L ¢ 0 @ 2bp
FE&k LR 2w IR SR G BRSO R i
Rigr et REAAM TS T FERRE SR ST R R

(\s

R ALE 0 iR kg BT (92 @%ﬁ%f’@mﬁpx
Fod B E A0 L L RAFES ESIESE



13p ## B3 % 1150760024A% 3058 T 8 f’%fii’
PERREERILER ) TR A
RiFEIE 1Y lﬁy#,&iiﬁﬁfu% R E T‘E?s%ﬁ‘i}”@ﬁﬁ%
ﬁ’@m&%%*ﬁiﬁ%%ﬁi“ﬁ’ﬁg%giﬁﬁ%
AL > A BN RLIBEDET N ZFARGEPD o

(Z 8P REEA T2 ]%r)* s P o

= A E R

(‘)5?%:@&1
[N RE A lif%}%%&ﬂ,‘éﬁsfiﬁi» (I S
Lﬁw»#ﬁ&?@?%%ﬂ.?ﬁﬁ‘ %ﬁ'“ﬁ"%%i‘fk /S

@;}-&,’1% iﬁ”ﬁ’ﬁ.r’ﬁ l{i‘%ﬁlﬁx,xﬂ\%\ %

;F‘k : E?E‘i ﬁ,ﬁﬁmﬁlfggaz}fr’?‘q‘ 4 /T“Lr%i# ke
Fiep T1401010- &R 2 Rir % | > RFHFF 2P 52
FREPEFEFPAB/EAF AR B TREE 2 G
THEERENFAEFIE  F2W N3 TR 2R
3£¢§,ﬁ@¢% % 2 =

\—.A.
11_
.J'_,
A
T
R}
=
=1
g0y

L2 Gt F R TAEy o FRIRAE FRE
BREEF - {mrtestor 3z ez, ~ T8E,
AE G s TR ST ) BFEGRP JE P ER 2 TR
GRS RS YT R SR Sl
£ % > "R FBloogle® wiL IR "Snus | ,fjhg:':x&
RIMYRHL Y PR TR BATHLTL THL e 3L



1

(B3 Smw)m~ﬁ§$ﬁvﬂfm@@%%Ji%ﬂo
@ 3% "boltbe | ’ﬁ?%ﬁ*lﬂﬁx FrE 2 e d b T
SRR R RPN R Tj‘b”ﬁ %
ﬁ’a@4w%@/~ ?ﬁ;ﬁ%wi’af%axﬁiﬁ,
IENHE LA L L BAR TN RE TS
us | o rboltbeJ ’@azé%«léi?ﬁo}ﬁz%b’%i
&

=
.
@%ﬂﬁﬁiii’£?Kﬂ~§;i%%’%*%%§%
PRZFEIAMA L AL ERN I EHTRELT S B
o WA AT TENPEL B LB ERERL > A T
i mRTICE TR KA FRE R
%’@aﬁ%u%%o@ﬁ*ﬁﬂ*‘%ﬁﬁ

TP B2 F Sk TIOF A o BT - F IR
ﬁ%ﬁi‘AW%E#H%%*“W%%%’ﬁﬁﬁiéé
Ao PEEMEFZ TG A RR T EHINREF I
TP FA R R ELMETFE S R Rkp P
ok e AT wwka,y%ﬁ%wﬁfﬂnﬂ?‘ﬁﬁiﬁ
R E O A IR R PRI HALS TR
%&%4ﬁ@ﬁ10%?»4ﬂm§7%”* ﬂiﬁéﬁ*’
1{“—%@F&£‘@4miﬁ BrAaE m 3y PR
Ao0RBFEBETIECHALRL f%ﬁ%7fikliﬁﬁ
R PRy o RGP HREIF A2 ALY
Y AL TR ERIE 0 AR AR S A ERE (F
FE AR RERTGH AR FHEET S PR L
FREBERINL 0 pRKZENE L > Bok P RgEF
EFEHEZER W AFAERS A CFF R ER S
:%i%%i#?$VﬂiW%§ﬁﬁiiﬁw JQE%LJ’
U%?%ﬁ@&~%$1ﬁ4%ﬁ LI b
FHE - 3w AR R R «’;‘4;}%%%% » A 4&@1‘?



Hipg»w o oxizEr 24 2 330 ¥ BAZIE ka2
%ﬁ,ﬁ%ﬁﬂiﬁiﬁo
4~ s S EREED 22 g AMREL E VEFER 2R R
A P RET G Ao LG LAREEHE 4 LG L
ﬁﬂﬁ%"ﬁ_’%&i%f&ﬁ— BRLFF HIBG LG -BFT
ZEREL Lp 2 BTy GEPIRAT TS50 RA
LA AR MBI AT AR 0 B RARE R Tt &P R
408 ~ > £37160F ~ > ¥ mEFE -
(Z)8P R 2378w o
z ~ & EL
(-)R2EFFBFHIBPAEFIDEFIFE2ERTA»TFF
ZH30EFIEF IR T2 ) & # 7
(CH)R2A2RALEZFLATIZDET HL?
(ZOMLRT P2 ABF L UABERGT Shke ~HE 0 5 &
RV RRE-FF R
I~ * b ¥
(- )Wk FF
FIMEFTT2FF > FEARLBMP A% TG 4 &
FERLT 6 AR (%2253275F ) ~ hs ($T13F) %
whEATE (%80X89F ) Mated iz BRHE T o
(Z )i * a2 £
1~ #3402
M%1E: TipdiHEg Fﬁ%ﬂ R R AE o
(2)% 3% % 178 % 23 ° H\;z P F_ER AT L S
S dp A R ’“#ﬂ% B SRR I R
ERE T S8 T %%4ﬁ¢#¢%?1ﬁ*ﬁ§%ﬁ¢ﬂi§
FRAATIBFE LS BB AAEA L o
Q#1251 THFE e Fek Lo f ~E o 3 s
BEREE O AENTAAINL - SRR TR
PSR R AT TR N SRR m B



TRy S X4

Boar Wtk s e o e L w2 38 w8 B4 b
W e W R RS Y e e m BRE Lo~y B
® o o ER B ® W kw8 ) ®eE
BO® g BT s - % ¥ wR R W ) o
/m/d ™ ey [ A wymﬁ?\ N i RN - - ST o2 N
e Mo E g @ g o o B o A
ia) SIS e , ,ip%\uJ”E\/ﬂ%yﬁﬁ,ﬁ?‘ﬂ,%@
g ESIR N S s L o e Doy omor b w4 &g
wm ﬂua«,%ﬁ J%_Wﬁwaﬁﬁﬁﬂ%%,ﬁﬁaﬁ
— ey 9 - w«ffﬁnmlﬂm ° g .7\ o U Ty ,Tn./ A Vk pEs B__F.M.WW PW. =~ R/
¢ I A T S DI T R G- T S T
W Qg gk T e el L Yo
b B A g < NN I S SR VAR V- S AV A <
B R . at T o A AN T B PV IS
| e e BN e, e o Ttk R R ) g e &S Mo
ﬁnp.&,%gﬂ%,%wﬁ%%&ﬁ,u?;%@%
THUNEL \;ir.\@éanmm.;ﬁﬁﬂ% é%apﬂ%u%
a8 oo e W ?ﬂ@%ﬁr
W RO R L PR Ry F YR
dow B RS e D g U R o R M T @ R oW
,&EHE?m\ﬂ&ﬁ_yT\Aﬁwﬁvmfmxﬁ%ulﬁ.waﬂ%%é”%ﬁ
./LH:PWU_TENU:,U Lhﬁvoba%@aﬂk%?nram%hﬂ‘? N £
oM SRS e ROAL al Wy =T e R N e oW
WoEe M - g e B e M g o A A o 38 9 b ok MK WM R
A T = S s e R AP UG S - )
..ﬂw =l Eud mﬁ/ Wy wb Wy IR Hem 3 R ke 4 lmL 2 u.mwﬁu N SSI VY nnﬂl_ﬂr'

© ~ ~ ’

= = " —

(

#

=

al

!

=

‘;'

B

+

£

7

i

il

3

’{\

-

2= %1\_’_
7
3

4888

[ B



EHAPFIIEAFISASR LIV BFRER R [ 2
WA S RS 0 F PR BT EGR LN EER o B ) R 2
KA E L Rtz A AT EHFTFHEF2TIE S 5
01X $31iE2 AR o a H Y ary F$¢$§u 2 e
FIEF2HEF P IR -2 "RE L 2 BEMEME
A G L Fo S eI I ueta% 48 5P 2
e (553 EFER1002107 > F 1=t pk 2 FBA €
L) 5 ¥R ﬁ’%fﬁﬂ’]/ﬂ“%ﬁ?” 115 g 2TpE > H %20

—g f)i\ﬁij%’r%f% oo g2 FHEJE;%?IIZEZE
o g F IR AT R R 120 PR
s Pk ARtk s d @ 'Tawﬁ#ﬁ,a’?
A AR LR Iﬁuﬁfw:’r’ R AIPES
?F— [ BN ‘\“f‘?ﬁﬁj

ﬂué%%@ﬁ@jﬁﬁﬁ&%*i’
-

\\-Et

=

eI

&

o
e

N
D

5 B ow
34
Jmm
e

- 12

N
R

)
BN .
h
N
NN
&
L T
e
N
»~
[u—
o1

B
3k

jn:ﬁ. (w.

r
P
rr‘\

PR I
S
~
S
o
&
0
+\
el
Jmr
(Q
ik
= e
P
u

-
o

=B

™ (5
»e j‘?;
s
&

= 5k e
AN
o

Ao TR W

-—_N\

CodE o

|4
W
= 'R =k =k

I

IR
oy W
‘ﬁ‘_\\
kY |
Qﬁi
I
A
o
=
1—3\
A

#3

o
i
"

Sk
-
. [bail)
~ F
P
v BT %
P
B
P 5 oW
)
" A—t—-
: ki
v
-
=
e
BN
Wi
o
=

(w

e
g N
£
i
(‘H
$

ﬁ’
picd
m
w_ﬂ
s

b &
B
)

38
X

&
J
e
iy

i
3
- B ow o sk

=
=B
u
¥ L

5 W P
&
rné_ .
4
e
=
N
i
S
(“
=
I
Stude

&
g
=
3
gl
g
4
by
o
).
ﬁ-?
-
(@]
o
pEg TS

I

N

%
3

>m
F_&
&
)
=\
k-
|
A
—'53-1
=
g
ﬂt\(
>~
W
~
o

T ke
o3
5 ok
pot
\
—%&-{
3|
oo o
T
_{‘
AL
i\j i
o
R
\_
el
~
(w
I
\\‘I\'. é“' \‘ﬂ(\_
3
x
-
=1
[e]

f
S
Deu)
i
&
)
©
Ol
TN
Pimd
o3
—4=
\\\
=
N
il
P

ppas!
(Hd\
K0
Rigs
-1k
=
=
el
v
pad
)
&
-k
=
o5 I
S
?_d -
# 5T

4

e S
=

4y
3 =)

.y
d?u
S
|
o
=B
R
=
&y
d;o
T
FH
T

10



g T 95 # A d PChome Online it 7je% eBay & F =
m}kﬁfz#]ﬂ% ezt o %HP\#/#‘L v A 107# iﬁlig\'
TEFFOMV)RAS, 306~ > ZRP 7 RIKEE RS £4
TR T > SR SRR L <A E p 2 F ML
/fﬁ’l'liig”fﬁ—' "‘?’%';‘V*W%ﬁ:ﬂ]‘ P ﬁ?r-r'*fi
1@’*2/%* LEFF P wT LG ARAE]LT008 B g
Oa‘%ﬁgﬁ A ) BHF R 6 8 (Pageview) R
ciro g RESPAANTHEWE - MAFT A
IL(M % %169~49F ) - x4 R2112&F
P R GREEREII S TERE BER P A
7| FafFR s S R RE T4 PTG
A Bl - T - FERT 2 ARMAL > e T2
%%’%%dgﬁﬁﬁiw‘Fﬁ&%#’vdéﬁﬁm%
P 4 PRAS G Sup BTt e sh o @ f REH AT k&
1%?«’?’**‘— PRy -BHFE-RE - FERSPETA L
*ETF = ‘%%E’}J‘J:#\ EF 2L T AREF ORAUFNE
Fr~eg B EX- i iEF 0 REEFISE LT 0 E ey
Bg o 2 ﬂ«z&'ﬁ»’%?"’ R B H B e ) x T
AT E 2 S ¢ f n'f\'&‘?ﬂi‘”rk’ R RE
LEFRAEFEE JRAAFIEEF g A RE THEE
2 R4 RERE T TR fcaiJ AHRLF I HE
R gF 2Pt HiEr 224
TELBLERGIRET R, (R
}g!;*«;’;/fe‘ l§11$k7 r“;/;)/jg
"AEE MR LR

b AP EIERERTINE A 1}%
T E A AR @ R R A T EZE R b e
gﬁwWP%%%%@ﬁ’uﬁéig R EE (AnX
¥ 14132 143 ) ofi"lﬁ%iﬁﬁlfk"<il§7’ higd TH0F
B ety ) ~ TP FREpEENET ) 2 r*‘#ﬂ*ﬁ
RS ) $8H% Est%? T ERXERpFHERE

(m

- W\”‘

N
~)

PR &

B -
w%%mvwa
NUS

“11

7
~~

T

N
=



mi¥(#Méa@&L% 1455147 159F ) $%% > 5 7
BAEL TG RAFDNEREG LB YFIRE A
R ’éJ'Jy: S WA B R LT 4o B
CCREEE S s ‘%%%%ﬁé% RV E:
LEIRRE G A FRELA AL (TR
gk # %Mﬂ%%4(%4%5”)\$ﬁ B 3
x]?ﬁM; ?;$%Mﬁgﬁmiga»w%£@% P12
FEI AL T L AT MY  FRZALBRED FRE
2 TieF B M | ~ T I EMeET | $9
ISR ERFEE > RELEREG RANF N LT 42 3
Fo A AgpR AT RAMLE R G R »gyu
ﬁ%&ﬁﬁrAlﬁﬁﬁ%@%$J$ﬁ,d@4mm
AR PR Vﬁ??ﬁJuuz*ﬁﬂiﬁow@%ﬂ?
'““?7$T%v§?¢&uw oA AR RGPk
ﬁ%j%%liig%’ﬂ%ﬁ?%ﬁ%ﬁ%%?ﬂﬁ&%
2,

RS
}

Q

(o

2R ENEAF S B @B R T LR F o P
GREFRINPEFLIZTRRE  IFERLELR SR
iﬁ%ﬁé’@Wﬁﬁﬁ%%{?ﬁ%%?ﬂﬁﬁﬁéiﬁ
ii%ﬁUﬁ%%%%ﬂi?’aﬁzyﬂﬁﬁzﬂ%?ﬂmz.
EREIBEXNE > AHBATERTYZ 350 B2 F 58K
SRR SR 2 ) 5 S N i R -
Bt g b kAT L2 g AR RAGHER L i
FRAMFITZ T Bk o A rFEHe FEE ALF L
Q’EU®“%KW7%§%?3@Wﬁ%’E{ﬁﬁ%%éﬁ
TBEY AV AR AH A DIIRLLRP > AP
%7‘7“31‘7?’?]5‘17‘2%30713?%%— r%%%%@%&%ﬁ%—% > X
%wif%'*ww@ SRR SRR R

ES ‘3715"4:”"F7fﬁ-\ I'}%__ i ?5 ’ Pifim\si°

3\*$®*Tﬁﬁhz%&@¥2 ¥R E ) € h om0 T

MEEEd P H Ry o d Vv AEEGHESZZR
LR AEF BT A G LT L% AR RS

12



i RS R {2
%%ﬁ%@élnﬁﬁ.’&%ﬁ%%ﬁ 241124110 B 2113
LR nf Rl AL PR AP S g
P THLSusT FUEEREFACRE T BENEH E

R bR G

P
J@ﬁ%v*r R, om ik ¥

P

-
Joga :m g
=l-
d
T
Ravs
%

= I
&
SN
= =
N
T3
-
3
32
W
N

&
4
£

>S4
poas}
ﬁf‘
ﬁ-?
*)1%1
“
Tm
1w
=5
pi
‘a
W}
19: 7

4

?ﬂ E:

<o RN

—_——

Fol e SR D AT PG %
\-”\T'E)i}’u-"—‘: ,;\g\._&fk,%’!’rbz’-ﬂrgg{gﬁﬁ
~+ I El

ﬂ%’
=
SHe
—\‘\
N

¢ —

Bh'  FFZFF X FHRIHEIN R e B L
iii@‘ﬁi‘?ﬂh BETH (Al 22532757 ) » mius
BREFHL T 202 1% AP SnusE_- ﬁ_g”ﬁ Ro= 7
ﬁfﬁﬁwéb%ﬁiﬁﬁﬁiﬂﬂ:prwt* Do o
e b AR o v T R N AP RS o
KT R F o TR Y g E:-T\"\q— BERFAEME (A5
WHPE) Y T AL TR I T TR R
A UETE SR o e FHHE 2 Vet 219768 0 -

#&m;fm,kgwmrmk L il ek argE e B
Iy BESMERE T A’i“”&&i‘aé‘: ° ng?ﬂ? B U g

Ll
> IRy
e
ﬂ‘_»_

5 /A 4
ﬁ%ﬁ?’ﬁkéﬁﬂiika¢4%%%?r
TR RARL T PRRATHENE - P (ArB
$3072309F ) - Ed kEFEREAE2 AAFHEP T

13



G SnuskE (Y F F A A 0 B BHY AP FEP
@,j&ﬁguﬁﬁﬁﬂuﬂiﬁﬁﬁﬂﬁ
@ra@a%%ﬁug%%ﬁ#ﬂ’m
3@%Mﬁﬂ%%iﬁi TR 4
FUﬁ%&ﬂH“i%ﬁJ‘FU&%ﬁ%ﬁ%%ﬁﬁi‘
;ﬁv;jl:i@lgkzj s TRAGREERY R T BE

g RAELTP R AL A RS L R LA o A o R
%w?}ai%ﬂéw%zm&%?ﬁﬁ”fﬁi%§%
A HH SR

4 TR IS A ,E'u,fj%ﬁ—r?: I
By Bk > p R EEATIFINESIDES1IE 5254

=3 %
T Xy REFREFIAFIFRTZ L™ 2 B2
PR L ES R EE o P H Y AT Wk
RAAPHFTEARLEE (AR IEFETEFH S
LAl Ebe o RPEY -
RARALERFLAZIADPET RN AR A EL
A MR

4
3 :

1~ % FEGAEIR110# 12 13p 2w EF % 1150760024A 5% S
RRLFHEPN FRICCRF 0 TRP Do~ SRR 2 U
¥ % 5 ipl e s e 2t %%#@ﬁﬁx&ﬁ s
ﬁ’%?ifﬁﬁﬁ%WﬂéTﬂ%“ Bk it il
REA, (UTHFAIER) - = ~ BERE —"z (T i
FFH) NHRERERERTL  FRBES) "ﬁﬂﬂf T
@Q%F&iﬁw«im’%§ﬂ4a& HAr o ¢ H g
%F:' #Tﬁﬂé“mﬁﬁﬁwﬁi%iﬁi~%ﬁ
REER L 5

@m

\

£}
\

&
;* -
\_‘_\ (\m

Cm\

~ )2 N
P REIEZ

4

=5 3
‘~€}"J@2‘rﬂ$ﬁfégif§5§g41&

A Ve

F

w1k
=
i
%
%%;‘:

gmu-;“a ﬁlE'
we I

A4

%o ik T RCR R 5 TIER
o x B TREFT FA0E R
i@i%iﬁgamﬂa Fwﬂ%pig DR
P’“ﬁ—’éli 7 %@@1 N EPRIAEE o B
MR A @rfp@%A)

Bl

q‘\
%
7?‘-.-1

o 3§ A
F

g ke .
*V@3¥$W%
e
&
L
I

o
)
C’M
e
33
W
?

14



R N IDEER T o 3B [EH
RELFFRAALE R A EFFT
AR IDEREER > 2 f FREE R

FiEe ) 48 TARIAEAG R BT
(- ?%li ...... Jgﬁ%.r%
PR R B BT R H 2 A
ST Al S 120E R B 15152 75 o ik i
) ;Efﬁ#ﬁ e LT e VS e ER PR FAIE AT ‘5*%$Ji
SAH G ARM N4 > PRt RPLE R 2
@,\:qggm@ﬁ;@}:fpi’rﬁ#d%?P\* gRATERTL
TRLE 0 F I R EIRTE L@%ﬁfﬁﬁ%?*” SR
TOALEE TR F AP L REEP R

%%ag%%%a’ﬁ#ﬂﬁuﬁﬁ$%$%

TAEREE o (Z ) AT EE I KE Y
MEREEFE T AL IR
074 & Y ]

=
.
e

[
=
e

s SN
[—
[\N)
AN
L

>~

R A

S
N
G
b

il L - B >
BTN

N
—
=
w3
&y
e

1\.1-‘

1?z@u 4K&§\a§+@%"*’ﬁﬁpkﬂﬁz
BLiTp p o ?D%\'“Q%'J/ﬁﬁi\‘ #% fk/z‘ N L e e L
£180p o (w) WPl 75 FP41 0 g R1E P TR
FEEL3T L o fod F T EL2B TR N FRIATE

LI R B PRI o (T ) RPH R G R g RS
AR R LR S L S
@%E%W£W%¢M’;i&&ﬁﬂ@%%%@@ﬁg

@\@ﬁ\g%gq %ﬁo%@?&@%i?iﬁ@%ﬁ
& E #ﬁﬁﬁﬁﬂﬁidﬁﬁﬁﬁéﬁﬁﬁ§%?1

ﬁéﬁ%’@ﬁﬂﬁﬁ§ﬁ£%§ﬁ$iﬁf,a@ggﬁ
ARAL HMFEIHRL L2 VREFT BT
Bz BAAFEERE DN R FEMZEY F AR
BTSRRI R AR ET AL AN
TEATRR A R FALE L R FRLE L 23 F
F-MRBEEIHFER LN A - B 7 74
Fo TV HTHERZ EZT (KB FriklllE B



m&: =

@‘!:.ZFJ—Q'%:‘

= >

a
W 3 o X 4 5

3 H1B4B2 5 m) o ¥
Fez T AT L T

i (- ) AR P IEAZ R E Y (2) 37
RS AR G2 AR G AT > £ RIE
ok l?%r&g1§ffii‘ﬂi‘—\21@?1 iTp N ’%kﬁ’*“glﬁ‘l‘/']@ﬁ
4

SH

SREREFTAEEE o (Z) FRIEP 3TN ERR YK
BLo ALE 2B TR PO ERPAT IR PG B PR S
ﬂ%@%ﬁﬁ&ﬁ&wwo(¢>ﬁu6¢§y%1§%
B g2 2 2 s Fple j & FAagE T3 R
% — ')'v\’éh%-i?f;_ (A% %4353 438F )
R Y VEE T

¥
P g ERBTAAE
TERYEFLPEFFALIPHEFI2ES S I5ERTFG &
FEEEALR A Bl AELFEA

.»%&4' ’ T%I”zpl\ii’/ﬁ‘—ﬁ H
¥

>\_
o
¥
\
d
\
S
]
C
\
s
3
ol
Mﬂ
-

R A o e e o

RERCRGEAT AL LATE ﬁ?uwtwmw@

Frde g HLAFRAZZEDS THELNZLIL KB
2 ERA a2 fEE 2 TR ETE T ST A
FEFFEL D ANE P ET R D 2R 0 5 RN
SArit 2 R ET AR b = Eb/i‘*ﬁa% R ERY
FRAXLBFE  pRLEEE EBEATI AL A
P Aep FEAEY > T RPILGFHTIFH)E L 2P
AT g * (W2bp S BAoonp g ) o Mt RfE
TSR s TR TITLEF AL AR ER L 2

FEARRIEA s e B AE R A A AL TS
BLTE2 3 HFRY B2 22825 adaddp ey
WETH G2 P AT H T 42 B R RAE R 2
ERFBBIHI T AL LR BT LR FEEFLY
ﬂéa&%x*%lm+%<1ﬁ$’?ﬁﬂﬁiﬁgéﬁiiﬂmﬁﬁ
Rt mRERPPZER D) - 03 & EERER

16



—_
—h
~

I

'\"

NS
—

DRSS

FEHEE L E K LR T
H

FHZRAEEAPEHEGE O ORTF I L EH 2R 0 R
WEAFTEEFHERY FFFEF AT A2 F 1208515
G P TR B R A L BT A
Looa HPET NG B HEAE S P AT L EHXIT
Gt FErTEREFEIPFE ARG ARL 22T
R T2 £G s L3 BFTPAE R LI
ARG PP ATREY L AE S A FPHASIER
FE2Z RS R R R KRBT LN IVE RS
PR AGLFPMERERMEEL T L EH o T
%ﬁi.é%ﬂiiﬂﬂhmﬁ(wﬁﬂﬂﬁ)iﬁﬂiéﬁﬁrf
2 N ‘{@’ﬁ%g*ﬁn%’**’“:}%ﬁ’w R e z&#ﬁ*’
£

BRLAERETY kLT A Fe ok E THOF K o R4
Foooc T EIEEM M | R T A SRS
BrEfp o T VRG TAIRANPNES | T TKAE
¥%f#@’i@nWﬁﬁ*fjwwbvhwﬁmp“wﬁﬁ
o WA IBLERT & PR R F RN
W URRERASENEE S %%3@EJ’@EELB
£#9119p 2 Tezg, ~ Te g3, ~ TSnus, &5 4
NERGER R R RACE LT R RS
EAE Y RAN P REFI12E11 17p 2 113#172 1
Opdw LT L3 ERFETE > Fe B ALPERLT
FIBZEECRAR TR wRhLCBETERGZ E A
o TREAAELFET 2 o LR
RA112#97 120 & s £ T L Z 2 R £ 9AT AP §
R g r2 2 Bar224 D EMET P 350
RER- SR I -E W NI ' A= - SRS E T &
B, F8EL THASEEMMALINE, H Y hE A TH
A MR LR  RE P FEP T THETAERD
e w1281 12p 522zl 20 #2373
N SEA S Pt R xR B ET CRE 2

17



|~

.y

4 /“\'//\%
[(n

i

% >z p P EAFIISEII2PpHE 0 kBT
Pz B I5FERT - FhiEie L@l B o8
@%&‘?wﬁﬁﬂéQD\ﬁ@(ﬁ%w

= (AR E ~JBX BRI &

P
ﬁ,%gﬁ4ﬁzﬂ*$%”f
KB
=

1
(ﬂ

Fﬂ\-&r\
e

p5 e% ~
=
Tk
Rl

=

W oe

-

< g
v
- R N L (R A

¥

Vo
W
Iﬁ\?
i ]
().
‘__’;'(
"
s
wﬂ
h
-
7\

N
N

3
P
N

(Q. 5

NI e
A
T
5

[ny
—f .
P
-

T
TR VO 2

ETIRS
ﬂd\

@ =\

\'ﬂA_ «

x.\

gy

o

'R

r

=

N

Niud

™ Xt

=3

Lriq

.

T

ql
e |

| —
S L R R

N N
Yo

o

\:\

Feg -
N w3
>

[U—

3& —_
T
ﬂt
e
-\
P
tifx
L
/w
(H}
S 7
—
_:."5
T
>y
Pt
ke
RO

W
2
&
(‘H}

>’f%ﬂ%§wwﬁ%@a%

N
1
e
B
g
(i
o5
JQ
ol

g
3
/ﬂ}
N
&
&
VE

SN
I

¢ ¢
:\\

Y “ﬁ}, m- Nll (H}
ﬁ
§

fx‘t TR

FF\\
k) X3
F o
o
~=ie
(rei-
5
\pr
J—q
m v
@
w’é‘“
)H-
ok}
bt
b
&y
Ay
5

% o
%4 #FTB 42 53FES]
H112#2% 15p 2232 d
FrAEZE 2 502014 F %6 % 9> 3% (COP6) 3
FHSHFLA 'LE:% B (B RN Ii’iér‘%i
BHIA T T 2R o7 R F Bz e £ (electronic nicotin
e delivery systems and electronic non-nicotine deliv
ery systems, ° fj #ENDS ENNDS » iz fz 2 +7°%) - 201
6F % Tx % 5 géﬁ (COP7) » - HhiE ’%—f_ﬁ,“«%“]“}u;;é‘
R LS P FESL Wi W S L BT R

=1y

18



R IEN P BBEERE ARG SRR FRTT
Fed ey ENTFERELBF BAKFLE
AR 2k FFRAIEAZ RERFEFRY R
A o iTE KRB LA Sasak F I (eciga

rette or vaping product use associated lung injury,
EVALT ) H3ix%xk7~%0]> 2R FTFEAF > NE RAKT 5 )

M2 bR+ B Ee LR AN FHIZERiERyy > FHTH2
%rﬁﬁ&Jﬁﬁ%Li%é ------ PR E Y g B
A2 B S (WM 3 s B L) o R g
FNF A (e GN) o REEELGY > FENR
FAESAETIEE 208 92 gRFTFE2F 2 fiet
WE e EF AT HEERTERASE e s o T
MRl AP EE (FEURF -2 A2 HEF
BROHFENPE LR ) G T RE AT N R
RAEEAY LA RARY 22 RAFRATF A

PR ERACHEASTSERSELE 0 BRIGLEE
A&FRAP TEFL ) 345 RREFRED SR
uﬁﬁ%@«o%ﬁ’&%fﬂmﬁﬁﬁ”@&ﬁar&%
B EMaEs |~ TR ENGET ARG T
FE(EFD s TEHEF D s THEES
T () B (F) g o TR (F) R s T sE
(F) g~ "7 8, > The 7B, 2 w3 TR LA
SRR EE LR RN R R F R
e 5 B A FREZRIDBMEF L LS (FaEF
1452 147F ) » BRhtwimiaz e "5 (2 F) &
"R () L (EHEEF T R AR SRR
oL RRESTRL Ak) BAAMLMET > L 1T
FAlE R3S 25 P T RS TR TH S
Bl | 0 EIcHT SR T T~ B EF (4o &
AFEF AR ST cEEMESA > PEE ] B M
EAHREED) B ANRARL LR P 2 T



LEBRL SR MEET THRER & oA & &P
4%?’ﬁ%ﬁ§ﬁmwﬁfmwﬁ4$*r41#ﬁﬁﬁ%
J ,ﬁét)\ rﬂd,r_—qj‘:‘f&g%_g.(jx]‘%’g% 59E> ’

Wt-ﬁﬂﬁﬁﬂw“ﬁ’%il“&%i%ﬁw%&*%é&f#w

FEPRBEAIEL ;_F.f«?fzﬁz-r;&,’iu}gp;;ixqz’\g{f‘

yga%aii,mﬁ{ﬁka%&wiwkaééwﬁ’
SE2REAPBG THEERIAIRREEE T Hkp 2 A (B4
-

boohetq ; ~ " jahp93 , %>*112&# 112 8p F - p #
AEFER LG R HRERIALE o R A
112112 13p ~ 122 5p B® T % > S+ ¥ %4251 426
E>’ﬂ%%@é%ﬁéww&m%§+$,;yagiigw
P ET I RAERE T :K@:Jfﬁdt Bk hiird H
%ﬁfﬁ PR GETFPREF ST 2 MET T TR
= e d o W FA113E42 120 M HEHRF %1130760493
Bt hdz2 T F*‘ﬁ"p/?]ﬂ‘rr"”h’ﬂ/fé_ Z F&@ﬁ%’%f‘?‘)FEJ
Hae "vemx (8) ; ~ Tr g, & "Snus, hi4tsx >
fﬁ{@ilm&9819ﬂiymu%%ﬁqqyﬁ% hpde »
o7 RERIAEF DRI AET 1¢(#M$¥1M41
AT ) » RWEF R HIRLETIF T L2 MaeEs FE o 2
TE WG A (EEE e T MR 'ﬁft'—*—’}
Ty ) AR ERRFS P HIRIF LT AT &
LS N FRRBREZH SR LI e TN
FoRTAEHERANZEMEST > FRREFX ®UN]]12
£11217p M REERF "“1120761286%&:?;&1%!%”;3iiiéi'li“
SCETE R AT BB R R EE (ARE 54D
32454F ) - L ®m TSnus | L w2z v 24 (v 32
R)PF&E 7 g A3 @A PLEBIGArEH
%%ﬁékﬁiﬁ’ﬁjﬁQWEAu9f¢{1{¢ i
ZRMP-RBRAR AT UER 5 7 ORER T Mg
mf Fh o tdemidt s FURLBA RPN LT 0 H
Frpmperz AR 2 [

R 2 R 0 - A

20



LHFLBZARER  ERLAHE Ti0F Eﬁ”?ﬁ"—gfﬁgﬁi—
r i

Fooo TP RIS | P AR SR S
RII2#117 13p 5 5d T AR EHPHMET | 5 LT
ﬁ@é%%azu%%Tﬁﬁ’m%%ﬁﬁﬁ%wF e &
Bl kit - BT 2304 %6 | boohetq 7
f2 kL HmRERLH ér‘“f ZRHE- B35 niv3113&1

"4p F3F € B Tcasti qi)i)jﬁifmai,ﬁi?ﬁ&%%‘ﬁ\lj
;ﬁs (A% %2692275F ) > d £5%R
R A2 b e E A0 » AT AN TR S
iR E oo &2 AR o

RoE& 112117 1153{123*{"3 BB ORIIER
pFo A ET T &R Tboohetq, ~ " jahp93, - ' fe989
0

’1‘*\-
«J
S
-
B}
fi
«\
‘—;!,

&
-‘:QJ = ‘\1\14
}

g AT E T2 KA FERL IR E LT
BHENRIGER PR LG EF AT A F12
A EIDERFTE > 2 F B2 SIDESIME F4W R T
ERRLREIBERFHUATF IV RLANEF F
HALGEINL 0 T BB G B R R o R 2L
EE IR QIR e gRgf Tboohetq, ~ [fe989

0, Wﬁ\ AE TR A J%?112311813M14M%K$
ALK TIBE > € R Tjahp93, TMEF 2R L o BB
124127 5P * 4p A% T XX ke RL LS SRR

EF AR AT MEFRaI3E1 TP REFRLRE
RIFER > AEX T ER Tcasti ) & & T 4 5T F &
SEERL TR AP F I TN FEREL Y
PERLFEFAIFFZFI2ESF10ERFE > Z 005 &
Pz % 10iE%3B 2 548 T ERALHREIFERTH
DT F AN RAFEF RPN BT 385
BIrA R EE c RREN I FEFET IR R IR EL
P& T 113# 12 170 408 % "%%%%%“éﬁ’f’%ﬁjﬁ';{f‘@
o E R A FRLE ALERE 0 AL
o Ty AGAsRRIRNEFEII T FEE - FIHE



AHAFER A ABAREL E ALV HE (ARt 5433439
4413 443 ~ 4533454 ~AT1F ) - d E B2 > %@ h2 53¢
RiEE112811°2 17p #d wh 2 "I-J‘ix%‘)i /Z‘F‘?r'r'f%
m2 &P 13p 2 14p e € B "boohetq, ~ ' fe989
0y #Fr 2 REB LR €2k g [ " jahpd3, 71 F
Z AP &R AR B2 %%FK;%’EJ‘@JIIZ—&IZ SB‘s
AR A

ERTIE I - I REFE 23200 25 THEZR

(2 1S B ROV E SN RS E L SRR R

BRI FE AR E A RS A R T E 2

45 ! %g@fg%%a %?112:&119 179 iﬁ,ﬁsiﬁiﬁééﬁ —'é,z
g

rcastlJ Jlji“ifﬁl‘ﬁs‘i;‘é?ﬁ%f #EF\?P\ ?1%%?%’&?1
?’J'ﬁ /Z#Q-J»gﬁ rcaStlJ %%J'Ji\“—if:’é "?Q‘—,ELIVE
PFET AR AR L BHREZ TR %‘1134*1”10&1%51
WARIS > FriE 2 & 2 1TP 4082 T2 248 » DR ER
FRMEEE L EBH L AF LR EH ER %4A»1%

*F o
WFBRL L i )€ LA AR

T N

AP ARG D2 Tk RET LA 4 A FE 2

ST AR PP IR R e B L AR

1: R B ] 1555313&@7?;"% iEE ‘%"F\\?%i?ﬁ
50 PR 2 Bf‘?»)j* Lzzmi\"“'r@%%%iﬁ?’%ﬁf‘!
AN EL F I ARE R0 F 1T F IHR T
e hium@wi Ay pELIFEF AT EE2
FERE TR ET RS D T2 RRRER D
e B o

(% )r’aéﬂ“wft’*%mﬁfv AT S AT RAT 5 e & BT
FREF VRS- FF I RAFNA

!

—

\v

=



B i ROSERT T ER b
*%ﬁi%iﬁ’ﬁwfﬁi°Jﬁi%ﬂ@am:rﬁ;

’ ﬁx%?;‘ -z ‘&Lﬂi‘*
D R R ARG R PIF P  B )@/,,\ 5] g BJ ° St B
3 5003 ER T- %7 - f}u 2R 5 7P
o EF oMM L GRFLEAZIITLEF F- RIPF

%ﬁf{ﬁjlé F20ME TR THT S 0 A N A J° =
¥IRL 2 FEEME - I A I B EL
@’fﬁiﬁﬂ%*@éﬁéﬁiﬁé’ia%i’iﬁ%ﬁﬁﬁ’mk
—%%%ﬁ4$ﬁiﬁ?“k—@%%%‘3@k A
EFR O NFHHA LR ED T W FEAL BBEF 7

&

:ﬁ‘(ﬂ}

a‘ (Fei- "

N

E K

fé_%ﬁ% %é%%’ﬂhmaaé%iTihw‘ gD
FRMARD e F RBELF 2 ERF L2

ﬁa BT S - FE S F 2o w2 R2ZR LT
ANt 2 2 B AT I FLIFERLE TR DR
ﬁﬁﬂ—ﬁ%k’ﬂﬁmﬂwbﬁﬁé’aﬁéw%ﬁ’&gi
SE R G EF A F I R00IE2 4R 8 5% 2
AR FRN AR ERTREERIER T TR wa s
j‘fzkal’28'/*{ﬁjmﬁjﬁkxﬁmﬂ R T S| BEH T H (73
K- AR EBZAR A RRAZRL o=~

TN Bhcew ~F P 2TFE | TR LR

/TJ‘;-‘—— ?:{"ﬁ’t\\"\iiﬂ\? ‘m7 J’E_,‘?a j‘]‘;@ﬁ fgfz}"l&?" o

™2

B> T 4liz 3z EF 2% % 150E % 138 % 230 % 2 5g 7%

FRAHEL AR A fREBEAEH L4 L ER

@%kﬁ‘%g'#-jﬁ E\‘%E‘#E’vyp/l\u vk 2 /\/,,\\;_,,J}g:@,‘glj y & Yo
) ‘l’

FETT TV FEYEE L
ZRAWTAZLHE AT T FEIHEL
LFEM R P LT % TR
ciF R 2 WIEANA PR 2 B A DE



KREARE 2B & “RENMFAIR B AFL T
oMb (FE o

F2hoo hEGeu112#1178p ~10p ~113F1%4p ~
W= € "boohetq, ~ "jahp93, ~ Tfe9890, ~ Mcas
tiy MEHE2 A LF R LFTATNEN AL T4 o 3z
BEBAT P AE FI5E R 198 %2309 fE2 T
EAE v P RANEY AETELE BRIEFIER T
siffz. TR 2 $£8 QMWL | > P R2BLDHe ¢ f
TP GEFRR LW AL TR 275 T AR E 5300%
%Uﬁﬂ%i&%%ﬁ’ﬁ@%%ﬁifﬁﬁﬁﬁié@i
—g-f_’ ;Z@fﬁé}f@{l‘] o @ demit o e P R g B R

1&%%%%%413ﬁ119129f%ﬁﬁu&ﬁ@éﬁaw’Q/QQH?HZ
E11213p ~14p ~1225p ~113&12 17Tp % B e 77
AL TR K TIRE AHNPFLFE KA f.’:\#i%-fé%?ﬂ
PHE AFIFe g 2 AU FRERY G4 % LE
RERELZPFER AT 32k > 232 RAGA1IREN
EREFEdFLTERRFT3 22 AT REHE = 2 ¢

EEF R LB AL RS B S 2 113#]

L g
o
W
H
-%
-

=
O
RS
=
|
\\Et
IR
o
N
ﬁ“—l

/w
fm\‘.\-

T

T
E'RS

éﬁﬂ%ﬁi%ﬂﬁ BRI 3SR 2 R
f]}:%l])%%‘.@‘%%ﬁi?*@%}“?T*P’}E“Q’ Lp 2 i
WAL AETTHL2Z G5 RRE 4B 0 %

Bt pFdll ~ o £31160F ~ > & B2 el o
P RSN H B A AWM AFE AR R E R 2T
b AEAE EFE AP FEF VL RAZ

(w

\
4ok

-+

- ERRe e o ET B
ST RA TR > $97 T B A RS R 4
%w&gﬁﬂfﬁiﬁ%%%’iﬁﬂfwﬁg“wﬁ“l

24



& ¥k

ar
ETTRS

307 % 19T 5 1304 T 2
7»’5]@%4037’3 » B2 160m ~ 0 T ‘g,x_

bk B TR s
TEF O TREFRATE A TR E o2 R
W prgdedl 0 F R O BABY o X AT HEE 4P
FEo A g RARER IE2 22 o TR ARENE > e
DA R AP B - - HiE P E S PP o

w12 d o

T o=k =
R

%
AL
3

|
TS
E
>
™
2y
e

SAr R PRA S Bt EE20P N v AREB R RS e
Bk HA AP ) Rmy -ﬁ Bk A e 20p p
;%g—‘;}ftﬁl_gl = ;ﬁr“v?j\L‘"J;‘\ *fré\??%%éiifi\ﬂﬁi:i CO

o

I

@ﬁ)o
RS A e S VD S L S R e i
‘"I,[%\‘LE\’\?"O

o B RE AL N AEA > R NL
2 549152 15138 %32 ) o e B & T A6
L FEFLFAAEA (FIES37E ~ 5438 )

Br L TR LA
PR R IR A 2
7

B2 i x| &Rz ? 3&7 %‘i’l‘mééé TP~ B FPR
RS R R e
i QMM FEREE > P HARNE N AL F R

U ERATA LG PR

25



JEJIFARERE S P HAAE R FE
A NE R RIEAE R RS RZES
gﬁq@gﬁ_%o
(Z )l 4 |1 A2 fieiy ~Z2mEP2 00~ - EP
GRALRO RS IR R o L -
- EERF2LRBAREE EREFFTRA
Fre2 | Bl E 2 ERABAIF R RN R2EL
R | BAIRIEA .
A P4 IR RN E A AR SR 2R
T rm NIE| 2 2 A BMPE o Hr R E AR PRl
4 LIIRER - I - A R A ) T
—ﬂﬁ/o
AFReE(-)~(=)zfFa> atBi == PR

Lt itAc RS L EPEEP 2 > DR NS )T M L B 2

ES P N S ShE - S

v =2 &) ] 115 & 9 ! 7 2
R B

26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241號
民國115年4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  律師
            張雅淇  律師
被      告  嘉義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敏惠              
訴訟代理人  梁樹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4年6月2日衛部法字第114000390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經營之○○市○○路平臺（下稱系爭平臺）會員「boohetq」、「jahp93」、「fe9890」、「casti」等4個帳號分別於民國112年11月8日、10日、113年1月4日在該網路平臺上架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廣告訊息，帳號「boohetq」刊載之商品名稱為「現貨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2年11月11日）、帳號「jahp93」刊載之商品名稱為「全網最低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2年11月12日）、帳號「fe9890」刊載之商品名稱為「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2年11月12日）、帳號「casti」刊載之商品名稱為「【丁丁連鎖藥妝】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3年1月7日）(下合稱系爭商品廣告)，經被告所屬衛生局執行網路監測查獲，被告審認原告有接受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訊息之情事，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113年11月12日府授衛企字第1135106101號裁處書分別處原告新臺幣（下同）各40萬元，共計160萬元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禁止之行為態樣實係「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並不包括「接受刊載」之行為，原處分稱系爭平臺有「接受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進而論斷原告構成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惟未指出該「接受刊載」究竟屬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何項構成要件之違反，有違明確性原則。又系爭商品廣告所述之「口含煙」或「口含袋」，與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類菸品」定義不符，被告認定原告有刊載廣告「類菸品及其組合元件」之事實，洵屬違誤。 
 2、菸害防制法未就第30條第1項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構成要件為定義規定，以致原告無從預知是否為該條規範對象，執法標準亦模糊不明，被告依該條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鍰，有違行政罰法第4條之處罰法定原則及明確性原則。遑論，原告係交易平臺之提供者，並非實際從事商品銷售與經營之賣家，商品銷售方（即賣家）事實上係自行建立一虛擬賣場而為其經營管理，並由其自行為商品之說明、銷售或拍賣，原告並無針對該等商品進行廣告，無任何將該等商品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促銷進而決定購買之主觀意思，故以系爭平臺提供之服務及商業模式而言，顯非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被告將原告認屬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亦屬違誤。又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在於防杜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商品隨廣告傳播散布，危害國民健康，此與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下稱商發署）公布營業項目之目的在於商工登記業別正確性之有效管理，以及主計總處公布之行業統計分類，目的在使各機關行業別相關統計能在一致之比較基礎下，相互連結應用，截然有別且毫無干係，自無從以商發署公布營業項目中關於一般廣告服務業之定義或主計總處公布之行業統計分類中關於廣告業之定義，認定原告該當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至於原告向平臺使用者收取之「手續費」及其他費用，實係就原告提供網路平臺空間，供使用者得於此空間內自行建立賣場，自行刊登商品之服務，所收取之服務費用，概念上如同實體市集空間場域之所有人，將空間提供實體市集賣家搭設布景設備、販售商品，並以此向賣家收取費用，僅原告基於網路交易平臺特性，係採於商品確定成交時方為收取服務費用之模式，無論如何原告均未涉入賣家於該空間內銷售商品過程中所自為之廣告行為。又露天拍賣會員合約中之「廣告費」，係指會員額外購買特殊廣告服務時所收取之費用，倘無額外採購此廣告服務時並無須繳納此費用，而原告於本件中未曾向平臺使用者提供上述廣告服務或向使用者收取任何廣告費，被告僅憑露天拍賣會員合約條文之文字，即認原告係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云云，並無可採。
 3、系爭商品廣告名稱並無「菸草」及「無菸尼古丁」之文字，被告查獲當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下稱國健署）提供之網路監測使用關鍵字清單，亦無「口含煙」及「戒煙」等詞，焉能苛責非屬菸品專家之原告應事先知悉或辨識該等名稱和違法商品相關，原告並不知悉且事實上亦無法判斷該等商品是否涉及違規行為，就系爭商品之刊登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況且，原告已於「露天市集會員合約」具體告知各會員菸害防制法之相關規定以及會員違約刊登違法商品時，原告將採取之處置措施，並透過會員註冊程序，要求會員於註冊使用網路平臺服務前，皆應詳閱完成相關約定之締結。原告並採取「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關鍵字」及輔以「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措施，防堵違法商品存在於系爭平臺，顯見原告確已在技術可行範圍內，兼採自動化與人力巡檢並行方式，落實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及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注意義務，惟因系爭商品廣告名稱所使用字詞，於案發當時未在主管機關所提供之關鍵字清單內，於此情況下，若要求原告應完全杜絕、使平臺隨時處於零檢出任何相關商品之狀態，不啻要求原告須由人工針對商品所有詞彙額外進行網路檢索，事實上顯非可能期待原告遵守或履行，有違期待可能性原則。被告課與原告高強度之審查義務，逾越當時網路平臺普遍具備之技術可行性，對原告構成過度負擔並產生不成比例之合規成本，亦可能侵害網路平臺使用者之言論自由，顯與比例原則相悖。是以，系爭商品廣告係在原告已極盡一切防免之能事下，仍無法或未及查察之違規情形，原告復於獲悉後立即進行移除，依「技術上可能性」及「合理性」進行審酌，應認原告已盡注意義務，要無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故意或過失可言，不應對原告予以裁處。
 4、縱認原告依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負有拒絕接受違法商品刊登之義務卻消極不為，惟系爭商品廣告係經會員賣家於112年11月至113年1月上架刊登，具高度時間密接性，至多僅屬原告本於單一意思決定而未及善盡管理義務之單一消極行為所致結果，以一行為裁處，即足達督促原告善盡管理義務、排除違法商品刊登於所營平臺之目的，桃園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前就與相類情形，均以原告單一違失行為論處，被告未考量時間連續性及行為的一體性，以商品件數作為行為數量，個別處罰，顯有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比例原則。 
 5、原告於露天市集會員合約第6條第7項明確約定，會員不得在系爭平臺刊載或發布任何涉及違反包括菸害防制法在內法令之物件或訊息，具體例示內容亦有規定於「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及「露天市集網站政策」中，透過會員註冊程序 ，確保會員於註冊使用平臺服務前，皆應已詳閱並完成露天市集會員合約之締結，否則即無法註冊使用平臺服務。並設置「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一旦商品內容與關鍵字相符，搜尋結果即不會出現該商品，以及「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將涉及關鍵字產品之商品自動阻擋上架，與「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主動偵測檢查商品刊登情形，如發現有電子煙等類菸品廣告，即人工移除違規商品。另原告112年11月17日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前，已於112年11月13日將會員boohetq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於112年11月14日將會員fe9890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112年11月17日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後，於112年12月5日將會員jahp93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於113年1月10日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後，亦於同年1月17日將會員casti刊登商品進行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前述會員jahp93、casti之商品，原告雖非於通知後2日內即完成下架，惟所謂「2日內下架」之作業時限，係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於近期始行決定並對外揭示之要求，於本件發生當時尚未明確成為既定作業規範，斯時國健署來函之內容，皆僅通知原告提供刊登該商品之會員資料以供查處而已，而非明確要求原告立即移除所涉商品頁面，則原告於接獲通知後即依指示配合提供相關資料，並隨後積極完成商品下架及帳號停權之處置，應認已依當時可得之指示與規範，履行應盡之協力與管理義務。由上顯見，原告確已符合衛福部115年1月13日衛授國字第1150760024A號函頒「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案件應注意事項」所規定「管理人注意義務」具體應行事項，倘依注意事項就業者是否盡注意義務之判斷標準，應認原告對於系爭商品廣告之刊登，確實不具主觀故意或過失， 而屬超出原告技術期待可能之剩餘風險甚明。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提供系爭平臺作為商品訊息傳遞之媒介，使賣方得將特定商品之相關圖文廣告訊息刊載其上，藉以向不特定之多數人傳播，使其等知悉，進而引起購買興趣，促成交易完成，自該當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傳播媒體業者。再者，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原告就所營事業資料亦登記有「I401010一般廣告服務業」，依商發署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演所系統，屬「廣告業」，且依露天拍賣會員合約第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可知原告藉由系爭平臺，提供交易、廣告等服務，促使商品交易之達成，並從中收取報酬，而無論是登記資料，還是實際合約、行為，都足認原告亦該當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廣告業者。原告提供系爭平臺作為商品訊息傳遞之媒介，以及登記屬廣告業，從中收取報酬，皆可認為屬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就違反之情形受相應之處罰。
 2、系爭商品廣告包含有「口含煙」、「戒煙神器」、「無菸尼古丁」、「零菸草成分」、「非菸草尼古丁」、「尼古丁含量」、「boltbe」、「Snus」等文字，其中，菸亦常寫為「煙」，煙之簡化字寫作「烟」，因此出現菸、煙、烟就應提高警覺，更何況所組合的文字是「口含煙」、「戒煙」、「菸草」、「無菸尼古丁」等都足以說明系爭商品廣告所展示之商品應屬類菸品或其加熱元件，必須詳加審查並移除。再者，只要透過Google等網路引擎搜尋「Snus」，就會出現很多關於瑞典口含煙之資訊，維基百科更可見「瑞典口含煙（瑞典語：Snus）是一種含有尼古丁的無煙菸品」之說明。而搜尋「boltbe」，亦可發現係類菸品之品牌。由上可知，系爭商品廣告光是內容就有很多是跟菸(煙、烟)有關之內容，是原告所不應該、不可能沒有發現，而且即便不確定是否與類菸品或其加熱元件有關，原告亦可透過網路搜尋「Snus」、「boltbe」，進而獲得確認。原告所謂不具專業、無調查資源云云，顯係推託之詞，系爭商品廣告實與類菸品或其加熱元件有關，原告卻仍讓之上架，已然違法。
 3、原告設置系爭平臺，具有控制、管理之權限，對於賣方準備上架之商品及相關廣告訊息，理應於上架前即應先審查、過濾，避免系爭平臺刊載違反法令之商品廣告訊息，而即使上架後，亦應定期巡查、監測，從而當廣告訊息有違反法令時，得及時予以移除。原告固謂其有採行會員合約要求不得刊載販售違法商品和設定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防堵措施，然關鍵字各有不同，且該等關鍵字之所以有不同設定，僅係出於原告實務上作業之落差。就國健署提供之關鍵字清單，原告係依自身經驗判斷是否列入排查，就關鍵字相關之中英文、簡體字或諧音等，未必皆會列入排除，就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因專職巡檢人員僅有10多名，每日刊載之廣告訊息量極為龐大，不是每一個違反法令之廣告訊息都能馬上查得，而存有時間差，致無法及時下架。顯見原告就關鍵字之設定欠缺系統性規劃，且無合理依據，極易造成防堵效果不彰，而且原告經營系爭平臺獲取利益，本應投入相應之成本，以確保運作符合法令規定，原告既知道其所採行關鍵字等防堵措施不足以有效監管廣告訊息，自應設法調整、改善，譬如強化關鍵字等資料庫之建設、增加審查過濾人力、開發圖片過濾系統、規定廣告上架前都需先經審查和加重違規賣方處罰規定等，以落實審查過濾、移除下架之義務，而不應一方面獲取經濟上利益，一方面卻又以剩餘風險、大海撈針搪塞，不加強防堵措施，放任違反法令之廣告訊息上架，顯未達到其應盡之義務，被告裁罰並無違誤。 
 4、系爭商品廣告是由不同之會員帳號上架，上架時間不同，商品編號不同，上架頁面也不同，各有各的顧客群，也各有各的危害性，而原告就每一個廣告都有單獨審查過濾、移除下架權限，各自之判斷皆係單獨意思決定下所為之行為，則廣告有4個，判斷行為亦有4個，自應分論併罰，因此各自裁處40萬元，合計160萬元，並無違誤。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是否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該當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
(二)原告就系爭違章行為是否欠缺期待可能性？
(三)被告將刊載之4件商品以4項違規行為論處，分別裁罰，有無違反比例原則或一事不二罰原則？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系爭商品廣告頁面截圖（第225至275頁）、原處分（第73頁）及訴願決定書（第80至89頁）附本院卷為證，應堪認定。　
(二)應適用的法令︰
 1、菸害防制法
  ⑴第1條：「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⑵第3條第1項第2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類菸品：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
  ⑶第12條第1款：「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其促銷或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錄影物、電子訊號、電腦網路、報紙、雜誌、看板、海報、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宣傳。」
  ⑷第15條第1項第2款：「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下列物品：……二、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⑸第27條第1款：「製造或輸入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5千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⑹第3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1項）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4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第2項）委託製作、傳播或刊載前項各款廣告之一者，併處罰廣告委託人。」
  ⑺第31條第1款：「製造業、輸入業、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廣告委託人以外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三)關於原告是否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該當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部分：
 1、由前揭菸害防制法規定觀之，任何人均不得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如係製造或輸入業者實施前揭行為時，主管機關係依同法第27條規定處以較重之行政罰；如係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廣告委託人實施前揭行為時，主管機關則依同法第30條規定課以行政罰；如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人屬同法第27條或第30條規範以外之行為主體時，主管機關方得依同法第31條規定處以較輕之行政罰，而立法者對之分類處罰，乃在於彼等對類菸品或菸品廣告型塑程度、考量類菸品及未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指定菸品均屬非法商品及對不特定多數人因受菸品廣告影響深度與廣度大小不同而做差別處遇，並課予高於紙菸之罰鍰額度。準此，凡有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人，本即該當菸害防制法第27條、第30條或第31條之處罰要件。而其中所謂「類菸品」已於同法第3條第2款有明確定義。至所謂「廣告」，乃集合性概念，以一次或多次利用傳播方法為宣傳，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參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0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要旨）；另現行菸害防制法於96年7月11日修訂時，其第2條第4款亦有規定：「菸品廣告：指以任何形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其直接或間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雖上開規定於112年2月15日修訂時，經立法者以現行菸害防制法第12條已明定菸品促銷或廣告之禁止態樣為由而刪除前揭規定，然其對於菸品廣告之定義仍有參考價值，佐以現行菸害防制法第12條已將「任何形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賦予具體內容，其中以電腦網路宣傳並促銷菸品使用者，自屬同法第15條所規範之「廣告」行為。而廣告既係利用各種形式之傳播手段對欲推銷之產品據以完成放送宣傳之結果，則參與廣告放送前所執行各階段措施，諸如委託製作或傳播廣告、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等，均是完成廣告放送結果所不可或缺之行為，更清楚地說，凡是實施委託製作或傳播廣告、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等各項作為據以完成廣告放送宣傳結果者，當然亦屬同法第15條所指稱之「廣告」行為，此觀立法者藉由同法第30條、第31條規定將參與廣告型塑過程或施予助力之人均納入處罰範圍，亦可得知。至於同法第30條與第31條之差別，則在於前者主要係規範廣告委託人及以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廣告為業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後者則規範前者所指行為主體以外之人，先予敘明。
 2、經查，原告於95年8月間核准公司設立登記，其主要營業項目包含資訊軟體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資料處理服務業、一般廣告服務業、無店面零售業等事業。又原告所營系爭平臺是95年間由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及eBay合資成立的網路拍賣網站，為國內資深電商，在107年全年平臺成交金額(GMV)突破3,305億元，為國內首家超過上億交易金額的電商平臺，成交規模已經超越全臺大型百貨及實體通路。而系爭平臺交易模式為賣家刊登商品時免刊登費，商品成交後僅收取2％成交手續費，目前平臺擁有超過1,700萬買家會員及200萬賣家會員，全站每月總瀏覽頁面量(Pageview)突破十億次乙節，有原告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單、維基百科查詢單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69、495頁）。次查，原告112年間之會員合約明定原告係提供網路交易平臺服務，供會員自行刊載物件及進行交易；原告於系爭平臺上所刊載之物件、說明內容、圖樣、標誌、商品圖片及相關訊息，包括所刊載之廣告，均係由會員自行提供、上載及發布，並由會員自行操作平臺服務系統自動刊載於網站；會員保證其所刊載於系爭平臺之物件、說明內容、圖樣、標誌、商品圖片等資訊，並未侵害第三人權利、並未違反法令、並未違反公序良俗或違反本會員合約。如有違反，原告得不經事先通知，直接加以移除，使之無法被存取，或採取其他限制性措施；又刊載於系爭平臺之物件成交後，會員應依當時所定之「露天市集成交手續費收費辦法」交付成交手續費；會員於向原告所購買之廣告，應依當時所定之「廣告政策」支付廣告費；關於會員刊載或發布之物件不得違反之法令，另具體例示內容詳見「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本院卷第135至139頁）。其中原告於系爭平臺刊載之「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第8項為「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除扼要說明菸害防制法規範內容外，並表明對於會員違規刊登行為，原告將先行下架商品併予以警告提醒，連續違規者除了下架該違規賣場外，同時也會對該累犯帳號暫時停權，以維護平臺之秩序等語（本院卷第141至143頁）。佐以原告亦自承系爭平臺乃係經由「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及「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措施篩選後方接受會員自行製作廣告物件之刊載（本院卷第26至28、145至147、159頁）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原告提出會員合約、法令禁止限制規範、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關鍵字組表等文件在卷可參。是綜前觀察，原告係以經營系爭平臺即網路拍賣網站為業，其所從事之業務除接受賣家自行製作之廣告刊載（只收取成交手續費）外，併有協助製作廣告（廣告費另計）之業務。關於接受刊載部分，賣家如欲將其製作之廣告資訊及銷售之物件放入到系爭平臺供人瀏覽、購買，事前需先通過原告自行設置之「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等管制措施排查無誤後，原告始得接受賣家刊載於系爭平臺之需求，或在賣家的廣告資訊及銷售物件上架後，原告也會另以滾動式增補「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清單，由原告內部設置專職人員全日巡檢方式將賣家疑似違法商品下架。雖原告於接受刊載之時並未向賣家收取刊登費，而是於賣家有成交紀錄時才收取平臺手續費，亦即其用意無非係待賣家因商品廣告確實獲利後始事後向其收取使用平臺服務費用，性質上僅係原告接受刊載行為之事後收費，只不過將名稱定義為成交手續費而已，但仍無礙原告就是否接受賣家刊登確有自主決定之權利且有藉此營利事實，而賣家所提供之廣告資訊一旦經原告接受刊登，在其未下架前即刻享有每月供不特定多數人以「億」計算之瀏覽量，此際賣家所製作之廣告資訊及銷售物件於登上系爭平臺之時，當然即已完成該項廣告所欲達成廣而週知之宣傳效果，而毋待其已實際出售系爭商品為必要，則原告所參與之接受賣家刊載行為，自是該項廣告達成宣傳效果中不可或缺之步驟，揆諸前揭規定之說明，原告自屬菸害防制法第30條所稱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且其接受賣家刊載廣告資訊及銷售物件於系爭平臺上，當屬同法第15條所稱之「廣告」行為，即足堪認定。
 3、又按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2款業將「類菸品」定義如前，並輔以立法理由說明其依據。由是可知，菸品與類菸品之差異，主要在於前者係以菸草或含尼古丁之天然植物原料所製成，後者則是以菸草原料以外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所製成。經查，原告所營系爭平臺於112年11月間至113年1月間所接受四位賣家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其商品名稱均係指稱「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而依該廣告拍攝之商品外觀，似為相同或同類之產品，廣告內容並強調「無菸尼古丁口含袋、隨時隨地即刻解癮」、「零菸草成分、無煙霧無焦油、不黑牙不染牙」、「主要成分：非菸草合成尼古丁及其他食用級添加成分」、「如果您已經厭倦了傳統紙煙的乏味口感，那麼繽紛果味的清新香甜定會帶給您新鮮及愉悅感覺」、「本品含有尼古丁，未成年人使用尼古丁口含袋會有潛在的發育生理風險」等語之事實，並有被告提出上開四則刊載於系爭平臺之廣告資訊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25至275頁），佐以網路搜尋瑞典口含煙之介紹，表明：Snus是一種含有尼古丁的無煙菸品，是將菸草磨成粉末再加鹽和水混合而成，有時也會加上香料。瑞典口含煙與嚼菸或是發酵製程的沾菸不同，不應將它們混淆。瑞典的口含煙是經由高溫滅菌製程（未經過發酵），藉由口含將尼古丁吸收至體內。口含煙在一開始是以散裝方式銷售，小包裝銷售方式則始於西元1976年，一推出就大受歡迎，廠商也紛紛改為小包裝，而隨著小包裝推出也使得女性吸食口含煙的人數增加。關於吸食口含煙會對健康有不良的影響正反的論點都有。有的專家評估過吸食口含煙的相關風險遠比吸菸低，對於有人把口含煙拿來與香菸相提並論是誤導大眾說法；但也有專家認為口含煙對吸食者本人的危害比香菸還大。尼古丁主要會刺激交感神經系統，造成脈搏加快和血壓上升，因此有高血壓的人不應吸食口含煙，孕婦也不宜吸食，口含煙原本在20世紀大半期間幾乎快被香菸淘汰，到了60年代末，有關吸菸造成傷害的警訊報導越來越多，使得當時瑞典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口含煙等語，亦有被告提出瑞典口含煙維基百科查詢單一份附卷（本院卷第307至309頁）。是由系爭商品廣告介紹及維基百科說明可知，Snus雖仍含有菸草成分，但已改變菸草原料之物理性態，並添加其他菸草原料以外之物料混製而成，其用意就在取代傳統紙煙吸食方式以便攝取尼古丁，則由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觀之，該項廣告所指商品已分別該當「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組合物」之要件，自屬菸害防制法所稱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從而，原告所營系爭平臺因各別接受四位賣家會員刊載系爭商品廣告，並容任不特定多數人得以瀏覽下載，而達致該商品廣泛傳播宣傳效果，自是已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該當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乃原告指稱伊非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且其所營系爭平臺僅係接受刊載，並無廣告行為，更無論系爭商品亦與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無涉云云，要屬無據。
(四)關於原告就系爭違章行為是否欠缺期待可能而無故意或過失可責性部分：　　　
 1、第按衛福部於115年1月13日以衛授國字第1150760024A號函復原告等國內多家知名電商：「說明：一、為協助地方政府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非屬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案件，特訂定『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案件應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二、網際網路業者 (以下簡稱業者) 於提供網際網路平臺、資訊傳輸或內容服務時，應依旨揭注意事項所訂事項，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其網際網路訊息符合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之規定。三、業者如已依注意事項規定善盡其注意義務，雖有違反上開法條之網路資訊，主管機關綜合判斷其客觀行為已善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可認定其不具有故意或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不予處罰。」等語，又其附件「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案件應注意事項」第2點：「網際網路業者（以下稱業者）於提供網際網路平臺、資訊傳輸或內容服務時，應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防止網際網路使用人（以下稱使用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第3點：「業者依本注意事項規定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於使用人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情事時，不負行政罰法第7條所定故意或過失責任。」第4點：「本注意事項適用於提供下列服務之業者：（一）電商平臺。……」第5點：「業者於提供網路服務時，應採取技術期待可能者之管理措施，防止使用人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之行為，並應遵行下列事項：（一）預防措施：於網際網路服務條款、社群政策、站規、板規或其他相關公告，明確揭示提醒會員禁止上傳、刊登或傳播違反菸害防制法之內容，會員未勾選同意遵守規定者，不予提供服務。（二）警示與風險管控：建立菸害防制違法資訊風險管控及防範機制，並定期提供透明度報告書予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備查，滾動調整以反映網際網路環境變化及新型違規手法。（三）通知下架及時效：設置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通報案件審查、下架處理機制，並於接獲主管機關以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通知自次日起2個工作日內，完成限制瀏覽或移除違法資訊，並保存處理紀錄180日。（四）限制故意行為者機制：會員1年內違規使用帳號3次以上者，應由業者於知悉後2個工作日內採取暫停、限制或終止服務措施。（五）採取其他有助於防止違法行為之措施。」第6點：「地方主管機關應善盡職權調查義務，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認定網路資訊屬網際網路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案件。除使用人使用之文字或圖畫確已具有直接或間接對不特定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之目的或效果，顯現其推銷或促進商品消費之危害，而得在合憲基礎上，對此商業言論為合法之限制，可認屬菸害防制法所禁止之促銷或菸品廣告方式外，否則，若僅以該等文字或圖畫『非菸品交易所必要』，甚至逕自界定何等資訊始為菸品交易所必要，從而使用者於超過該必要範圍之其他文字、圖畫一概認均屬禁止菸品廣告之方式，而予一律封鎖、不得表達，此即形成對言論過度之侵害（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84號判決參照）。」第7點：「地方主管機關得依業者提供之下列資料，綜合判斷業者是否已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一）是否建立內部稽查及風險管控機制。（二）是否設置配合處理通報案件及違規內容處理機制，並於接獲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次日起2個工作日內，採取限制瀏覽或移除違法資訊等措施。（三）會員1年內3次以上違規使用帳號，是否於2個工作日內採取暫停、限制或終止服務措施，及是否保存相關紀錄180日。（四）其他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提供之文件、資料。」乙節，為兩造所是認，並有原告提出衛福部該函一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35至438頁），經核該函係供作地方主管機關判斷國內各電商平臺是否於與平臺使用者共同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時有無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並據以認定其有無故意或過失責任而能否免除行政罰之通案性規範，是該函性質應屬衛福部為協助下級機關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之解釋性行政規則。而本院經審認該函已充分考量電商平臺特性、大量賣家申請案件需求、風險管制可能性等各種因素，據以認定如何判斷電商平臺已盡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對逸出該注意義務以外之違規不應處罰之解釋方法，亦即對各電商平台認定其能否遵守菸害防制法之期待可能性提出判斷基準，而衛福部該函所述之解釋方法並無違反各該上位階法規範、法律保留或實務通案見解情事，自屬合憲且合法解釋菸害防制法之行政規則，本院自得併予援用，並應自現行菸害防制法生效之日起即有適用（尚非自該函釋生效日方得適用）。準此，依衛福部前揭函釋可知，電商平臺業者本身未必是菸品廣告之委託人或製作人，但其卻是菸品廣告委託人或製作人因藉由電商平臺之容許使用將該廣告上架之結果，而達成其商品宣傳放送並銷售之目的，是以電商平臺之接受刊載確屬菸品廣告達致週遍傳播不可或缺之手段，此於平臺使用者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之時，電商平臺經營者接受其刊載廣告之行為，亦應合致相同之違規處罰。惟考量網際網路使用者之龐大數量及周遊無邊際，對電商平臺業者之處罰，限於電商平臺業者對使用者存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情事時得以從技術層面實施管控措施之期待可能性始有必要。而其期待可能性有無之判斷基準，則在於平臺業者是否在使用者進入平臺前對菸害防制法已預先設有相關之公告並課其遵守之義務、是否建立與菸害防制法規範相符之內部稽查及風險管控機制、是否配合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處理違規案件之通報與備查、縱使已設置相當之內部管控機制，於仍有漏網之魚經主管機關網路監測查悉通知平臺業者時，平臺業者是否有於受通知時迅速（例如2日內）將其違法資訊下架或移除、是否有對違規使用者採取停權或停止服務措施等要件，再綜合判斷平臺業者之處罰可責性。 
 2、查原告主張其所營系爭平臺業已設置「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將涉及關鍵字產品之商品自動阻擋上架，並另設有「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於賣家將產品上架後，主動偵測檢查商品刊登情形，如發現有菸品廣告時，即人工移除違規商品，何況國建署雖多次發函給原告關於「網路監測菸品與非法產品之關鍵字清單」，但直至113年9月19日方將「口含煙」、「口含菸」、「Snus」等字加入上開清單內容，故原告實無從知悉系爭商品屬類菸品或非法產品，亦且原告於收到國健署112年11月17日及113年1月10日通知系爭平臺有違法商品前後，業已將系爭商品廣告下架並將該等會員設定停權，故原告已竭盡平臺風險之管控義務，即無故意或過失責任可言云云。惟查：
　⑴原告於112年9月12日在系爭平臺登載之會員合約固有表明會員刊載或發布之物件不得違反之法令，並具體例示內容詳見「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其中關於「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第8項為「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甚且原告在「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視窗內已清楚明示：「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已於112年1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全面禁止電子煙在內之各式類菸品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廣告之使用，定自中華民國113年3月22日施行，依修正通過之菸害防制法第15條規定，禁止任何人製造、輸入、販賣（包括透過網路、實體店面及面交）、供應（提供他人使用）、展示或廣告（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各式電子煙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請會員千萬不要於網路刊登販售電子煙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商品，避免違法受罰。」等語，有原告自行提出其下載之會員合約及其附件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37、141、143頁），足見其已清楚認識菸害防制法甫作修正，對類菸品有明文禁止規範，且該法第15條所禁止之廣告行為包含接受傳播或刊載行為在內。然其卻錯誤記載上開現行法律正確之施行日期（應為112年3月22日），又未明示上開法律對「類菸品」之定義（即標示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且除其錯誤引用違規處罰規定（菸害防制法第5條並無違規之處罰規定）外，還倒裝舊法關於「按日連續處罰」之規定，益證其對會員預先告示之法令規範內容，錯誤百出，實無從令平臺使用者預先得悉當時客觀法規範內容，甚至誤認刊載類菸品之相關商品廣告直至113年3月22日以前尚不在主管機關處罰之列。佐以原告係利用網際網路所設立之電商平臺業者，其對現行菸害防制法之修法及處罰規範，難謂其無認識可能，卻未告示平臺使用者何為正確之法規範，以及何等作為將有違規處罰，則原告顯未落實其預防措施。
　⑵次查，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已明示「類菸品」定義，其112年2月15日立法理由復表明：「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於2014年第6次締約方會議（COP6）即建請各締約方禁止或以適當方式（如藥品、菸品或消費性產品等）管制尼古丁及非尼古丁電子傳送組合（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 and electronic non-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簡稱ENDS／ENNDS，即俗稱之電子煙），2016年第7次締約方會議（COP7），進一步建請各締約方以法令規定，禁止或管制此類產品之製造、輸入、銷售、展示或使用。電子煙油之物理性態為液態，或含、或不含尼古丁，亦常含有各式添加物，並以電子裝置加熱氣化，供人模仿及產生菸品使用之效果，易誘使未成年人及未曾吸菸者使用，致生成癮性。近年來，國際上已發生多起相關肺損傷（e-cigarette or vaping product use associated lung injury, EVALI ）甚至致死案例，為使電子煙產品，以及未來可能出現之非電子傳送組合等產品有管制之法源依據，爰增訂第2款「類菸品」類菸品之定義為……以避免業者藉由改變目前通用之產品名稱（如將電子煙改為其他名稱），或改用非電子方式氣化煙油（如噴霧式），規避法律之適用，並與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對電子煙之官方稱呼相容。」等語，菸害防制法不僅將「類菸品」詳細定義，並以立法理由說明業者（商品製造商、委託人、廣告製造商、接受傳播或刊載業者等是）極有可能為規避處罰而迴避使用電子煙等通用名稱或改變其使用方法，然其產品本質實無更易，故要求凡對類菸品實施監測或稽查者，不應侷限認定其產品有無表明「電子煙」等字樣，理應隨時觀察市場變化，以便與時俱進。然查，原告於112年就電子煙設置之「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主要係以「電子煙（菸、烟）」、「香菸（煙、烟）」、「霧化器」、「煙（菸）彈（蛋）」、「煙（菸）油」、「加熱煙（菸）」、「丁鹽」、「尼古丁鹽」及已知電子煙品牌名稱等，並主要係以賣家銷售之商品名稱作為其檢索及阻擋其上架之關鍵字，亦有原告提出前揭關鍵字列表在卷（本院卷第145至147頁），然原告前揭關鍵字並無「菸（煙、烟）」或「戒煙（菸、烟）」（類菸品通常有使人模仿傳統菸品之使用，並強調得戒煙癮之成效）等相關之關鍵字，甚至就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已明示「類菸品」定義所指「菸品原料」，諸如菸草、尼古丁、焦油等字（如該項類菸品強調非菸草、非尼古丁、無焦油等成分，則透過上開關鍵字亦得輕易檢索得出），亦均未出現在原告阻擋其上架之關鍵字當中，更無論原告所設置之關鍵字僅檢索商品名稱而未查核廣告內容，亦顯有嚴重疏漏。即使原告另設「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中有加入「尼古丁」等關鍵字（本院卷第159頁），但此等關鍵字之巡檢，不在於阻擋上架，而在於商品上架相當時日後經人工稽查後再行移除下架，佐以原告受限於執行此項人力之缺乏，縱使是相同之商品乃至相同之廣告內容，該等違法廣告移除下架時間甚至間隔長達十數日之久（例如會員「boohetq」、「jahp93」係於112年11月8日同一日將系爭商品廣告申請上架，經原告接受刊載後，原告再分別於112年11月13日、12月5日個別下架，參本院卷第425至426頁），則該項違法商品只要仍持續上架，其在系爭平臺架上供不特定多數人點閱瀏覽之次數就越加可觀。雖原告卸免其關鍵字檢索不足，係導因於國健署給予之關鍵字不足所致云云，惟查，國建署於113年4月12日以國健教字第1130760493號函復予原告之「網路監測菸品與非法產品之關鍵字清單」固無「口含菸（煙）」、「口含袋」或「Snus」等關鍵字，而是遲至113年9月19日更新前揭關鍵字清單時方始加入乙節，有原告提出國健署前揭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1至134頁），然國健署前揭函復給各電商平臺之關鍵字清單，性質上僅係行政指導（該函備註欄記載「以上關鍵字僅提供參考」），尚不生任何規制效力，且其函復電商平臺之作用無非表明該署執行網路檢測非法菸品廣告至少會檢索下列關鍵字，但並不僅局限於該等關鍵字，否則國建署又何以於112年11月17日以國健教字第1120761286號函復原告有違法刊載系爭商品廣告情事，將移請縣市政府查處等語（本院卷第453至454頁）。更何況「Snus」是瑞典知名之口含菸（口含袋）商品，存在歷史相當久遠，並在人們意識到傳統菸品對健康的重大危害後，於上世紀60年代以後就有越來越多人使用口含袋以取代傳統紙菸，認為可以解尼古丁癮或降低對健康的危害等情，已如前述，參以原告復為國內知名電商，其對網際網路之熟稔程度及商品國際化之情狀，理應較一般廣告商有更高之注意義務，詎原告無論是「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均不曾對該項商品設限，縱使112年11月13日最早經由「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查悉該項違法廣告而予以移除下架後，仍未將該項商品相同或同類廣告通盤檢討後一律下架，甚至於其將會員「boohetq」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移除下架間隔一個多月後，竟仍於113年1月4日容許會員「casti」再度就相同之系爭商品廣告刊載上架（本院卷第269至275頁），由是益證原告根本未曾建立內部有效稽查之風險管制，也對菸害防制法所欲限制類菸品之使用及健康危害，並不重視。
　⑶再查，國健署於112年11月11日及12日執行網路監測作業時，查悉並下載會員「boohetq」、「jahp93」、「fe9890」在系爭平臺所刊登之系爭商品廣告，隨即於同年月17日發函並以電子信件告知系爭商品廣告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情事，為此爰依同法第15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要求原告提供上開會員資料以便究責，至於原告疑似違反同法規範部分，將另案移請縣市政府查處等語。雖原告收受國健署書函及電子信件前，已經將會員「boohetq」、「fe9890」所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分別於112年11月13日及14日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至於會員「jahp93」刊登之廣告，則遲至112年12月5日方始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原告隨後方函復國健署前開會員資料；又國健署復於113年1月7日執行網路監測作業時，查悉並下載會員「casti」在系爭平臺另刊登系爭商品廣告，隨即於同年月10日發函並以電子信件告知系爭商品廣告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情事，為此爰依同法第15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要求原告提供上開會員資料以便究責，至於原告疑似違反同法規範部分，將另案移請縣市政府查處等語。然原告於收受國健署書函及電子信件後，則遲至113年1月17日始將系爭商品廣告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嗣後再將會員資料查覆予國健署等事實，為兩造所是認，並有兩造分別提出國健署書函、電子信件、菸害稽查處分通報管理系統截圖等文件在卷可證（本院卷第433、439、441至443、453至454、471頁）。由是觀之，縱使原告早於國健署112年11月17日通知原告系爭平臺存有違法商品廣告前之同年月13日及14日即已將會員「boohetq」、「fe9890」所刊載之廣告移除並停權，但不同會員「jahp93」刊登之相同商品及相同內容之廣告資訊，則遲至112年12月5日方始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益證原告早於國健署通報前已可得知悉系爭商品廣告為違法廣告，雖國健署再以書函及電子信件通知，但原告竟放任至國健署通知後之近20日方有下架及停權處置，實難認原告究竟有何網際網路技術層面無法迅速克服處理而不得不放任不特定多數人繼續瀏覽或選購之地步！尤其國健署既已於112年11月17日就系爭商品廣告之違法性通報予原告後，原告竟能於113年1月4日再度接受會員「casti」刊載相同違法商品且相同內容之廣告資訊，則原告對其違法接受會員「casti」廣告刊載之行為，實已具備不確定故意之程度，更無論原告於國健署113年1月10日再度通報後，卻遲至同年月17日始將之下架及停權，均足證原告並無積極配合主管機關之通報並迅速移除違法廣告資訊之措施。
　⑷綜前觀之，原告在使用者進入系爭平臺前並未預先就菸害防制法之相關規範予以公告並課賣家遵守之義務，也不曾建立與菸害防制法規範相符之內部稽查及風險管控機制，更未能積極配合中央主管機關之通報並迅速移除違法廣告資訊之措施，則原告自應就其違法刊載系爭商品廣告之行為，擔負其故意或過失責任，並應受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乃原告以前詞卸免其對賣家接受刊載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菸品廣告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不應處罰云云，要屬無據，不應採取。
(五)關於被告將刊載之4件商品以4項違規行為論處，分別裁罰，有無違反比例原則或一事不二罰原則部分：　
 1、再按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其立法理由表明：「行為人所為數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若違反數個不同之規定，或數行為違反同一之規定時，與前條單一行為之情形不同，為貫徹個別行政法規之制裁目的，自應分別處罰。此與司法院釋字第503號解釋『一事不二罰』之意旨並不相違。」等語。準此，違規行為人之數行為違反同一規定時，仍屬行政罰法第25條所稱之「數行為」，仍應分別處罰。次按「廣告」乃集合性概念，一次或多次利用傳播方法為宣傳，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均屬之，復如前述，則同一廣告製作人多次重複利用同一傳播方法、宣傳同一商品廣告資訊，以達其銷售該商品目的，如該商品廣告係屬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違法廣告，則在該違法廣告下架前、或是經主管機關裁處前，該違法廣告反覆播送之行為乃違規行為之接續進行，應僅評價為一行為；反之，如係不同之廣告製作人、利用不同之傳播方法或宣傳不同之商品廣告資訊，只要有其中一項不同，即屬數個違規行為，而應分別論處，此經參酌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55條之1授權訂定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行政罰行為數認定標準第3條規定：「實施違反本法第28條廣告限制規定之行為者，依下列基準判斷其行為數：一、不同品項之產品。二、不同版本之廣告。三、不同刊播媒介之個數。四、不同日之刊播。」亦已針對廣告特性，就其行為數之認定有詳細之規範，本院自得併予援用。其次，菸害防制法對於違反同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人，有按其屬製造商、委託人、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或屬前揭身份以外之人分別處罰，已如前述，依此，如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從事接受廣告製作人之刊載行為，本應按其接受廣告製作人託播人數、不同品項之商品、不同版本之廣告資訊、或不同日之刊播，論其行為個數，如其確有接受數個廣告製作人於不同時日之廣告刊登，縱使其廣告之商品同一、廣告內容相同，其本質上即屬數行為，而非一行為。
 2、經查，原告係分別於112年11月8日、10日、113年1月4日分別接受會員「boohetq」、「jahp93」、「fe9890」、「casti」將其製作之系爭商品廣告資訊刊登於系爭平臺上。因該商品屬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且原告以經營系爭平臺為業，屬同法第30條規定所稱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則原告接受前揭四位會員刊載系爭商品廣告於系爭平臺之行為，即已構成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處罰要件，而原告就該等行為復有故意或過失責任，理應依法處罰乙節，已如前述，雖上開四位會員請求刊載之商品似為同一或同種商品，廣告內容也大同小異，且原告於被告113年11月12日作成原處分裁處前，已分別於112年11月13日、14日、12月5日、113年1月17日將上開四份商品廣告下架並設定停權，是其刊載行為業已終止而無接續刊載情事，然因上開四位會員乃分別不同時間申請上架，通過原告內部稽查審核時間亦互有不同，乃至原告經人工排查或經國健署通報後下架時間亦有差異，甚至原告對前三位會員違法商品廣告均已移除後，復於相隔一個多月後又於113年1月4日接受會員「casti」同一商品廣告之刊載，足見其對上開四位會員接受刊載或下架乃出自其各自不同之決意所為，自無可能出於同一之意思決定。從而，被告以原告接受四位會員刊登系爭商品廣告時間不同，商品編號不同，且原告就個別廣告分別稽查及實施移除下架權限，各自之判斷皆係單獨意思決定下所為之行為，則廣告有4個，判斷行為亦有4個，故各自裁處40萬元，合計160萬元，尚屬適法之處置。乃原告逕援引其他縣市主管機關執行與本案不同事實之處罰案例，主張被告以數行為分別裁罰，有違反比例原則及一事不二罰原則云云，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前揭主張，均不可取；被告原處分以原告接受四位會員刊載系爭商品廣告，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爰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按其行為數各處以最低額度之罰鍰40萬元，總計160萬元，並命限期改善等情，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屬適法。乃原告對之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此說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邱　美　英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241號

民國115年4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  律師

            張雅淇  律師

被      告  嘉義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敏惠              

訴訟代理人  梁樹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

4年6月2日衛部法字第114000390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經營之○○市○○路平臺（下稱系爭平臺）會員「boohetq

    」、「jahp93」、「fe9890」、「casti」等4個帳號分別於

    民國112年11月8日、10日、113年1月4日在該網路平臺上架

    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廣告訊息，帳號「boohetq」

    刊載之商品名稱為「現貨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

    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

    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

    ：112年11月11日）、帳號「jahp93」刊載之商品名稱為「

    全網最低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

    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

    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2年11月12日

    ）、帳號「fe9890」刊載之商品名稱為「瑞典SNUS口含煙果

    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

    ，網頁下載日期：112年11月12日）、帳號「casti」刊載之

    商品名稱為「【丁丁連鎖藥妝】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

    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

    ///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

    載日期：113年1月7日）(下合稱系爭商品廣告)，經被告所

    屬衛生局執行網路監測查獲，被告審認原告有接受刊載類菸

    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訊息之情事，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

    1項第2款規定，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113年11

    月12日府授衛企字第1135106101號裁處書分別處原告新臺幣

    （下同）各40萬元，共計160萬元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

    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

    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禁止之行為態樣實係「製

    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並不包括「接受刊

    載」之行為，原處分稱系爭平臺有「接受刊載」類菸品或其

    組合元件，進而論斷原告構成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

    ，惟未指出該「接受刊載」究竟屬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

    第2款規定之何項構成要件之違反，有違明確性原則。又系

    爭商品廣告所述之「口含煙」或「口含袋」，與菸害防制法

    第3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類菸品」定義不符，被告認定原

    告有刊載廣告「類菸品及其組合元件」之事實，洵屬違誤。

     

 2、菸害防制法未就第30條第1項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

    構成要件為定義規定，以致原告無從預知是否為該條規範對

    象，執法標準亦模糊不明，被告依該條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

    鍰，有違行政罰法第4條之處罰法定原則及明確性原則。遑

    論，原告係交易平臺之提供者，並非實際從事商品銷售與經

    營之賣家，商品銷售方（即賣家）事實上係自行建立一虛擬

    賣場而為其經營管理，並由其自行為商品之說明、銷售或拍

    賣，原告並無針對該等商品進行廣告，無任何將該等商品向

    不特定多數人傳播、促銷進而決定購買之主觀意思，故以系

    爭平臺提供之服務及商業模式而言，顯非廣告業或傳播媒體

    業者，被告將原告認屬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亦屬違誤。

    又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在於防杜類菸品或其

    組合元件商品隨廣告傳播散布，危害國民健康，此與經濟部

    商業發展署（下稱商發署）公布營業項目之目的在於商工登

    記業別正確性之有效管理，以及主計總處公布之行業統計分

    類，目的在使各機關行業別相關統計能在一致之比較基礎下

    ，相互連結應用，截然有別且毫無干係，自無從以商發署公

    布營業項目中關於一般廣告服務業之定義或主計總處公布之

    行業統計分類中關於廣告業之定義，認定原告該當菸害防制

    法第30條第1項「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至於原告向平

    臺使用者收取之「手續費」及其他費用，實係就原告提供網

    路平臺空間，供使用者得於此空間內自行建立賣場，自行刊

    登商品之服務，所收取之服務費用，概念上如同實體市集空

    間場域之所有人，將空間提供實體市集賣家搭設布景設備、

    販售商品，並以此向賣家收取費用，僅原告基於網路交易平

    臺特性，係採於商品確定成交時方為收取服務費用之模式，

    無論如何原告均未涉入賣家於該空間內銷售商品過程中所自

    為之廣告行為。又露天拍賣會員合約中之「廣告費」，係指

    會員額外購買特殊廣告服務時所收取之費用，倘無額外採購

    此廣告服務時並無須繳納此費用，而原告於本件中未曾向平

    臺使用者提供上述廣告服務或向使用者收取任何廣告費，被

    告僅憑露天拍賣會員合約條文之文字，即認原告係廣告業或

    傳播媒體業者云云，並無可採。

 3、系爭商品廣告名稱並無「菸草」及「無菸尼古丁」之文字，

    被告查獲當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下稱國健署）提供

    之網路監測使用關鍵字清單，亦無「口含煙」及「戒煙」等

    詞，焉能苛責非屬菸品專家之原告應事先知悉或辨識該等名

    稱和違法商品相關，原告並不知悉且事實上亦無法判斷該等

    商品是否涉及違規行為，就系爭商品之刊登並無任何故意或

    過失。況且，原告已於「露天市集會員合約」具體告知各會

    員菸害防制法之相關規定以及會員違約刊登違法商品時，原

    告將採取之處置措施，並透過會員註冊程序，要求會員於註

    冊使用網路平臺服務前，皆應詳閱完成相關約定之締結。原

    告並採取「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關鍵字」及

    輔以「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措施，防堵違法商品存在於

    系爭平臺，顯見原告確已在技術可行範圍內，兼採自動化與

    人力巡檢並行方式，落實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及第

    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注意義務，惟因系爭商品廣告名稱所

    使用字詞，於案發當時未在主管機關所提供之關鍵字清單內

    ，於此情況下，若要求原告應完全杜絕、使平臺隨時處於零

    檢出任何相關商品之狀態，不啻要求原告須由人工針對商品

    所有詞彙額外進行網路檢索，事實上顯非可能期待原告遵守

    或履行，有違期待可能性原則。被告課與原告高強度之審查

    義務，逾越當時網路平臺普遍具備之技術可行性，對原告構

    成過度負擔並產生不成比例之合規成本，亦可能侵害網路平

    臺使用者之言論自由，顯與比例原則相悖。是以，系爭商品

    廣告係在原告已極盡一切防免之能事下，仍無法或未及查察

    之違規情形，原告復於獲悉後立即進行移除，依「技術上可

    能性」及「合理性」進行審酌，應認原告已盡注意義務，要

    無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故意或過失可言

    ，不應對原告予以裁處。

 4、縱認原告依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負有拒絕接

    受違法商品刊登之義務卻消極不為，惟系爭商品廣告係經會

    員賣家於112年11月至113年1月上架刊登，具高度時間密接

    性，至多僅屬原告本於單一意思決定而未及善盡管理義務之

    單一消極行為所致結果，以一行為裁處，即足達督促原告善

    盡管理義務、排除違法商品刊登於所營平臺之目的，桃園市

    政府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前就與相類情形，均以原告單一違

    失行為論處，被告未考量時間連續性及行為的一體性，以商

    品件數作為行為數量，個別處罰，顯有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及比例原則。 

 5、原告於露天市集會員合約第6條第7項明確約定，會員不得在

    系爭平臺刊載或發布任何涉及違反包括菸害防制法在內法令

    之物件或訊息，具體例示內容亦有規定於「法令禁止限制規

    範項目」及「露天市集網站政策」中，透過會員註冊程序 

    ，確保會員於註冊使用平臺服務前，皆應已詳閱並完成露天

    市集會員合約之締結，否則即無法註冊使用平臺服務。並設

    置「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一旦商品內容與關鍵字相符，

    搜尋結果即不會出現該商品，以及「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

    ，將涉及關鍵字產品之商品自動阻擋上架，與「人工排查模

    糊關鍵字」，主動偵測檢查商品刊登情形，如發現有電子煙

    等類菸品廣告，即人工移除違規商品。另原告112年11月17

    日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前，已於112年11月13日將會

    員boohetq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於112年11月14

    日將會員fe9890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112年11

    月17日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後，於112年12月5日將會

    員jahp93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於113年1月10日

    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後，亦於同年1月17日將會員cas

    ti刊登商品進行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前述會員jahp93、

    casti之商品，原告雖非於通知後2日內即完成下架，惟所謂

    「2日內下架」之作業時限，係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

    於近期始行決定並對外揭示之要求，於本件發生當時尚未明

    確成為既定作業規範，斯時國健署來函之內容，皆僅通知原

    告提供刊登該商品之會員資料以供查處而已，而非明確要求

    原告立即移除所涉商品頁面，則原告於接獲通知後即依指示

    配合提供相關資料，並隨後積極完成商品下架及帳號停權之

    處置，應認已依當時可得之指示與規範，履行應盡之協力與

    管理義務。由上顯見，原告確已符合衛福部115年1月13日衛

    授國字第1150760024A號函頒「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

    路案件應注意事項」所規定「管理人注意義務」具體應行事

    項，倘依注意事項就業者是否盡注意義務之判斷標準，應認

    原告對於系爭商品廣告之刊登，確實不具主觀故意或過失，

     而屬超出原告技術期待可能之剩餘風險甚明。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提供系爭平臺作為商品訊息傳遞之媒介，使賣方得將特

    定商品之相關圖文廣告訊息刊載其上，藉以向不特定之多數

    人傳播，使其等知悉，進而引起購買興趣，促成交易完成，

    自該當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傳播媒體業者。再

    者，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原告就所營事業資料亦

    登記有「I401010一般廣告服務業」，依商發署公司行號及

    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演所系統，屬「廣告業」，且依露

    天拍賣會員合約第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可知原告藉由

    系爭平臺，提供交易、廣告等服務，促使商品交易之達成，

    並從中收取報酬，而無論是登記資料，還是實際合約、行為

    ，都足認原告亦該當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廣告

    業者。原告提供系爭平臺作為商品訊息傳遞之媒介，以及登

    記屬廣告業，從中收取報酬，皆可認為屬菸害防制法第30條

    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就違反之情形受相應之處罰。

 2、系爭商品廣告包含有「口含煙」、「戒煙神器」、「無菸尼

    古丁」、「零菸草成分」、「非菸草尼古丁」、「尼古丁含

    量」、「boltbe」、「Snus」等文字，其中，菸亦常寫為「

    煙」，煙之簡化字寫作「烟」，因此出現菸、煙、烟就應提

    高警覺，更何況所組合的文字是「口含煙」、「戒煙」、「

    菸草」、「無菸尼古丁」等都足以說明系爭商品廣告所展示

    之商品應屬類菸品或其加熱元件，必須詳加審查並移除。再

    者，只要透過Google等網路引擎搜尋「Snus」，就會出現很

    多關於瑞典口含煙之資訊，維基百科更可見「瑞典口含煙（

    瑞典語：Snus）是一種含有尼古丁的無煙菸品」之說明。而

    搜尋「boltbe」，亦可發現係類菸品之品牌。由上可知，系

    爭商品廣告光是內容就有很多是跟菸(煙、烟)有關之內容，

    是原告所不應該、不可能沒有發現，而且即便不確定是否與

    類菸品或其加熱元件有關，原告亦可透過網路搜尋「Snus」

    、「boltbe」，進而獲得確認。原告所謂不具專業、無調查

    資源云云，顯係推託之詞，系爭商品廣告實與類菸品或其加

    熱元件有關，原告卻仍讓之上架，已然違法。

 3、原告設置系爭平臺，具有控制、管理之權限，對於賣方準備

    上架之商品及相關廣告訊息，理應於上架前即應先審查、過

    濾，避免系爭平臺刊載違反法令之商品廣告訊息，而即使上

    架後，亦應定期巡查、監測，從而當廣告訊息有違反法令時

    ，得及時予以移除。原告固謂其有採行會員合約要求不得刊

    載販售違法商品和設定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

    關鍵字、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防堵措施，然關鍵字各有不

    同，且該等關鍵字之所以有不同設定，僅係出於原告實務上

    作業之落差。就國健署提供之關鍵字清單，原告係依自身經

    驗判斷是否列入排查，就關鍵字相關之中英文、簡體字或諧

    音等，未必皆會列入排除，就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因專職

    巡檢人員僅有10多名，每日刊載之廣告訊息量極為龐大，不

    是每一個違反法令之廣告訊息都能馬上查得，而存有時間差

    ，致無法及時下架。顯見原告就關鍵字之設定欠缺系統性規

    劃，且無合理依據，極易造成防堵效果不彰，而且原告經營

    系爭平臺獲取利益，本應投入相應之成本，以確保運作符合

    法令規定，原告既知道其所採行關鍵字等防堵措施不足以有

    效監管廣告訊息，自應設法調整、改善，譬如強化關鍵字等

    資料庫之建設、增加審查過濾人力、開發圖片過濾系統、規

    定廣告上架前都需先經審查和加重違規賣方處罰規定等，以

    落實審查過濾、移除下架之義務，而不應一方面獲取經濟上

    利益，一方面卻又以剩餘風險、大海撈針搪塞，不加強防堵

    措施，放任違反法令之廣告訊息上架，顯未達到其應盡之義

    務，被告裁罰並無違誤。 

 4、系爭商品廣告是由不同之會員帳號上架，上架時間不同，商

    品編號不同，上架頁面也不同，各有各的顧客群，也各有各

    的危害性，而原告就每一個廣告都有單獨審查過濾、移除下

    架權限，各自之判斷皆係單獨意思決定下所為之行為，則廣

    告有4個，判斷行為亦有4個，自應分論併罰，因此各自裁處

    40萬元，合計160萬元，並無違誤。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是否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該當同

    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

(二)原告就系爭違章行為是否欠缺期待可能性？

(三)被告將刊載之4件商品以4項違規行為論處，分別裁罰，有無

    違反比例原則或一事不二罰原則？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系爭

    商品廣告頁面截圖（第225至275頁）、原處分（第73頁）及

    訴願決定書（第80至89頁）附本院卷為證，應堪認定。　

(二)應適用的法令︰

 1、菸害防制法

  ⑴第1條：「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⑵第3條第1項第2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類菸品：

    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

    料製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

    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

  ⑶第12條第1款：「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其促銷或

    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

    錄影物、電子訊號、電腦網路、報紙、雜誌、看板、海報、

    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其他文字

    、圖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宣傳。」

  ⑷第15條第1項第2款：「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

    、展示或廣告下列物品：……二、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⑸第27條第1款：「製造或輸入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1千萬元以上5千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廣

    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⑹第3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1項）廣告業或傳播媒體

    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4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

    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

    其組合元件。……（第2項）委託製作、傳播或刊載前項各款

    廣告之一者，併處罰廣告委託人。」

  ⑺第31條第1款：「製造業、輸入業、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

    廣告委託人以外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20萬元

    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處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製作廣告、接

    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三)關於原告是否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該

    當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部分：

 1、由前揭菸害防制法規定觀之，任何人均不得廣告類菸品或其

    組合元件，如係製造或輸入業者實施前揭行為時，主管機關

    係依同法第27條規定處以較重之行政罰；如係廣告業、傳播

    媒體業者或廣告委託人實施前揭行為時，主管機關則依同法

    第30條規定課以行政罰；如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人屬

    同法第27條或第30條規範以外之行為主體時，主管機關方得

    依同法第31條規定處以較輕之行政罰，而立法者對之分類處

    罰，乃在於彼等對類菸品或菸品廣告型塑程度、考量類菸品

    及未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指定菸品均屬非法商品

    及對不特定多數人因受菸品廣告影響深度與廣度大小不同而

    做差別處遇，並課予高於紙菸之罰鍰額度。準此，凡有廣告

    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人，本即該當菸害防制法第27條、第

    30條或第31條之處罰要件。而其中所謂「類菸品」已於同法

    第3條第2款有明確定義。至所謂「廣告」，乃集合性概念，

    以一次或多次利用傳播方法為宣傳，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

    行為（參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0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要旨）；另現行菸害防制法於96年7月11日修訂時，其第2條

    第4款亦有規定：「菸品廣告：指以任何形式之商業宣傳、

    促銷、建議或行動，其直接或間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

    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雖上開規定於112年2月

    15日修訂時，經立法者以現行菸害防制法第12條已明定菸品

    促銷或廣告之禁止態樣為由而刪除前揭規定，然其對於菸品

    廣告之定義仍有參考價值，佐以現行菸害防制法第12條已將

    「任何形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賦予具體內容

    ，其中以電腦網路宣傳並促銷菸品使用者，自屬同法第15條

    所規範之「廣告」行為。而廣告既係利用各種形式之傳播手

    段對欲推銷之產品據以完成放送宣傳之結果，則參與廣告放

    送前所執行各階段措施，諸如委託製作或傳播廣告、製作廣

    告、接受傳播或刊載等，均是完成廣告放送結果所不可或缺

    之行為，更清楚地說，凡是實施委託製作或傳播廣告、製作

    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等各項作為據以完成廣告放送宣傳結

    果者，當然亦屬同法第15條所指稱之「廣告」行為，此觀立

    法者藉由同法第30條、第31條規定將參與廣告型塑過程或施

    予助力之人均納入處罰範圍，亦可得知。至於同法第30條與

    第31條之差別，則在於前者主要係規範廣告委託人及以製作

    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廣告為業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

    後者則規範前者所指行為主體以外之人，先予敘明。

 2、經查，原告於95年8月間核准公司設立登記，其主要營業項

    目包含資訊軟體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資料處理服

    務業、一般廣告服務業、無店面零售業等事業。又原告所營

    系爭平臺是95年間由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及eBay合資成

    立的網路拍賣網站，為國內資深電商，在107年全年平臺成

    交金額(GMV)突破3,305億元，為國內首家超過上億交易金額

    的電商平臺，成交規模已經超越全臺大型百貨及實體通路。

    而系爭平臺交易模式為賣家刊登商品時免刊登費，商品成交

    後僅收取2％成交手續費，目前平臺擁有超過1,700萬買家會

    員及200萬賣家會員，全站每月總瀏覽頁面量(Pageview)突

    破十億次乙節，有原告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單、維基百科查詢

    單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69、495頁）。次查，原告112年間

    之會員合約明定原告係提供網路交易平臺服務，供會員自行

    刊載物件及進行交易；原告於系爭平臺上所刊載之物件、說

    明內容、圖樣、標誌、商品圖片及相關訊息，包括所刊載之

    廣告，均係由會員自行提供、上載及發布，並由會員自行操

    作平臺服務系統自動刊載於網站；會員保證其所刊載於系爭

    平臺之物件、說明內容、圖樣、標誌、商品圖片等資訊，並

    未侵害第三人權利、並未違反法令、並未違反公序良俗或違

    反本會員合約。如有違反，原告得不經事先通知，直接加以

    移除，使之無法被存取，或採取其他限制性措施；又刊載於

    系爭平臺之物件成交後，會員應依當時所定之「露天市集成

    交手續費收費辦法」交付成交手續費；會員於向原告所購買

    之廣告，應依當時所定之「廣告政策」支付廣告費；關於會

    員刊載或發布之物件不得違反之法令，另具體例示內容詳見

    「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本院卷第135至139頁）。其中

    原告於系爭平臺刊載之「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第8項為

    「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除扼要說明菸害防制法規範內容

    外，並表明對於會員違規刊登行為，原告將先行下架商品併

    予以警告提醒，連續違規者除了下架該違規賣場外，同時也

    會對該累犯帳號暫時停權，以維護平臺之秩序等語（本院卷

    第141至143頁）。佐以原告亦自承系爭平臺乃係經由「搜尋

    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及「人工排查

    模糊關鍵字」等措施篩選後方接受會員自行製作廣告物件之

    刊載（本院卷第26至28、145至147、159頁）等事實，為兩

    造所不爭，並有原告提出會員合約、法令禁止限制規範、菸

    品及相關廣告刊登、關鍵字組表等文件在卷可參。是綜前觀

    察，原告係以經營系爭平臺即網路拍賣網站為業，其所從事

    之業務除接受賣家自行製作之廣告刊載（只收取成交手續費

    ）外，併有協助製作廣告（廣告費另計）之業務。關於接受

    刊載部分，賣家如欲將其製作之廣告資訊及銷售之物件放入

    到系爭平臺供人瀏覽、購買，事前需先通過原告自行設置之

    「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等管制

    措施排查無誤後，原告始得接受賣家刊載於系爭平臺之需求

    ，或在賣家的廣告資訊及銷售物件上架後，原告也會另以滾

    動式增補「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清單，由原告內部設置專

    職人員全日巡檢方式將賣家疑似違法商品下架。雖原告於接

    受刊載之時並未向賣家收取刊登費，而是於賣家有成交紀錄

    時才收取平臺手續費，亦即其用意無非係待賣家因商品廣告

    確實獲利後始事後向其收取使用平臺服務費用，性質上僅係

    原告接受刊載行為之事後收費，只不過將名稱定義為成交手

    續費而已，但仍無礙原告就是否接受賣家刊登確有自主決定

    之權利且有藉此營利事實，而賣家所提供之廣告資訊一旦經

    原告接受刊登，在其未下架前即刻享有每月供不特定多數人

    以「億」計算之瀏覽量，此際賣家所製作之廣告資訊及銷售

    物件於登上系爭平臺之時，當然即已完成該項廣告所欲達成

    廣而週知之宣傳效果，而毋待其已實際出售系爭商品為必要

    ，則原告所參與之接受賣家刊載行為，自是該項廣告達成宣

    傳效果中不可或缺之步驟，揆諸前揭規定之說明，原告自屬

    菸害防制法第30條所稱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且其

    接受賣家刊載廣告資訊及銷售物件於系爭平臺上，當屬同法

    第15條所稱之「廣告」行為，即足堪認定。

 3、又按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2款業將「類菸品」定義如前，並輔

    以立法理由說明其依據。由是可知，菸品與類菸品之差異，

    主要在於前者係以菸草或含尼古丁之天然植物原料所製成，

    後者則是以菸草原料以外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

    物料所製成。經查，原告所營系爭平臺於112年11月間至113

    年1月間所接受四位賣家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其商品名稱

    均係指稱「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

    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而依該廣告拍攝之商品外觀，似為

    相同或同類之產品，廣告內容並強調「無菸尼古丁口含袋、

    隨時隨地即刻解癮」、「零菸草成分、無煙霧無焦油、不黑

    牙不染牙」、「主要成分：非菸草合成尼古丁及其他食用級

    添加成分」、「如果您已經厭倦了傳統紙煙的乏味口感，那

    麼繽紛果味的清新香甜定會帶給您新鮮及愉悅感覺」、「本

    品含有尼古丁，未成年人使用尼古丁口含袋會有潛在的發育

    生理風險」等語之事實，並有被告提出上開四則刊載於系爭

    平臺之廣告資訊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25至275頁），佐以網

    路搜尋瑞典口含煙之介紹，表明：Snus是一種含有尼古丁的

    無煙菸品，是將菸草磨成粉末再加鹽和水混合而成，有時也

    會加上香料。瑞典口含煙與嚼菸或是發酵製程的沾菸不同，

    不應將它們混淆。瑞典的口含煙是經由高溫滅菌製程（未經

    過發酵），藉由口含將尼古丁吸收至體內。口含煙在一開始

    是以散裝方式銷售，小包裝銷售方式則始於西元1976年，一

    推出就大受歡迎，廠商也紛紛改為小包裝，而隨著小包裝推

    出也使得女性吸食口含煙的人數增加。關於吸食口含煙會對

    健康有不良的影響正反的論點都有。有的專家評估過吸食口

    含煙的相關風險遠比吸菸低，對於有人把口含煙拿來與香菸

    相提並論是誤導大眾說法；但也有專家認為口含煙對吸食者

    本人的危害比香菸還大。尼古丁主要會刺激交感神經系統，

    造成脈搏加快和血壓上升，因此有高血壓的人不應吸食口含

    煙，孕婦也不宜吸食，口含煙原本在20世紀大半期間幾乎快

    被香菸淘汰，到了60年代末，有關吸菸造成傷害的警訊報導

    越來越多，使得當時瑞典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口含煙等語，

    亦有被告提出瑞典口含煙維基百科查詢單一份附卷（本院卷

    第307至309頁）。是由系爭商品廣告介紹及維基百科說明可

    知，Snus雖仍含有菸草成分，但已改變菸草原料之物理性態

    ，並添加其他菸草原料以外之物料混製而成，其用意就在取

    代傳統紙煙吸食方式以便攝取尼古丁，則由菸害防制法第3

    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觀之，該項廣告所指商品已分別該當「以

    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

    製成」、「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組合物」之要件，自

    屬菸害防制法所稱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從而，原告所營

    系爭平臺因各別接受四位賣家會員刊載系爭商品廣告，並容

    任不特定多數人得以瀏覽下載，而達致該商品廣泛傳播宣傳

    效果，自是已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該

    當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乃原告指稱伊非

    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且其所營系爭平臺僅係接受刊載，

    並無廣告行為，更無論系爭商品亦與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無

    涉云云，要屬無據。

(四)關於原告就系爭違章行為是否欠缺期待可能而無故意或過失

    可責性部分：　　　

 1、第按衛福部於115年1月13日以衛授國字第1150760024A號函

    復原告等國內多家知名電商：「說明：一、為協助地方政府

    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非屬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

    行動案件，特訂定『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案件應注

    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二、網際網路業者 (以下簡

    稱業者) 於提供網際網路平臺、資訊傳輸或內容服務時，應

    依旨揭注意事項所訂事項，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其網際

    網路訊息符合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之規定。三、業者

    如已依注意事項規定善盡其注意義務，雖有違反上開法條之

    網路資訊，主管機關綜合判斷其客觀行為已善盡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可認定其不具有故意或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

    定，不予處罰。」等語，又其附件「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

    際網路案件應注意事項」第2點：「網際網路業者（以下稱

    業者）於提供網際網路平臺、資訊傳輸或內容服務時，應盡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防止網際網路使用人（以下稱使用人）

    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第3點：「業者依

    本注意事項規定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於使用人有違反菸害

    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情事時，不負行政罰法第7條所

    定故意或過失責任。」第4點：「本注意事項適用於提供下

    列服務之業者：（一）電商平臺。……」第5點：「業者於提

    供網路服務時，應採取技術期待可能者之管理措施，防止使

    用人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之行為，並應遵行下

    列事項：（一）預防措施：於網際網路服務條款、社群政策

    、站規、板規或其他相關公告，明確揭示提醒會員禁止上傳

    、刊登或傳播違反菸害防制法之內容，會員未勾選同意遵守

    規定者，不予提供服務。（二）警示與風險管控：建立菸害

    防制違法資訊風險管控及防範機制，並定期提供透明度報告

    書予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備查，滾動調整以反映網際網路環

    境變化及新型違規手法。（三）通知下架及時效：設置中央

    或地方主管機關通報案件審查、下架處理機制，並於接獲主

    管機關以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通知自次日起2個

    工作日內，完成限制瀏覽或移除違法資訊，並保存處理紀錄

    180日。（四）限制故意行為者機制：會員1年內違規使用帳

    號3次以上者，應由業者於知悉後2個工作日內採取暫停、限

    制或終止服務措施。（五）採取其他有助於防止違法行為之

    措施。」第6點：「地方主管機關應善盡職權調查義務，依

    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認定網路資訊屬網際網路商業宣傳、

    促銷、建議或行動案件。除使用人使用之文字或圖畫確已具

    有直接或間接對不特定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之目的或

    效果，顯現其推銷或促進商品消費之危害，而得在合憲基礎

    上，對此商業言論為合法之限制，可認屬菸害防制法所禁止

    之促銷或菸品廣告方式外，否則，若僅以該等文字或圖畫『

    非菸品交易所必要』，甚至逕自界定何等資訊始為菸品交易

    所必要，從而使用者於超過該必要範圍之其他文字、圖畫一

    概認均屬禁止菸品廣告之方式，而予一律封鎖、不得表達，

    此即形成對言論過度之侵害（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

    84號判決參照）。」第7點：「地方主管機關得依業者提供

    之下列資料，綜合判斷業者是否已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

    一）是否建立內部稽查及風險管控機制。（二）是否設置配

    合處理通報案件及違規內容處理機制，並於接獲中央或地方

    主管機關通知次日起2個工作日內，採取限制瀏覽或移除違

    法資訊等措施。（三）會員1年內3次以上違規使用帳號，是

    否於2個工作日內採取暫停、限制或終止服務措施，及是否

    保存相關紀錄180日。（四）其他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通知

    提供之文件、資料。」乙節，為兩造所是認，並有原告提出

    衛福部該函一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35至438頁），經核該

    函係供作地方主管機關判斷國內各電商平臺是否於與平臺使

    用者共同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時有無善盡管

    理人注意義務，並據以認定其有無故意或過失責任而能否免

    除行政罰之通案性規範，是該函性質應屬衛福部為協助下級

    機關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之解釋性行政規則。而本院經

    審認該函已充分考量電商平臺特性、大量賣家申請案件需求

    、風險管制可能性等各種因素，據以認定如何判斷電商平臺

    已盡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對逸出該注意義務以外之違

    規不應處罰之解釋方法，亦即對各電商平台認定其能否遵守

    菸害防制法之期待可能性提出判斷基準，而衛福部該函所述

    之解釋方法並無違反各該上位階法規範、法律保留或實務通

    案見解情事，自屬合憲且合法解釋菸害防制法之行政規則，

    本院自得併予援用，並應自現行菸害防制法生效之日起即有

    適用（尚非自該函釋生效日方得適用）。準此，依衛福部前

    揭函釋可知，電商平臺業者本身未必是菸品廣告之委託人或

    製作人，但其卻是菸品廣告委託人或製作人因藉由電商平臺

    之容許使用將該廣告上架之結果，而達成其商品宣傳放送並

    銷售之目的，是以電商平臺之接受刊載確屬菸品廣告達致週

    遍傳播不可或缺之手段，此於平臺使用者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2條或第15條規定之時，電商平臺經營者接受其刊載廣告之

    行為，亦應合致相同之違規處罰。惟考量網際網路使用者之

    龐大數量及周遊無邊際，對電商平臺業者之處罰，限於電商

    平臺業者對使用者存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情事

    時得以從技術層面實施管控措施之期待可能性始有必要。而

    其期待可能性有無之判斷基準，則在於平臺業者是否在使用

    者進入平臺前對菸害防制法已預先設有相關之公告並課其遵

    守之義務、是否建立與菸害防制法規範相符之內部稽查及風

    險管控機制、是否配合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處理違規案件之

    通報與備查、縱使已設置相當之內部管控機制，於仍有漏網

    之魚經主管機關網路監測查悉通知平臺業者時，平臺業者是

    否有於受通知時迅速（例如2日內）將其違法資訊下架或移

    除、是否有對違規使用者採取停權或停止服務措施等要件，

    再綜合判斷平臺業者之處罰可責性。 

 2、查原告主張其所營系爭平臺業已設置「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

    」、「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將涉及關鍵字產品之商品自動

    阻擋上架，並另設有「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於賣家將產品

    上架後，主動偵測檢查商品刊登情形，如發現有菸品廣告時

    ，即人工移除違規商品，何況國建署雖多次發函給原告關於

    「網路監測菸品與非法產品之關鍵字清單」，但直至113年9

    月19日方將「口含煙」、「口含菸」、「Snus」等字加入上

    開清單內容，故原告實無從知悉系爭商品屬類菸品或非法產

    品，亦且原告於收到國健署112年11月17日及113年1月10日

    通知系爭平臺有違法商品前後，業已將系爭商品廣告下架並

    將該等會員設定停權，故原告已竭盡平臺風險之管控義務，

    即無故意或過失責任可言云云。惟查：

　⑴原告於112年9月12日在系爭平臺登載之會員合約固有表明會

    員刊載或發布之物件不得違反之法令，並具體例示內容詳見

    「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其中關於「法令禁止限制規範

    項目」第8項為「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甚且原告在「菸

    品及相關廣告刊登」視窗內已清楚明示：「菸害防制法修正

    草案已於112年1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全面禁止電子煙

    在內之各式類菸品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廣告之

    使用，定自中華民國113年3月22日施行，依修正通過之菸害

    防制法第15條規定，禁止任何人製造、輸入、販賣（包括透

    過網路、實體店面及面交）、供應（提供他人使用）、展示

    或廣告（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各式電子煙之類菸品

    或其組合元件，請會員千萬不要於網路刊登販售電子煙之類

    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商品，避免違法受罰。」等語，有原

    告自行提出其下載之會員合約及其附件在卷可佐（本院卷第

    137、141、143頁），足見其已清楚認識菸害防制法甫作修

    正，對類菸品有明文禁止規範，且該法第15條所禁止之廣告

    行為包含接受傳播或刊載行為在內。然其卻錯誤記載上開現

    行法律正確之施行日期（應為112年3月22日），又未明示上

    開法律對「類菸品」之定義（即標示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

    第2款規定），且除其錯誤引用違規處罰規定（菸害防制法

    第5條並無違規之處罰規定）外，還倒裝舊法關於「按日連

    續處罰」之規定，益證其對會員預先告示之法令規範內容，

    錯誤百出，實無從令平臺使用者預先得悉當時客觀法規範內

    容，甚至誤認刊載類菸品之相關商品廣告直至113年3月22日

    以前尚不在主管機關處罰之列。佐以原告係利用網際網路所

    設立之電商平臺業者，其對現行菸害防制法之修法及處罰規

    範，難謂其無認識可能，卻未告示平臺使用者何為正確之法

    規範，以及何等作為將有違規處罰，則原告顯未落實其預防

    措施。

　⑵次查，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已明示「類菸品」定義，

    其112年2月15日立法理由復表明：「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

    框架公約於2014年第6次締約方會議（COP6）即建請各締約

    方禁止或以適當方式（如藥品、菸品或消費性產品等）管制

    尼古丁及非尼古丁電子傳送組合（electronic nicotine de

    livery systems and electronic non-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簡稱ENDS／ENNDS，即俗稱之電子煙），2016年第

    7次締約方會議（COP7），進一步建請各締約方以法令規定

    ，禁止或管制此類產品之製造、輸入、銷售、展示或使用。

    電子煙油之物理性態為液態，或含、或不含尼古丁，亦常含

    有各式添加物，並以電子裝置加熱氣化，供人模仿及產生菸

    品使用之效果，易誘使未成年人及未曾吸菸者使用，致生成

    癮性。近年來，國際上已發生多起相關肺損傷（e-cigarett

    e or vaping product use associated lung injury, EVAL

    I ）甚至致死案例，為使電子煙產品，以及未來可能出現之

    非電子傳送組合等產品有管制之法源依據，爰增訂第2款「

    類菸品」類菸品之定義為……以避免業者藉由改變目前通用之

    產品名稱（如將電子煙改為其他名稱），或改用非電子方式

    氣化煙油（如噴霧式），規避法律之適用，並與世界衛生組

    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對電子煙之官方稱呼相容。

    」等語，菸害防制法不僅將「類菸品」詳細定義，並以立法

    理由說明業者（商品製造商、委託人、廣告製造商、接受傳

    播或刊載業者等是）極有可能為規避處罰而迴避使用電子煙

    等通用名稱或改變其使用方法，然其產品本質實無更易，故

    要求凡對類菸品實施監測或稽查者，不應侷限認定其產品有

    無表明「電子煙」等字樣，理應隨時觀察市場變化，以便與

    時俱進。然查，原告於112年就電子煙設置之「搜尋屏蔽精

    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主要係以「電子煙（

    菸、烟）」、「香菸（煙、烟）」、「霧化器」、「煙（菸

    ）彈（蛋）」、「煙（菸）油」、「加熱煙（菸）」、「丁

    鹽」、「尼古丁鹽」及已知電子煙品牌名稱等，並主要係以

    賣家銷售之商品名稱作為其檢索及阻擋其上架之關鍵字，亦

    有原告提出前揭關鍵字列表在卷（本院卷第145至147頁），

    然原告前揭關鍵字並無「菸（煙、烟）」或「戒煙（菸、烟

    ）」（類菸品通常有使人模仿傳統菸品之使用，並強調得戒

    煙癮之成效）等相關之關鍵字，甚至就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

    項第2款已明示「類菸品」定義所指「菸品原料」，諸如菸

    草、尼古丁、焦油等字（如該項類菸品強調非菸草、非尼古

    丁、無焦油等成分，則透過上開關鍵字亦得輕易檢索得出）

    ，亦均未出現在原告阻擋其上架之關鍵字當中，更無論原告

    所設置之關鍵字僅檢索商品名稱而未查核廣告內容，亦顯有

    嚴重疏漏。即使原告另設「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中有加入

    「尼古丁」等關鍵字（本院卷第159頁），但此等關鍵字之

    巡檢，不在於阻擋上架，而在於商品上架相當時日後經人工

    稽查後再行移除下架，佐以原告受限於執行此項人力之缺乏

    ，縱使是相同之商品乃至相同之廣告內容，該等違法廣告移

    除下架時間甚至間隔長達十數日之久（例如會員「boohetq

    」、「jahp93」係於112年11月8日同一日將系爭商品廣告申

    請上架，經原告接受刊載後，原告再分別於112年11月13日

    、12月5日個別下架，參本院卷第425至426頁），則該項違

    法商品只要仍持續上架，其在系爭平臺架上供不特定多數人

    點閱瀏覽之次數就越加可觀。雖原告卸免其關鍵字檢索不足

    ，係導因於國健署給予之關鍵字不足所致云云，惟查，國建

    署於113年4月12日以國健教字第1130760493號函復予原告之

    「網路監測菸品與非法產品之關鍵字清單」固無「口含菸（

    煙）」、「口含袋」或「Snus」等關鍵字，而是遲至113年9

    月19日更新前揭關鍵字清單時方始加入乙節，有原告提出國

    健署前揭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1至134頁），然國健署

    前揭函復給各電商平臺之關鍵字清單，性質上僅係行政指導

    （該函備註欄記載「以上關鍵字僅提供參考」），尚不生任

    何規制效力，且其函復電商平臺之作用無非表明該署執行網

    路檢測非法菸品廣告至少會檢索下列關鍵字，但並不僅局限

    於該等關鍵字，否則國建署又何以於112年11月17日以國健

    教字第1120761286號函復原告有違法刊載系爭商品廣告情事

    ，將移請縣市政府查處等語（本院卷第453至454頁）。更何

    況「Snus」是瑞典知名之口含菸（口含袋）商品，存在歷史

    相當久遠，並在人們意識到傳統菸品對健康的重大危害後，

    於上世紀60年代以後就有越來越多人使用口含袋以取代傳統

    紙菸，認為可以解尼古丁癮或降低對健康的危害等情，已如

    前述，參以原告復為國內知名電商，其對網際網路之熟稔程

    度及商品國際化之情狀，理應較一般廣告商有更高之注意義

    務，詎原告無論是「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

    準關鍵字」均不曾對該項商品設限，縱使112年11月13日最

    早經由「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查悉該項違法廣告而予以移

    除下架後，仍未將該項商品相同或同類廣告通盤檢討後一律

    下架，甚至於其將會員「boohetq」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移

    除下架間隔一個多月後，竟仍於113年1月4日容許會員「cas

    ti」再度就相同之系爭商品廣告刊載上架（本院卷第269至2

    75頁），由是益證原告根本未曾建立內部有效稽查之風險管

    制，也對菸害防制法所欲限制類菸品之使用及健康危害，並

    不重視。

　⑶再查，國健署於112年11月11日及12日執行網路監測作業時，

    查悉並下載會員「boohetq」、「jahp93」、「fe9890」在

    系爭平臺所刊登之系爭商品廣告，隨即於同年月17日發函並

    以電子信件告知系爭商品廣告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

    15條情事，為此爰依同法第15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要求原

    告提供上開會員資料以便究責，至於原告疑似違反同法規範

    部分，將另案移請縣市政府查處等語。雖原告收受國健署書

    函及電子信件前，已經將會員「boohetq」、「fe9890」所

    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分別於112年11月13日及14日移除下架

    並設定停權，至於會員「jahp93」刊登之廣告，則遲至112

    年12月5日方始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原告隨後方函復國健

    署前開會員資料；又國健署復於113年1月7日執行網路監測

    作業時，查悉並下載會員「casti」在系爭平臺另刊登系爭

    商品廣告，隨即於同年月10日發函並以電子信件告知系爭商

    品廣告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情事，為此爰依同

    法第15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要求原告提供上開會員資料以

    便究責，至於原告疑似違反同法規範部分，將另案移請縣市

    政府查處等語。然原告於收受國健署書函及電子信件後，則

    遲至113年1月17日始將系爭商品廣告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

    嗣後再將會員資料查覆予國健署等事實，為兩造所是認，並

    有兩造分別提出國健署書函、電子信件、菸害稽查處分通報

    管理系統截圖等文件在卷可證（本院卷第433、439、441至4

    43、453至454、471頁）。由是觀之，縱使原告早於國健署1

    12年11月17日通知原告系爭平臺存有違法商品廣告前之同年

    月13日及14日即已將會員「boohetq」、「fe9890」所刊載

    之廣告移除並停權，但不同會員「jahp93」刊登之相同商品

    及相同內容之廣告資訊，則遲至112年12月5日方始移除下架

    並設定停權，益證原告早於國健署通報前已可得知悉系爭商

    品廣告為違法廣告，雖國健署再以書函及電子信件通知，但

    原告竟放任至國健署通知後之近20日方有下架及停權處置，

    實難認原告究竟有何網際網路技術層面無法迅速克服處理而

    不得不放任不特定多數人繼續瀏覽或選購之地步！尤其國健

    署既已於112年11月17日就系爭商品廣告之違法性通報予原

    告後，原告竟能於113年1月4日再度接受會員「casti」刊載

    相同違法商品且相同內容之廣告資訊，則原告對其違法接受

    會員「casti」廣告刊載之行為，實已具備不確定故意之程

    度，更無論原告於國健署113年1月10日再度通報後，卻遲至

    同年月17日始將之下架及停權，均足證原告並無積極配合主

    管機關之通報並迅速移除違法廣告資訊之措施。

　⑷綜前觀之，原告在使用者進入系爭平臺前並未預先就菸害防

    制法之相關規範予以公告並課賣家遵守之義務，也不曾建立

    與菸害防制法規範相符之內部稽查及風險管控機制，更未能

    積極配合中央主管機關之通報並迅速移除違法廣告資訊之措

    施，則原告自應就其違法刊載系爭商品廣告之行為，擔負其

    故意或過失責任，並應受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

    。乃原告以前詞卸免其對賣家接受刊載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菸

    品廣告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不應處罰云云，要屬無據，不應採

    取。

(五)關於被告將刊載之4件商品以4項違規行為論處，分別裁罰，

    有無違反比例原則或一事不二罰原則部分：　

 1、再按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

    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其立法理由表明：「行為

    人所為數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若違反數個不同之規

    定，或數行為違反同一之規定時，與前條單一行為之情形不

    同，為貫徹個別行政法規之制裁目的，自應分別處罰。此與

    司法院釋字第503號解釋『一事不二罰』之意旨並不相違。」

    等語。準此，違規行為人之數行為違反同一規定時，仍屬行

    政罰法第25條所稱之「數行為」，仍應分別處罰。次按「廣

    告」乃集合性概念，一次或多次利用傳播方法為宣傳，以達

    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均屬之，復如前述，則同一廣告製

    作人多次重複利用同一傳播方法、宣傳同一商品廣告資訊，

    以達其銷售該商品目的，如該商品廣告係屬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違法廣告，則在該違法廣告下架前、或是經主管機關裁

    處前，該違法廣告反覆播送之行為乃違規行為之接續進行，

    應僅評價為一行為；反之，如係不同之廣告製作人、利用不

    同之傳播方法或宣傳不同之商品廣告資訊，只要有其中一項

    不同，即屬數個違規行為，而應分別論處，此經參酌依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55條之1授權訂定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行政罰行為數認定標準第3條規定：「實施違反本法第28條

    廣告限制規定之行為者，依下列基準判斷其行為數：一、不

    同品項之產品。二、不同版本之廣告。三、不同刊播媒介之

    個數。四、不同日之刊播。」亦已針對廣告特性，就其行為

    數之認定有詳細之規範，本院自得併予援用。其次，菸害防

    制法對於違反同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

    件之人，有按其屬製造商、委託人、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

    ，或屬前揭身份以外之人分別處罰，已如前述，依此，如廣

    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從事接受廣告製作人之刊載行為，本應

    按其接受廣告製作人託播人數、不同品項之商品、不同版本

    之廣告資訊、或不同日之刊播，論其行為個數，如其確有接

    受數個廣告製作人於不同時日之廣告刊登，縱使其廣告之商

    品同一、廣告內容相同，其本質上即屬數行為，而非一行為

    。

 2、經查，原告係分別於112年11月8日、10日、113年1月4日分

    別接受會員「boohetq」、「jahp93」、「fe9890」、「cas

    ti」將其製作之系爭商品廣告資訊刊登於系爭平臺上。因該

    商品屬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類菸品或其組

    合元件」，且原告以經營系爭平臺為業，屬同法第30條規定

    所稱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則原告接受前揭四位會員

    刊載系爭商品廣告於系爭平臺之行為，即已構成同法第30條

    第1項第1款之處罰要件，而原告就該等行為復有故意或過失

    責任，理應依法處罰乙節，已如前述，雖上開四位會員請求

    刊載之商品似為同一或同種商品，廣告內容也大同小異，且

    原告於被告113年11月12日作成原處分裁處前，已分別於112

    年11月13日、14日、12月5日、113年1月17日將上開四份商

    品廣告下架並設定停權，是其刊載行為業已終止而無接續刊

    載情事，然因上開四位會員乃分別不同時間申請上架，通過

    原告內部稽查審核時間亦互有不同，乃至原告經人工排查或

    經國健署通報後下架時間亦有差異，甚至原告對前三位會員

    違法商品廣告均已移除後，復於相隔一個多月後又於113年1

    月4日接受會員「casti」同一商品廣告之刊載，足見其對上

    開四位會員接受刊載或下架乃出自其各自不同之決意所為，

    自無可能出於同一之意思決定。從而，被告以原告接受四位

    會員刊登系爭商品廣告時間不同，商品編號不同，且原告就

    個別廣告分別稽查及實施移除下架權限，各自之判斷皆係單

    獨意思決定下所為之行為，則廣告有4個，判斷行為亦有4個

    ，故各自裁處40萬元，合計160萬元，尚屬適法之處置。乃

    原告逕援引其他縣市主管機關執行與本案不同事實之處罰案

    例，主張被告以數行為分別裁罰，有違反比例原則及一事不

    二罰原則云云，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前揭主張，均不可取；被告原處分以原告接

    受四位會員刊載系爭商品廣告，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

    項第2款規定，爰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按其行為數

    各處以最低額度之罰鍰40萬元，總計160萬元，並命限期改

    善等情，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屬適法。乃原告

    對之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經明確

    ，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此說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邱　美　英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241號
民國115年4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  律師
            張雅淇  律師
被      告  嘉義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敏惠              
訴訟代理人  梁樹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4年6月2日衛部法字第114000390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經營之○○市○○路平臺（下稱系爭平臺）會員「boohetq」、「jahp93」、「fe9890」、「casti」等4個帳號分別於民國112年11月8日、10日、113年1月4日在該網路平臺上架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廣告訊息，帳號「boohetq」刊載之商品名稱為「現貨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2年11月11日）、帳號「jahp93」刊載之商品名稱為「全網最低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2年11月12日）、帳號「fe9890」刊載之商品名稱為「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2年11月12日）、帳號「casti」刊載之商品名稱為「【丁丁連鎖藥妝】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3年1月7日）(下合稱系爭商品廣告)，經被告所屬衛生局執行網路監測查獲，被告審認原告有接受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訊息之情事，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113年11月12日府授衛企字第1135106101號裁處書分別處原告新臺幣（下同）各40萬元，共計160萬元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禁止之行為態樣實係「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並不包括「接受刊載」之行為，原處分稱系爭平臺有「接受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進而論斷原告構成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惟未指出該「接受刊載」究竟屬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何項構成要件之違反，有違明確性原則。又系爭商品廣告所述之「口含煙」或「口含袋」，與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類菸品」定義不符，被告認定原告有刊載廣告「類菸品及其組合元件」之事實，洵屬違誤。 
 2、菸害防制法未就第30條第1項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構成要件為定義規定，以致原告無從預知是否為該條規範對象，執法標準亦模糊不明，被告依該條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鍰，有違行政罰法第4條之處罰法定原則及明確性原則。遑論，原告係交易平臺之提供者，並非實際從事商品銷售與經營之賣家，商品銷售方（即賣家）事實上係自行建立一虛擬賣場而為其經營管理，並由其自行為商品之說明、銷售或拍賣，原告並無針對該等商品進行廣告，無任何將該等商品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促銷進而決定購買之主觀意思，故以系爭平臺提供之服務及商業模式而言，顯非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被告將原告認屬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亦屬違誤。又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在於防杜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商品隨廣告傳播散布，危害國民健康，此與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下稱商發署）公布營業項目之目的在於商工登記業別正確性之有效管理，以及主計總處公布之行業統計分類，目的在使各機關行業別相關統計能在一致之比較基礎下，相互連結應用，截然有別且毫無干係，自無從以商發署公布營業項目中關於一般廣告服務業之定義或主計總處公布之行業統計分類中關於廣告業之定義，認定原告該當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至於原告向平臺使用者收取之「手續費」及其他費用，實係就原告提供網路平臺空間，供使用者得於此空間內自行建立賣場，自行刊登商品之服務，所收取之服務費用，概念上如同實體市集空間場域之所有人，將空間提供實體市集賣家搭設布景設備、販售商品，並以此向賣家收取費用，僅原告基於網路交易平臺特性，係採於商品確定成交時方為收取服務費用之模式，無論如何原告均未涉入賣家於該空間內銷售商品過程中所自為之廣告行為。又露天拍賣會員合約中之「廣告費」，係指會員額外購買特殊廣告服務時所收取之費用，倘無額外採購此廣告服務時並無須繳納此費用，而原告於本件中未曾向平臺使用者提供上述廣告服務或向使用者收取任何廣告費，被告僅憑露天拍賣會員合約條文之文字，即認原告係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云云，並無可採。
 3、系爭商品廣告名稱並無「菸草」及「無菸尼古丁」之文字，被告查獲當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下稱國健署）提供之網路監測使用關鍵字清單，亦無「口含煙」及「戒煙」等詞，焉能苛責非屬菸品專家之原告應事先知悉或辨識該等名稱和違法商品相關，原告並不知悉且事實上亦無法判斷該等商品是否涉及違規行為，就系爭商品之刊登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況且，原告已於「露天市集會員合約」具體告知各會員菸害防制法之相關規定以及會員違約刊登違法商品時，原告將採取之處置措施，並透過會員註冊程序，要求會員於註冊使用網路平臺服務前，皆應詳閱完成相關約定之締結。原告並採取「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關鍵字」及輔以「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措施，防堵違法商品存在於系爭平臺，顯見原告確已在技術可行範圍內，兼採自動化與人力巡檢並行方式，落實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及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注意義務，惟因系爭商品廣告名稱所使用字詞，於案發當時未在主管機關所提供之關鍵字清單內，於此情況下，若要求原告應完全杜絕、使平臺隨時處於零檢出任何相關商品之狀態，不啻要求原告須由人工針對商品所有詞彙額外進行網路檢索，事實上顯非可能期待原告遵守或履行，有違期待可能性原則。被告課與原告高強度之審查義務，逾越當時網路平臺普遍具備之技術可行性，對原告構成過度負擔並產生不成比例之合規成本，亦可能侵害網路平臺使用者之言論自由，顯與比例原則相悖。是以，系爭商品廣告係在原告已極盡一切防免之能事下，仍無法或未及查察之違規情形，原告復於獲悉後立即進行移除，依「技術上可能性」及「合理性」進行審酌，應認原告已盡注意義務，要無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故意或過失可言，不應對原告予以裁處。
 4、縱認原告依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負有拒絕接受違法商品刊登之義務卻消極不為，惟系爭商品廣告係經會員賣家於112年11月至113年1月上架刊登，具高度時間密接性，至多僅屬原告本於單一意思決定而未及善盡管理義務之單一消極行為所致結果，以一行為裁處，即足達督促原告善盡管理義務、排除違法商品刊登於所營平臺之目的，桃園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前就與相類情形，均以原告單一違失行為論處，被告未考量時間連續性及行為的一體性，以商品件數作為行為數量，個別處罰，顯有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比例原則。 
 5、原告於露天市集會員合約第6條第7項明確約定，會員不得在系爭平臺刊載或發布任何涉及違反包括菸害防制法在內法令之物件或訊息，具體例示內容亦有規定於「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及「露天市集網站政策」中，透過會員註冊程序 ，確保會員於註冊使用平臺服務前，皆應已詳閱並完成露天市集會員合約之締結，否則即無法註冊使用平臺服務。並設置「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一旦商品內容與關鍵字相符，搜尋結果即不會出現該商品，以及「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將涉及關鍵字產品之商品自動阻擋上架，與「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主動偵測檢查商品刊登情形，如發現有電子煙等類菸品廣告，即人工移除違規商品。另原告112年11月17日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前，已於112年11月13日將會員boohetq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於112年11月14日將會員fe9890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112年11月17日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後，於112年12月5日將會員jahp93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於113年1月10日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後，亦於同年1月17日將會員casti刊登商品進行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前述會員jahp93、casti之商品，原告雖非於通知後2日內即完成下架，惟所謂「2日內下架」之作業時限，係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於近期始行決定並對外揭示之要求，於本件發生當時尚未明確成為既定作業規範，斯時國健署來函之內容，皆僅通知原告提供刊登該商品之會員資料以供查處而已，而非明確要求原告立即移除所涉商品頁面，則原告於接獲通知後即依指示配合提供相關資料，並隨後積極完成商品下架及帳號停權之處置，應認已依當時可得之指示與規範，履行應盡之協力與管理義務。由上顯見，原告確已符合衛福部115年1月13日衛授國字第1150760024A號函頒「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案件應注意事項」所規定「管理人注意義務」具體應行事項，倘依注意事項就業者是否盡注意義務之判斷標準，應認原告對於系爭商品廣告之刊登，確實不具主觀故意或過失， 而屬超出原告技術期待可能之剩餘風險甚明。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提供系爭平臺作為商品訊息傳遞之媒介，使賣方得將特定商品之相關圖文廣告訊息刊載其上，藉以向不特定之多數人傳播，使其等知悉，進而引起購買興趣，促成交易完成，自該當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傳播媒體業者。再者，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原告就所營事業資料亦登記有「I401010一般廣告服務業」，依商發署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演所系統，屬「廣告業」，且依露天拍賣會員合約第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可知原告藉由系爭平臺，提供交易、廣告等服務，促使商品交易之達成，並從中收取報酬，而無論是登記資料，還是實際合約、行為，都足認原告亦該當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廣告業者。原告提供系爭平臺作為商品訊息傳遞之媒介，以及登記屬廣告業，從中收取報酬，皆可認為屬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就違反之情形受相應之處罰。
 2、系爭商品廣告包含有「口含煙」、「戒煙神器」、「無菸尼古丁」、「零菸草成分」、「非菸草尼古丁」、「尼古丁含量」、「boltbe」、「Snus」等文字，其中，菸亦常寫為「煙」，煙之簡化字寫作「烟」，因此出現菸、煙、烟就應提高警覺，更何況所組合的文字是「口含煙」、「戒煙」、「菸草」、「無菸尼古丁」等都足以說明系爭商品廣告所展示之商品應屬類菸品或其加熱元件，必須詳加審查並移除。再者，只要透過Google等網路引擎搜尋「Snus」，就會出現很多關於瑞典口含煙之資訊，維基百科更可見「瑞典口含煙（瑞典語：Snus）是一種含有尼古丁的無煙菸品」之說明。而搜尋「boltbe」，亦可發現係類菸品之品牌。由上可知，系爭商品廣告光是內容就有很多是跟菸(煙、烟)有關之內容，是原告所不應該、不可能沒有發現，而且即便不確定是否與類菸品或其加熱元件有關，原告亦可透過網路搜尋「Snus」、「boltbe」，進而獲得確認。原告所謂不具專業、無調查資源云云，顯係推託之詞，系爭商品廣告實與類菸品或其加熱元件有關，原告卻仍讓之上架，已然違法。
 3、原告設置系爭平臺，具有控制、管理之權限，對於賣方準備上架之商品及相關廣告訊息，理應於上架前即應先審查、過濾，避免系爭平臺刊載違反法令之商品廣告訊息，而即使上架後，亦應定期巡查、監測，從而當廣告訊息有違反法令時，得及時予以移除。原告固謂其有採行會員合約要求不得刊載販售違法商品和設定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防堵措施，然關鍵字各有不同，且該等關鍵字之所以有不同設定，僅係出於原告實務上作業之落差。就國健署提供之關鍵字清單，原告係依自身經驗判斷是否列入排查，就關鍵字相關之中英文、簡體字或諧音等，未必皆會列入排除，就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因專職巡檢人員僅有10多名，每日刊載之廣告訊息量極為龐大，不是每一個違反法令之廣告訊息都能馬上查得，而存有時間差，致無法及時下架。顯見原告就關鍵字之設定欠缺系統性規劃，且無合理依據，極易造成防堵效果不彰，而且原告經營系爭平臺獲取利益，本應投入相應之成本，以確保運作符合法令規定，原告既知道其所採行關鍵字等防堵措施不足以有效監管廣告訊息，自應設法調整、改善，譬如強化關鍵字等資料庫之建設、增加審查過濾人力、開發圖片過濾系統、規定廣告上架前都需先經審查和加重違規賣方處罰規定等，以落實審查過濾、移除下架之義務，而不應一方面獲取經濟上利益，一方面卻又以剩餘風險、大海撈針搪塞，不加強防堵措施，放任違反法令之廣告訊息上架，顯未達到其應盡之義務，被告裁罰並無違誤。 
 4、系爭商品廣告是由不同之會員帳號上架，上架時間不同，商品編號不同，上架頁面也不同，各有各的顧客群，也各有各的危害性，而原告就每一個廣告都有單獨審查過濾、移除下架權限，各自之判斷皆係單獨意思決定下所為之行為，則廣告有4個，判斷行為亦有4個，自應分論併罰，因此各自裁處40萬元，合計160萬元，並無違誤。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是否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該當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
(二)原告就系爭違章行為是否欠缺期待可能性？
(三)被告將刊載之4件商品以4項違規行為論處，分別裁罰，有無違反比例原則或一事不二罰原則？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系爭商品廣告頁面截圖（第225至275頁）、原處分（第73頁）及訴願決定書（第80至89頁）附本院卷為證，應堪認定。　
(二)應適用的法令︰
 1、菸害防制法
  ⑴第1條：「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⑵第3條第1項第2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類菸品：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
  ⑶第12條第1款：「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其促銷或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錄影物、電子訊號、電腦網路、報紙、雜誌、看板、海報、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宣傳。」
  ⑷第15條第1項第2款：「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下列物品：……二、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⑸第27條第1款：「製造或輸入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5千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⑹第3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1項）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4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第2項）委託製作、傳播或刊載前項各款廣告之一者，併處罰廣告委託人。」
  ⑺第31條第1款：「製造業、輸入業、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廣告委託人以外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三)關於原告是否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該當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部分：
 1、由前揭菸害防制法規定觀之，任何人均不得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如係製造或輸入業者實施前揭行為時，主管機關係依同法第27條規定處以較重之行政罰；如係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廣告委託人實施前揭行為時，主管機關則依同法第30條規定課以行政罰；如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人屬同法第27條或第30條規範以外之行為主體時，主管機關方得依同法第31條規定處以較輕之行政罰，而立法者對之分類處罰，乃在於彼等對類菸品或菸品廣告型塑程度、考量類菸品及未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指定菸品均屬非法商品及對不特定多數人因受菸品廣告影響深度與廣度大小不同而做差別處遇，並課予高於紙菸之罰鍰額度。準此，凡有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人，本即該當菸害防制法第27條、第30條或第31條之處罰要件。而其中所謂「類菸品」已於同法第3條第2款有明確定義。至所謂「廣告」，乃集合性概念，以一次或多次利用傳播方法為宣傳，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參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0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要旨）；另現行菸害防制法於96年7月11日修訂時，其第2條第4款亦有規定：「菸品廣告：指以任何形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其直接或間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雖上開規定於112年2月15日修訂時，經立法者以現行菸害防制法第12條已明定菸品促銷或廣告之禁止態樣為由而刪除前揭規定，然其對於菸品廣告之定義仍有參考價值，佐以現行菸害防制法第12條已將「任何形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賦予具體內容，其中以電腦網路宣傳並促銷菸品使用者，自屬同法第15條所規範之「廣告」行為。而廣告既係利用各種形式之傳播手段對欲推銷之產品據以完成放送宣傳之結果，則參與廣告放送前所執行各階段措施，諸如委託製作或傳播廣告、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等，均是完成廣告放送結果所不可或缺之行為，更清楚地說，凡是實施委託製作或傳播廣告、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等各項作為據以完成廣告放送宣傳結果者，當然亦屬同法第15條所指稱之「廣告」行為，此觀立法者藉由同法第30條、第31條規定將參與廣告型塑過程或施予助力之人均納入處罰範圍，亦可得知。至於同法第30條與第31條之差別，則在於前者主要係規範廣告委託人及以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廣告為業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後者則規範前者所指行為主體以外之人，先予敘明。
 2、經查，原告於95年8月間核准公司設立登記，其主要營業項目包含資訊軟體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資料處理服務業、一般廣告服務業、無店面零售業等事業。又原告所營系爭平臺是95年間由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及eBay合資成立的網路拍賣網站，為國內資深電商，在107年全年平臺成交金額(GMV)突破3,305億元，為國內首家超過上億交易金額的電商平臺，成交規模已經超越全臺大型百貨及實體通路。而系爭平臺交易模式為賣家刊登商品時免刊登費，商品成交後僅收取2％成交手續費，目前平臺擁有超過1,700萬買家會員及200萬賣家會員，全站每月總瀏覽頁面量(Pageview)突破十億次乙節，有原告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單、維基百科查詢單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69、495頁）。次查，原告112年間之會員合約明定原告係提供網路交易平臺服務，供會員自行刊載物件及進行交易；原告於系爭平臺上所刊載之物件、說明內容、圖樣、標誌、商品圖片及相關訊息，包括所刊載之廣告，均係由會員自行提供、上載及發布，並由會員自行操作平臺服務系統自動刊載於網站；會員保證其所刊載於系爭平臺之物件、說明內容、圖樣、標誌、商品圖片等資訊，並未侵害第三人權利、並未違反法令、並未違反公序良俗或違反本會員合約。如有違反，原告得不經事先通知，直接加以移除，使之無法被存取，或採取其他限制性措施；又刊載於系爭平臺之物件成交後，會員應依當時所定之「露天市集成交手續費收費辦法」交付成交手續費；會員於向原告所購買之廣告，應依當時所定之「廣告政策」支付廣告費；關於會員刊載或發布之物件不得違反之法令，另具體例示內容詳見「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本院卷第135至139頁）。其中原告於系爭平臺刊載之「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第8項為「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除扼要說明菸害防制法規範內容外，並表明對於會員違規刊登行為，原告將先行下架商品併予以警告提醒，連續違規者除了下架該違規賣場外，同時也會對該累犯帳號暫時停權，以維護平臺之秩序等語（本院卷第141至143頁）。佐以原告亦自承系爭平臺乃係經由「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及「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措施篩選後方接受會員自行製作廣告物件之刊載（本院卷第26至28、145至147、159頁）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原告提出會員合約、法令禁止限制規範、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關鍵字組表等文件在卷可參。是綜前觀察，原告係以經營系爭平臺即網路拍賣網站為業，其所從事之業務除接受賣家自行製作之廣告刊載（只收取成交手續費）外，併有協助製作廣告（廣告費另計）之業務。關於接受刊載部分，賣家如欲將其製作之廣告資訊及銷售之物件放入到系爭平臺供人瀏覽、購買，事前需先通過原告自行設置之「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等管制措施排查無誤後，原告始得接受賣家刊載於系爭平臺之需求，或在賣家的廣告資訊及銷售物件上架後，原告也會另以滾動式增補「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清單，由原告內部設置專職人員全日巡檢方式將賣家疑似違法商品下架。雖原告於接受刊載之時並未向賣家收取刊登費，而是於賣家有成交紀錄時才收取平臺手續費，亦即其用意無非係待賣家因商品廣告確實獲利後始事後向其收取使用平臺服務費用，性質上僅係原告接受刊載行為之事後收費，只不過將名稱定義為成交手續費而已，但仍無礙原告就是否接受賣家刊登確有自主決定之權利且有藉此營利事實，而賣家所提供之廣告資訊一旦經原告接受刊登，在其未下架前即刻享有每月供不特定多數人以「億」計算之瀏覽量，此際賣家所製作之廣告資訊及銷售物件於登上系爭平臺之時，當然即已完成該項廣告所欲達成廣而週知之宣傳效果，而毋待其已實際出售系爭商品為必要，則原告所參與之接受賣家刊載行為，自是該項廣告達成宣傳效果中不可或缺之步驟，揆諸前揭規定之說明，原告自屬菸害防制法第30條所稱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且其接受賣家刊載廣告資訊及銷售物件於系爭平臺上，當屬同法第15條所稱之「廣告」行為，即足堪認定。
 3、又按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2款業將「類菸品」定義如前，並輔以立法理由說明其依據。由是可知，菸品與類菸品之差異，主要在於前者係以菸草或含尼古丁之天然植物原料所製成，後者則是以菸草原料以外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所製成。經查，原告所營系爭平臺於112年11月間至113年1月間所接受四位賣家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其商品名稱均係指稱「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而依該廣告拍攝之商品外觀，似為相同或同類之產品，廣告內容並強調「無菸尼古丁口含袋、隨時隨地即刻解癮」、「零菸草成分、無煙霧無焦油、不黑牙不染牙」、「主要成分：非菸草合成尼古丁及其他食用級添加成分」、「如果您已經厭倦了傳統紙煙的乏味口感，那麼繽紛果味的清新香甜定會帶給您新鮮及愉悅感覺」、「本品含有尼古丁，未成年人使用尼古丁口含袋會有潛在的發育生理風險」等語之事實，並有被告提出上開四則刊載於系爭平臺之廣告資訊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25至275頁），佐以網路搜尋瑞典口含煙之介紹，表明：Snus是一種含有尼古丁的無煙菸品，是將菸草磨成粉末再加鹽和水混合而成，有時也會加上香料。瑞典口含煙與嚼菸或是發酵製程的沾菸不同，不應將它們混淆。瑞典的口含煙是經由高溫滅菌製程（未經過發酵），藉由口含將尼古丁吸收至體內。口含煙在一開始是以散裝方式銷售，小包裝銷售方式則始於西元1976年，一推出就大受歡迎，廠商也紛紛改為小包裝，而隨著小包裝推出也使得女性吸食口含煙的人數增加。關於吸食口含煙會對健康有不良的影響正反的論點都有。有的專家評估過吸食口含煙的相關風險遠比吸菸低，對於有人把口含煙拿來與香菸相提並論是誤導大眾說法；但也有專家認為口含煙對吸食者本人的危害比香菸還大。尼古丁主要會刺激交感神經系統，造成脈搏加快和血壓上升，因此有高血壓的人不應吸食口含煙，孕婦也不宜吸食，口含煙原本在20世紀大半期間幾乎快被香菸淘汰，到了60年代末，有關吸菸造成傷害的警訊報導越來越多，使得當時瑞典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口含煙等語，亦有被告提出瑞典口含煙維基百科查詢單一份附卷（本院卷第307至309頁）。是由系爭商品廣告介紹及維基百科說明可知，Snus雖仍含有菸草成分，但已改變菸草原料之物理性態，並添加其他菸草原料以外之物料混製而成，其用意就在取代傳統紙煙吸食方式以便攝取尼古丁，則由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觀之，該項廣告所指商品已分別該當「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組合物」之要件，自屬菸害防制法所稱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從而，原告所營系爭平臺因各別接受四位賣家會員刊載系爭商品廣告，並容任不特定多數人得以瀏覽下載，而達致該商品廣泛傳播宣傳效果，自是已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該當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乃原告指稱伊非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且其所營系爭平臺僅係接受刊載，並無廣告行為，更無論系爭商品亦與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無涉云云，要屬無據。
(四)關於原告就系爭違章行為是否欠缺期待可能而無故意或過失可責性部分：　　　
 1、第按衛福部於115年1月13日以衛授國字第1150760024A號函復原告等國內多家知名電商：「說明：一、為協助地方政府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非屬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案件，特訂定『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案件應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二、網際網路業者 (以下簡稱業者) 於提供網際網路平臺、資訊傳輸或內容服務時，應依旨揭注意事項所訂事項，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其網際網路訊息符合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之規定。三、業者如已依注意事項規定善盡其注意義務，雖有違反上開法條之網路資訊，主管機關綜合判斷其客觀行為已善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可認定其不具有故意或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不予處罰。」等語，又其附件「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案件應注意事項」第2點：「網際網路業者（以下稱業者）於提供網際網路平臺、資訊傳輸或內容服務時，應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防止網際網路使用人（以下稱使用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第3點：「業者依本注意事項規定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於使用人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情事時，不負行政罰法第7條所定故意或過失責任。」第4點：「本注意事項適用於提供下列服務之業者：（一）電商平臺。……」第5點：「業者於提供網路服務時，應採取技術期待可能者之管理措施，防止使用人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之行為，並應遵行下列事項：（一）預防措施：於網際網路服務條款、社群政策、站規、板規或其他相關公告，明確揭示提醒會員禁止上傳、刊登或傳播違反菸害防制法之內容，會員未勾選同意遵守規定者，不予提供服務。（二）警示與風險管控：建立菸害防制違法資訊風險管控及防範機制，並定期提供透明度報告書予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備查，滾動調整以反映網際網路環境變化及新型違規手法。（三）通知下架及時效：設置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通報案件審查、下架處理機制，並於接獲主管機關以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通知自次日起2個工作日內，完成限制瀏覽或移除違法資訊，並保存處理紀錄180日。（四）限制故意行為者機制：會員1年內違規使用帳號3次以上者，應由業者於知悉後2個工作日內採取暫停、限制或終止服務措施。（五）採取其他有助於防止違法行為之措施。」第6點：「地方主管機關應善盡職權調查義務，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認定網路資訊屬網際網路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案件。除使用人使用之文字或圖畫確已具有直接或間接對不特定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之目的或效果，顯現其推銷或促進商品消費之危害，而得在合憲基礎上，對此商業言論為合法之限制，可認屬菸害防制法所禁止之促銷或菸品廣告方式外，否則，若僅以該等文字或圖畫『非菸品交易所必要』，甚至逕自界定何等資訊始為菸品交易所必要，從而使用者於超過該必要範圍之其他文字、圖畫一概認均屬禁止菸品廣告之方式，而予一律封鎖、不得表達，此即形成對言論過度之侵害（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84號判決參照）。」第7點：「地方主管機關得依業者提供之下列資料，綜合判斷業者是否已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一）是否建立內部稽查及風險管控機制。（二）是否設置配合處理通報案件及違規內容處理機制，並於接獲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次日起2個工作日內，採取限制瀏覽或移除違法資訊等措施。（三）會員1年內3次以上違規使用帳號，是否於2個工作日內採取暫停、限制或終止服務措施，及是否保存相關紀錄180日。（四）其他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提供之文件、資料。」乙節，為兩造所是認，並有原告提出衛福部該函一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35至438頁），經核該函係供作地方主管機關判斷國內各電商平臺是否於與平臺使用者共同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時有無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並據以認定其有無故意或過失責任而能否免除行政罰之通案性規範，是該函性質應屬衛福部為協助下級機關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之解釋性行政規則。而本院經審認該函已充分考量電商平臺特性、大量賣家申請案件需求、風險管制可能性等各種因素，據以認定如何判斷電商平臺已盡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對逸出該注意義務以外之違規不應處罰之解釋方法，亦即對各電商平台認定其能否遵守菸害防制法之期待可能性提出判斷基準，而衛福部該函所述之解釋方法並無違反各該上位階法規範、法律保留或實務通案見解情事，自屬合憲且合法解釋菸害防制法之行政規則，本院自得併予援用，並應自現行菸害防制法生效之日起即有適用（尚非自該函釋生效日方得適用）。準此，依衛福部前揭函釋可知，電商平臺業者本身未必是菸品廣告之委託人或製作人，但其卻是菸品廣告委託人或製作人因藉由電商平臺之容許使用將該廣告上架之結果，而達成其商品宣傳放送並銷售之目的，是以電商平臺之接受刊載確屬菸品廣告達致週遍傳播不可或缺之手段，此於平臺使用者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之時，電商平臺經營者接受其刊載廣告之行為，亦應合致相同之違規處罰。惟考量網際網路使用者之龐大數量及周遊無邊際，對電商平臺業者之處罰，限於電商平臺業者對使用者存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情事時得以從技術層面實施管控措施之期待可能性始有必要。而其期待可能性有無之判斷基準，則在於平臺業者是否在使用者進入平臺前對菸害防制法已預先設有相關之公告並課其遵守之義務、是否建立與菸害防制法規範相符之內部稽查及風險管控機制、是否配合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處理違規案件之通報與備查、縱使已設置相當之內部管控機制，於仍有漏網之魚經主管機關網路監測查悉通知平臺業者時，平臺業者是否有於受通知時迅速（例如2日內）將其違法資訊下架或移除、是否有對違規使用者採取停權或停止服務措施等要件，再綜合判斷平臺業者之處罰可責性。 
 2、查原告主張其所營系爭平臺業已設置「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將涉及關鍵字產品之商品自動阻擋上架，並另設有「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於賣家將產品上架後，主動偵測檢查商品刊登情形，如發現有菸品廣告時，即人工移除違規商品，何況國建署雖多次發函給原告關於「網路監測菸品與非法產品之關鍵字清單」，但直至113年9月19日方將「口含煙」、「口含菸」、「Snus」等字加入上開清單內容，故原告實無從知悉系爭商品屬類菸品或非法產品，亦且原告於收到國健署112年11月17日及113年1月10日通知系爭平臺有違法商品前後，業已將系爭商品廣告下架並將該等會員設定停權，故原告已竭盡平臺風險之管控義務，即無故意或過失責任可言云云。惟查：
　⑴原告於112年9月12日在系爭平臺登載之會員合約固有表明會員刊載或發布之物件不得違反之法令，並具體例示內容詳見「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其中關於「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第8項為「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甚且原告在「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視窗內已清楚明示：「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已於112年1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全面禁止電子煙在內之各式類菸品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廣告之使用，定自中華民國113年3月22日施行，依修正通過之菸害防制法第15條規定，禁止任何人製造、輸入、販賣（包括透過網路、實體店面及面交）、供應（提供他人使用）、展示或廣告（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各式電子煙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請會員千萬不要於網路刊登販售電子煙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商品，避免違法受罰。」等語，有原告自行提出其下載之會員合約及其附件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37、141、143頁），足見其已清楚認識菸害防制法甫作修正，對類菸品有明文禁止規範，且該法第15條所禁止之廣告行為包含接受傳播或刊載行為在內。然其卻錯誤記載上開現行法律正確之施行日期（應為112年3月22日），又未明示上開法律對「類菸品」之定義（即標示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且除其錯誤引用違規處罰規定（菸害防制法第5條並無違規之處罰規定）外，還倒裝舊法關於「按日連續處罰」之規定，益證其對會員預先告示之法令規範內容，錯誤百出，實無從令平臺使用者預先得悉當時客觀法規範內容，甚至誤認刊載類菸品之相關商品廣告直至113年3月22日以前尚不在主管機關處罰之列。佐以原告係利用網際網路所設立之電商平臺業者，其對現行菸害防制法之修法及處罰規範，難謂其無認識可能，卻未告示平臺使用者何為正確之法規範，以及何等作為將有違規處罰，則原告顯未落實其預防措施。
　⑵次查，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已明示「類菸品」定義，其112年2月15日立法理由復表明：「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於2014年第6次締約方會議（COP6）即建請各締約方禁止或以適當方式（如藥品、菸品或消費性產品等）管制尼古丁及非尼古丁電子傳送組合（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 and electronic non-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簡稱ENDS／ENNDS，即俗稱之電子煙），2016年第7次締約方會議（COP7），進一步建請各締約方以法令規定，禁止或管制此類產品之製造、輸入、銷售、展示或使用。電子煙油之物理性態為液態，或含、或不含尼古丁，亦常含有各式添加物，並以電子裝置加熱氣化，供人模仿及產生菸品使用之效果，易誘使未成年人及未曾吸菸者使用，致生成癮性。近年來，國際上已發生多起相關肺損傷（e-cigarette or vaping product use associated lung injury, EVALI ）甚至致死案例，為使電子煙產品，以及未來可能出現之非電子傳送組合等產品有管制之法源依據，爰增訂第2款「類菸品」類菸品之定義為……以避免業者藉由改變目前通用之產品名稱（如將電子煙改為其他名稱），或改用非電子方式氣化煙油（如噴霧式），規避法律之適用，並與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對電子煙之官方稱呼相容。」等語，菸害防制法不僅將「類菸品」詳細定義，並以立法理由說明業者（商品製造商、委託人、廣告製造商、接受傳播或刊載業者等是）極有可能為規避處罰而迴避使用電子煙等通用名稱或改變其使用方法，然其產品本質實無更易，故要求凡對類菸品實施監測或稽查者，不應侷限認定其產品有無表明「電子煙」等字樣，理應隨時觀察市場變化，以便與時俱進。然查，原告於112年就電子煙設置之「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主要係以「電子煙（菸、烟）」、「香菸（煙、烟）」、「霧化器」、「煙（菸）彈（蛋）」、「煙（菸）油」、「加熱煙（菸）」、「丁鹽」、「尼古丁鹽」及已知電子煙品牌名稱等，並主要係以賣家銷售之商品名稱作為其檢索及阻擋其上架之關鍵字，亦有原告提出前揭關鍵字列表在卷（本院卷第145至147頁），然原告前揭關鍵字並無「菸（煙、烟）」或「戒煙（菸、烟）」（類菸品通常有使人模仿傳統菸品之使用，並強調得戒煙癮之成效）等相關之關鍵字，甚至就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已明示「類菸品」定義所指「菸品原料」，諸如菸草、尼古丁、焦油等字（如該項類菸品強調非菸草、非尼古丁、無焦油等成分，則透過上開關鍵字亦得輕易檢索得出），亦均未出現在原告阻擋其上架之關鍵字當中，更無論原告所設置之關鍵字僅檢索商品名稱而未查核廣告內容，亦顯有嚴重疏漏。即使原告另設「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中有加入「尼古丁」等關鍵字（本院卷第159頁），但此等關鍵字之巡檢，不在於阻擋上架，而在於商品上架相當時日後經人工稽查後再行移除下架，佐以原告受限於執行此項人力之缺乏，縱使是相同之商品乃至相同之廣告內容，該等違法廣告移除下架時間甚至間隔長達十數日之久（例如會員「boohetq」、「jahp93」係於112年11月8日同一日將系爭商品廣告申請上架，經原告接受刊載後，原告再分別於112年11月13日、12月5日個別下架，參本院卷第425至426頁），則該項違法商品只要仍持續上架，其在系爭平臺架上供不特定多數人點閱瀏覽之次數就越加可觀。雖原告卸免其關鍵字檢索不足，係導因於國健署給予之關鍵字不足所致云云，惟查，國建署於113年4月12日以國健教字第1130760493號函復予原告之「網路監測菸品與非法產品之關鍵字清單」固無「口含菸（煙）」、「口含袋」或「Snus」等關鍵字，而是遲至113年9月19日更新前揭關鍵字清單時方始加入乙節，有原告提出國健署前揭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1至134頁），然國健署前揭函復給各電商平臺之關鍵字清單，性質上僅係行政指導（該函備註欄記載「以上關鍵字僅提供參考」），尚不生任何規制效力，且其函復電商平臺之作用無非表明該署執行網路檢測非法菸品廣告至少會檢索下列關鍵字，但並不僅局限於該等關鍵字，否則國建署又何以於112年11月17日以國健教字第1120761286號函復原告有違法刊載系爭商品廣告情事，將移請縣市政府查處等語（本院卷第453至454頁）。更何況「Snus」是瑞典知名之口含菸（口含袋）商品，存在歷史相當久遠，並在人們意識到傳統菸品對健康的重大危害後，於上世紀60年代以後就有越來越多人使用口含袋以取代傳統紙菸，認為可以解尼古丁癮或降低對健康的危害等情，已如前述，參以原告復為國內知名電商，其對網際網路之熟稔程度及商品國際化之情狀，理應較一般廣告商有更高之注意義務，詎原告無論是「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均不曾對該項商品設限，縱使112年11月13日最早經由「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查悉該項違法廣告而予以移除下架後，仍未將該項商品相同或同類廣告通盤檢討後一律下架，甚至於其將會員「boohetq」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移除下架間隔一個多月後，竟仍於113年1月4日容許會員「casti」再度就相同之系爭商品廣告刊載上架（本院卷第269至275頁），由是益證原告根本未曾建立內部有效稽查之風險管制，也對菸害防制法所欲限制類菸品之使用及健康危害，並不重視。
　⑶再查，國健署於112年11月11日及12日執行網路監測作業時，查悉並下載會員「boohetq」、「jahp93」、「fe9890」在系爭平臺所刊登之系爭商品廣告，隨即於同年月17日發函並以電子信件告知系爭商品廣告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情事，為此爰依同法第15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要求原告提供上開會員資料以便究責，至於原告疑似違反同法規範部分，將另案移請縣市政府查處等語。雖原告收受國健署書函及電子信件前，已經將會員「boohetq」、「fe9890」所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分別於112年11月13日及14日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至於會員「jahp93」刊登之廣告，則遲至112年12月5日方始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原告隨後方函復國健署前開會員資料；又國健署復於113年1月7日執行網路監測作業時，查悉並下載會員「casti」在系爭平臺另刊登系爭商品廣告，隨即於同年月10日發函並以電子信件告知系爭商品廣告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情事，為此爰依同法第15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要求原告提供上開會員資料以便究責，至於原告疑似違反同法規範部分，將另案移請縣市政府查處等語。然原告於收受國健署書函及電子信件後，則遲至113年1月17日始將系爭商品廣告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嗣後再將會員資料查覆予國健署等事實，為兩造所是認，並有兩造分別提出國健署書函、電子信件、菸害稽查處分通報管理系統截圖等文件在卷可證（本院卷第433、439、441至443、453至454、471頁）。由是觀之，縱使原告早於國健署112年11月17日通知原告系爭平臺存有違法商品廣告前之同年月13日及14日即已將會員「boohetq」、「fe9890」所刊載之廣告移除並停權，但不同會員「jahp93」刊登之相同商品及相同內容之廣告資訊，則遲至112年12月5日方始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益證原告早於國健署通報前已可得知悉系爭商品廣告為違法廣告，雖國健署再以書函及電子信件通知，但原告竟放任至國健署通知後之近20日方有下架及停權處置，實難認原告究竟有何網際網路技術層面無法迅速克服處理而不得不放任不特定多數人繼續瀏覽或選購之地步！尤其國健署既已於112年11月17日就系爭商品廣告之違法性通報予原告後，原告竟能於113年1月4日再度接受會員「casti」刊載相同違法商品且相同內容之廣告資訊，則原告對其違法接受會員「casti」廣告刊載之行為，實已具備不確定故意之程度，更無論原告於國健署113年1月10日再度通報後，卻遲至同年月17日始將之下架及停權，均足證原告並無積極配合主管機關之通報並迅速移除違法廣告資訊之措施。
　⑷綜前觀之，原告在使用者進入系爭平臺前並未預先就菸害防制法之相關規範予以公告並課賣家遵守之義務，也不曾建立與菸害防制法規範相符之內部稽查及風險管控機制，更未能積極配合中央主管機關之通報並迅速移除違法廣告資訊之措施，則原告自應就其違法刊載系爭商品廣告之行為，擔負其故意或過失責任，並應受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乃原告以前詞卸免其對賣家接受刊載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菸品廣告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不應處罰云云，要屬無據，不應採取。
(五)關於被告將刊載之4件商品以4項違規行為論處，分別裁罰，有無違反比例原則或一事不二罰原則部分：　
 1、再按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其立法理由表明：「行為人所為數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若違反數個不同之規定，或數行為違反同一之規定時，與前條單一行為之情形不同，為貫徹個別行政法規之制裁目的，自應分別處罰。此與司法院釋字第503號解釋『一事不二罰』之意旨並不相違。」等語。準此，違規行為人之數行為違反同一規定時，仍屬行政罰法第25條所稱之「數行為」，仍應分別處罰。次按「廣告」乃集合性概念，一次或多次利用傳播方法為宣傳，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均屬之，復如前述，則同一廣告製作人多次重複利用同一傳播方法、宣傳同一商品廣告資訊，以達其銷售該商品目的，如該商品廣告係屬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違法廣告，則在該違法廣告下架前、或是經主管機關裁處前，該違法廣告反覆播送之行為乃違規行為之接續進行，應僅評價為一行為；反之，如係不同之廣告製作人、利用不同之傳播方法或宣傳不同之商品廣告資訊，只要有其中一項不同，即屬數個違規行為，而應分別論處，此經參酌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55條之1授權訂定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行政罰行為數認定標準第3條規定：「實施違反本法第28條廣告限制規定之行為者，依下列基準判斷其行為數：一、不同品項之產品。二、不同版本之廣告。三、不同刊播媒介之個數。四、不同日之刊播。」亦已針對廣告特性，就其行為數之認定有詳細之規範，本院自得併予援用。其次，菸害防制法對於違反同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人，有按其屬製造商、委託人、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或屬前揭身份以外之人分別處罰，已如前述，依此，如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從事接受廣告製作人之刊載行為，本應按其接受廣告製作人託播人數、不同品項之商品、不同版本之廣告資訊、或不同日之刊播，論其行為個數，如其確有接受數個廣告製作人於不同時日之廣告刊登，縱使其廣告之商品同一、廣告內容相同，其本質上即屬數行為，而非一行為。
 2、經查，原告係分別於112年11月8日、10日、113年1月4日分別接受會員「boohetq」、「jahp93」、「fe9890」、「casti」將其製作之系爭商品廣告資訊刊登於系爭平臺上。因該商品屬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且原告以經營系爭平臺為業，屬同法第30條規定所稱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則原告接受前揭四位會員刊載系爭商品廣告於系爭平臺之行為，即已構成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處罰要件，而原告就該等行為復有故意或過失責任，理應依法處罰乙節，已如前述，雖上開四位會員請求刊載之商品似為同一或同種商品，廣告內容也大同小異，且原告於被告113年11月12日作成原處分裁處前，已分別於112年11月13日、14日、12月5日、113年1月17日將上開四份商品廣告下架並設定停權，是其刊載行為業已終止而無接續刊載情事，然因上開四位會員乃分別不同時間申請上架，通過原告內部稽查審核時間亦互有不同，乃至原告經人工排查或經國健署通報後下架時間亦有差異，甚至原告對前三位會員違法商品廣告均已移除後，復於相隔一個多月後又於113年1月4日接受會員「casti」同一商品廣告之刊載，足見其對上開四位會員接受刊載或下架乃出自其各自不同之決意所為，自無可能出於同一之意思決定。從而，被告以原告接受四位會員刊登系爭商品廣告時間不同，商品編號不同，且原告就個別廣告分別稽查及實施移除下架權限，各自之判斷皆係單獨意思決定下所為之行為，則廣告有4個，判斷行為亦有4個，故各自裁處40萬元，合計160萬元，尚屬適法之處置。乃原告逕援引其他縣市主管機關執行與本案不同事實之處罰案例，主張被告以數行為分別裁罰，有違反比例原則及一事不二罰原則云云，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前揭主張，均不可取；被告原處分以原告接受四位會員刊載系爭商品廣告，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爰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按其行為數各處以最低額度之罰鍰40萬元，總計160萬元，並命限期改善等情，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屬適法。乃原告對之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此說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邱　美　英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241號

民國115年4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  律師

            張雅淇  律師

被      告  嘉義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敏惠              

訴訟代理人  梁樹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4年6月2日衛部法字第114000390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經營之○○市○○路平臺（下稱系爭平臺）會員「boohetq」、「jahp93」、「fe9890」、「casti」等4個帳號分別於民國112年11月8日、10日、113年1月4日在該網路平臺上架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廣告訊息，帳號「boohetq」刊載之商品名稱為「現貨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2年11月11日）、帳號「jahp93」刊載之商品名稱為「全網最低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2年11月12日）、帳號「fe9890」刊載之商品名稱為「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2年11月12日）、帳號「casti」刊載之商品名稱為「【丁丁連鎖藥妝】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網址：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00000000000000，網頁下載日期：113年1月7日）(下合稱系爭商品廣告)，經被告所屬衛生局執行網路監測查獲，被告審認原告有接受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訊息之情事，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113年11月12日府授衛企字第1135106101號裁處書分別處原告新臺幣（下同）各40萬元，共計160萬元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禁止之行為態樣實係「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並不包括「接受刊載」之行為，原處分稱系爭平臺有「接受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進而論斷原告構成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惟未指出該「接受刊載」究竟屬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何項構成要件之違反，有違明確性原則。又系爭商品廣告所述之「口含煙」或「口含袋」，與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類菸品」定義不符，被告認定原告有刊載廣告「類菸品及其組合元件」之事實，洵屬違誤。 

 2、菸害防制法未就第30條第1項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構成要件為定義規定，以致原告無從預知是否為該條規範對象，執法標準亦模糊不明，被告依該條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鍰，有違行政罰法第4條之處罰法定原則及明確性原則。遑論，原告係交易平臺之提供者，並非實際從事商品銷售與經營之賣家，商品銷售方（即賣家）事實上係自行建立一虛擬賣場而為其經營管理，並由其自行為商品之說明、銷售或拍賣，原告並無針對該等商品進行廣告，無任何將該等商品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促銷進而決定購買之主觀意思，故以系爭平臺提供之服務及商業模式而言，顯非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被告將原告認屬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亦屬違誤。又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在於防杜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商品隨廣告傳播散布，危害國民健康，此與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下稱商發署）公布營業項目之目的在於商工登記業別正確性之有效管理，以及主計總處公布之行業統計分類，目的在使各機關行業別相關統計能在一致之比較基礎下，相互連結應用，截然有別且毫無干係，自無從以商發署公布營業項目中關於一般廣告服務業之定義或主計總處公布之行業統計分類中關於廣告業之定義，認定原告該當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至於原告向平臺使用者收取之「手續費」及其他費用，實係就原告提供網路平臺空間，供使用者得於此空間內自行建立賣場，自行刊登商品之服務，所收取之服務費用，概念上如同實體市集空間場域之所有人，將空間提供實體市集賣家搭設布景設備、販售商品，並以此向賣家收取費用，僅原告基於網路交易平臺特性，係採於商品確定成交時方為收取服務費用之模式，無論如何原告均未涉入賣家於該空間內銷售商品過程中所自為之廣告行為。又露天拍賣會員合約中之「廣告費」，係指會員額外購買特殊廣告服務時所收取之費用，倘無額外採購此廣告服務時並無須繳納此費用，而原告於本件中未曾向平臺使用者提供上述廣告服務或向使用者收取任何廣告費，被告僅憑露天拍賣會員合約條文之文字，即認原告係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云云，並無可採。

 3、系爭商品廣告名稱並無「菸草」及「無菸尼古丁」之文字，被告查獲當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下稱國健署）提供之網路監測使用關鍵字清單，亦無「口含煙」及「戒煙」等詞，焉能苛責非屬菸品專家之原告應事先知悉或辨識該等名稱和違法商品相關，原告並不知悉且事實上亦無法判斷該等商品是否涉及違規行為，就系爭商品之刊登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況且，原告已於「露天市集會員合約」具體告知各會員菸害防制法之相關規定以及會員違約刊登違法商品時，原告將採取之處置措施，並透過會員註冊程序，要求會員於註冊使用網路平臺服務前，皆應詳閱完成相關約定之締結。原告並採取「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關鍵字」及輔以「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措施，防堵違法商品存在於系爭平臺，顯見原告確已在技術可行範圍內，兼採自動化與人力巡檢並行方式，落實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及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注意義務，惟因系爭商品廣告名稱所使用字詞，於案發當時未在主管機關所提供之關鍵字清單內，於此情況下，若要求原告應完全杜絕、使平臺隨時處於零檢出任何相關商品之狀態，不啻要求原告須由人工針對商品所有詞彙額外進行網路檢索，事實上顯非可能期待原告遵守或履行，有違期待可能性原則。被告課與原告高強度之審查義務，逾越當時網路平臺普遍具備之技術可行性，對原告構成過度負擔並產生不成比例之合規成本，亦可能侵害網路平臺使用者之言論自由，顯與比例原則相悖。是以，系爭商品廣告係在原告已極盡一切防免之能事下，仍無法或未及查察之違規情形，原告復於獲悉後立即進行移除，依「技術上可能性」及「合理性」進行審酌，應認原告已盡注意義務，要無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故意或過失可言，不應對原告予以裁處。

 4、縱認原告依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負有拒絕接受違法商品刊登之義務卻消極不為，惟系爭商品廣告係經會員賣家於112年11月至113年1月上架刊登，具高度時間密接性，至多僅屬原告本於單一意思決定而未及善盡管理義務之單一消極行為所致結果，以一行為裁處，即足達督促原告善盡管理義務、排除違法商品刊登於所營平臺之目的，桃園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前就與相類情形，均以原告單一違失行為論處，被告未考量時間連續性及行為的一體性，以商品件數作為行為數量，個別處罰，顯有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比例原則。 

 5、原告於露天市集會員合約第6條第7項明確約定，會員不得在系爭平臺刊載或發布任何涉及違反包括菸害防制法在內法令之物件或訊息，具體例示內容亦有規定於「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及「露天市集網站政策」中，透過會員註冊程序 ，確保會員於註冊使用平臺服務前，皆應已詳閱並完成露天市集會員合約之締結，否則即無法註冊使用平臺服務。並設置「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一旦商品內容與關鍵字相符，搜尋結果即不會出現該商品，以及「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將涉及關鍵字產品之商品自動阻擋上架，與「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主動偵測檢查商品刊登情形，如發現有電子煙等類菸品廣告，即人工移除違規商品。另原告112年11月17日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前，已於112年11月13日將會員boohetq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於112年11月14日將會員fe9890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112年11月17日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後，於112年12月5日將會員jahp93刊登商品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於113年1月10日收到通知提供違規會員資料後，亦於同年1月17日將會員casti刊登商品進行下架並將會員設定停權。前述會員jahp93、casti之商品，原告雖非於通知後2日內即完成下架，惟所謂「2日內下架」之作業時限，係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於近期始行決定並對外揭示之要求，於本件發生當時尚未明確成為既定作業規範，斯時國健署來函之內容，皆僅通知原告提供刊登該商品之會員資料以供查處而已，而非明確要求原告立即移除所涉商品頁面，則原告於接獲通知後即依指示配合提供相關資料，並隨後積極完成商品下架及帳號停權之處置，應認已依當時可得之指示與規範，履行應盡之協力與管理義務。由上顯見，原告確已符合衛福部115年1月13日衛授國字第1150760024A號函頒「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案件應注意事項」所規定「管理人注意義務」具體應行事項，倘依注意事項就業者是否盡注意義務之判斷標準，應認原告對於系爭商品廣告之刊登，確實不具主觀故意或過失， 而屬超出原告技術期待可能之剩餘風險甚明。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提供系爭平臺作為商品訊息傳遞之媒介，使賣方得將特定商品之相關圖文廣告訊息刊載其上，藉以向不特定之多數人傳播，使其等知悉，進而引起購買興趣，促成交易完成，自該當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傳播媒體業者。再者，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原告就所營事業資料亦登記有「I401010一般廣告服務業」，依商發署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演所系統，屬「廣告業」，且依露天拍賣會員合約第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可知原告藉由系爭平臺，提供交易、廣告等服務，促使商品交易之達成，並從中收取報酬，而無論是登記資料，還是實際合約、行為，都足認原告亦該當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廣告業者。原告提供系爭平臺作為商品訊息傳遞之媒介，以及登記屬廣告業，從中收取報酬，皆可認為屬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就違反之情形受相應之處罰。

 2、系爭商品廣告包含有「口含煙」、「戒煙神器」、「無菸尼古丁」、「零菸草成分」、「非菸草尼古丁」、「尼古丁含量」、「boltbe」、「Snus」等文字，其中，菸亦常寫為「煙」，煙之簡化字寫作「烟」，因此出現菸、煙、烟就應提高警覺，更何況所組合的文字是「口含煙」、「戒煙」、「菸草」、「無菸尼古丁」等都足以說明系爭商品廣告所展示之商品應屬類菸品或其加熱元件，必須詳加審查並移除。再者，只要透過Google等網路引擎搜尋「Snus」，就會出現很多關於瑞典口含煙之資訊，維基百科更可見「瑞典口含煙（瑞典語：Snus）是一種含有尼古丁的無煙菸品」之說明。而搜尋「boltbe」，亦可發現係類菸品之品牌。由上可知，系爭商品廣告光是內容就有很多是跟菸(煙、烟)有關之內容，是原告所不應該、不可能沒有發現，而且即便不確定是否與類菸品或其加熱元件有關，原告亦可透過網路搜尋「Snus」、「boltbe」，進而獲得確認。原告所謂不具專業、無調查資源云云，顯係推託之詞，系爭商品廣告實與類菸品或其加熱元件有關，原告卻仍讓之上架，已然違法。

 3、原告設置系爭平臺，具有控制、管理之權限，對於賣方準備上架之商品及相關廣告訊息，理應於上架前即應先審查、過濾，避免系爭平臺刊載違反法令之商品廣告訊息，而即使上架後，亦應定期巡查、監測，從而當廣告訊息有違反法令時，得及時予以移除。原告固謂其有採行會員合約要求不得刊載販售違法商品和設定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防堵措施，然關鍵字各有不同，且該等關鍵字之所以有不同設定，僅係出於原告實務上作業之落差。就國健署提供之關鍵字清單，原告係依自身經驗判斷是否列入排查，就關鍵字相關之中英文、簡體字或諧音等，未必皆會列入排除，就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因專職巡檢人員僅有10多名，每日刊載之廣告訊息量極為龐大，不是每一個違反法令之廣告訊息都能馬上查得，而存有時間差，致無法及時下架。顯見原告就關鍵字之設定欠缺系統性規劃，且無合理依據，極易造成防堵效果不彰，而且原告經營系爭平臺獲取利益，本應投入相應之成本，以確保運作符合法令規定，原告既知道其所採行關鍵字等防堵措施不足以有效監管廣告訊息，自應設法調整、改善，譬如強化關鍵字等資料庫之建設、增加審查過濾人力、開發圖片過濾系統、規定廣告上架前都需先經審查和加重違規賣方處罰規定等，以落實審查過濾、移除下架之義務，而不應一方面獲取經濟上利益，一方面卻又以剩餘風險、大海撈針搪塞，不加強防堵措施，放任違反法令之廣告訊息上架，顯未達到其應盡之義務，被告裁罰並無違誤。 

 4、系爭商品廣告是由不同之會員帳號上架，上架時間不同，商品編號不同，上架頁面也不同，各有各的顧客群，也各有各的危害性，而原告就每一個廣告都有單獨審查過濾、移除下架權限，各自之判斷皆係單獨意思決定下所為之行為，則廣告有4個，判斷行為亦有4個，自應分論併罰，因此各自裁處40萬元，合計160萬元，並無違誤。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是否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該當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

(二)原告就系爭違章行為是否欠缺期待可能性？

(三)被告將刊載之4件商品以4項違規行為論處，分別裁罰，有無違反比例原則或一事不二罰原則？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系爭商品廣告頁面截圖（第225至275頁）、原處分（第73頁）及訴願決定書（第80至89頁）附本院卷為證，應堪認定。　

(二)應適用的法令︰

 1、菸害防制法

  ⑴第1條：「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⑵第3條第1項第2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類菸品：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

  ⑶第12條第1款：「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其促銷或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錄影物、電子訊號、電腦網路、報紙、雜誌、看板、海報、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宣傳。」

  ⑷第15條第1項第2款：「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下列物品：……二、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⑸第27條第1款：「製造或輸入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5千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⑹第3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1項）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4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第2項）委託製作、傳播或刊載前項各款廣告之一者，併處罰廣告委託人。」

  ⑺第31條第1款：「製造業、輸入業、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廣告委託人以外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三)關於原告是否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該當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部分：

 1、由前揭菸害防制法規定觀之，任何人均不得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如係製造或輸入業者實施前揭行為時，主管機關係依同法第27條規定處以較重之行政罰；如係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廣告委託人實施前揭行為時，主管機關則依同法第30條規定課以行政罰；如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人屬同法第27條或第30條規範以外之行為主體時，主管機關方得依同法第31條規定處以較輕之行政罰，而立法者對之分類處罰，乃在於彼等對類菸品或菸品廣告型塑程度、考量類菸品及未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指定菸品均屬非法商品及對不特定多數人因受菸品廣告影響深度與廣度大小不同而做差別處遇，並課予高於紙菸之罰鍰額度。準此，凡有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人，本即該當菸害防制法第27條、第30條或第31條之處罰要件。而其中所謂「類菸品」已於同法第3條第2款有明確定義。至所謂「廣告」，乃集合性概念，以一次或多次利用傳播方法為宣傳，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參最高行政法院105年10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要旨）；另現行菸害防制法於96年7月11日修訂時，其第2條第4款亦有規定：「菸品廣告：指以任何形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其直接或間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雖上開規定於112年2月15日修訂時，經立法者以現行菸害防制法第12條已明定菸品促銷或廣告之禁止態樣為由而刪除前揭規定，然其對於菸品廣告之定義仍有參考價值，佐以現行菸害防制法第12條已將「任何形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賦予具體內容，其中以電腦網路宣傳並促銷菸品使用者，自屬同法第15條所規範之「廣告」行為。而廣告既係利用各種形式之傳播手段對欲推銷之產品據以完成放送宣傳之結果，則參與廣告放送前所執行各階段措施，諸如委託製作或傳播廣告、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等，均是完成廣告放送結果所不可或缺之行為，更清楚地說，凡是實施委託製作或傳播廣告、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等各項作為據以完成廣告放送宣傳結果者，當然亦屬同法第15條所指稱之「廣告」行為，此觀立法者藉由同法第30條、第31條規定將參與廣告型塑過程或施予助力之人均納入處罰範圍，亦可得知。至於同法第30條與第31條之差別，則在於前者主要係規範廣告委託人及以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廣告為業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後者則規範前者所指行為主體以外之人，先予敘明。

 2、經查，原告於95年8月間核准公司設立登記，其主要營業項目包含資訊軟體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資料處理服務業、一般廣告服務業、無店面零售業等事業。又原告所營系爭平臺是95年間由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及eBay合資成立的網路拍賣網站，為國內資深電商，在107年全年平臺成交金額(GMV)突破3,305億元，為國內首家超過上億交易金額的電商平臺，成交規模已經超越全臺大型百貨及實體通路。而系爭平臺交易模式為賣家刊登商品時免刊登費，商品成交後僅收取2％成交手續費，目前平臺擁有超過1,700萬買家會員及200萬賣家會員，全站每月總瀏覽頁面量(Pageview)突破十億次乙節，有原告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單、維基百科查詢單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69、495頁）。次查，原告112年間之會員合約明定原告係提供網路交易平臺服務，供會員自行刊載物件及進行交易；原告於系爭平臺上所刊載之物件、說明內容、圖樣、標誌、商品圖片及相關訊息，包括所刊載之廣告，均係由會員自行提供、上載及發布，並由會員自行操作平臺服務系統自動刊載於網站；會員保證其所刊載於系爭平臺之物件、說明內容、圖樣、標誌、商品圖片等資訊，並未侵害第三人權利、並未違反法令、並未違反公序良俗或違反本會員合約。如有違反，原告得不經事先通知，直接加以移除，使之無法被存取，或採取其他限制性措施；又刊載於系爭平臺之物件成交後，會員應依當時所定之「露天市集成交手續費收費辦法」交付成交手續費；會員於向原告所購買之廣告，應依當時所定之「廣告政策」支付廣告費；關於會員刊載或發布之物件不得違反之法令，另具體例示內容詳見「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本院卷第135至139頁）。其中原告於系爭平臺刊載之「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第8項為「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除扼要說明菸害防制法規範內容外，並表明對於會員違規刊登行為，原告將先行下架商品併予以警告提醒，連續違規者除了下架該違規賣場外，同時也會對該累犯帳號暫時停權，以維護平臺之秩序等語（本院卷第141至143頁）。佐以原告亦自承系爭平臺乃係經由「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及「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措施篩選後方接受會員自行製作廣告物件之刊載（本院卷第26至28、145至147、159頁）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原告提出會員合約、法令禁止限制規範、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關鍵字組表等文件在卷可參。是綜前觀察，原告係以經營系爭平臺即網路拍賣網站為業，其所從事之業務除接受賣家自行製作之廣告刊載（只收取成交手續費）外，併有協助製作廣告（廣告費另計）之業務。關於接受刊載部分，賣家如欲將其製作之廣告資訊及銷售之物件放入到系爭平臺供人瀏覽、購買，事前需先通過原告自行設置之「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等管制措施排查無誤後，原告始得接受賣家刊載於系爭平臺之需求，或在賣家的廣告資訊及銷售物件上架後，原告也會另以滾動式增補「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清單，由原告內部設置專職人員全日巡檢方式將賣家疑似違法商品下架。雖原告於接受刊載之時並未向賣家收取刊登費，而是於賣家有成交紀錄時才收取平臺手續費，亦即其用意無非係待賣家因商品廣告確實獲利後始事後向其收取使用平臺服務費用，性質上僅係原告接受刊載行為之事後收費，只不過將名稱定義為成交手續費而已，但仍無礙原告就是否接受賣家刊登確有自主決定之權利且有藉此營利事實，而賣家所提供之廣告資訊一旦經原告接受刊登，在其未下架前即刻享有每月供不特定多數人以「億」計算之瀏覽量，此際賣家所製作之廣告資訊及銷售物件於登上系爭平臺之時，當然即已完成該項廣告所欲達成廣而週知之宣傳效果，而毋待其已實際出售系爭商品為必要，則原告所參與之接受賣家刊載行為，自是該項廣告達成宣傳效果中不可或缺之步驟，揆諸前揭規定之說明，原告自屬菸害防制法第30條所稱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且其接受賣家刊載廣告資訊及銷售物件於系爭平臺上，當屬同法第15條所稱之「廣告」行為，即足堪認定。

 3、又按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2款業將「類菸品」定義如前，並輔以立法理由說明其依據。由是可知，菸品與類菸品之差異，主要在於前者係以菸草或含尼古丁之天然植物原料所製成，後者則是以菸草原料以外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所製成。經查，原告所營系爭平臺於112年11月間至113年1月間所接受四位賣家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其商品名稱均係指稱「瑞典Snus口含煙果味盒替代口味閃電唇戒煙神器地鐵飛機可用口含袋」，而依該廣告拍攝之商品外觀，似為相同或同類之產品，廣告內容並強調「無菸尼古丁口含袋、隨時隨地即刻解癮」、「零菸草成分、無煙霧無焦油、不黑牙不染牙」、「主要成分：非菸草合成尼古丁及其他食用級添加成分」、「如果您已經厭倦了傳統紙煙的乏味口感，那麼繽紛果味的清新香甜定會帶給您新鮮及愉悅感覺」、「本品含有尼古丁，未成年人使用尼古丁口含袋會有潛在的發育生理風險」等語之事實，並有被告提出上開四則刊載於系爭平臺之廣告資訊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25至275頁），佐以網路搜尋瑞典口含煙之介紹，表明：Snus是一種含有尼古丁的無煙菸品，是將菸草磨成粉末再加鹽和水混合而成，有時也會加上香料。瑞典口含煙與嚼菸或是發酵製程的沾菸不同，不應將它們混淆。瑞典的口含煙是經由高溫滅菌製程（未經過發酵），藉由口含將尼古丁吸收至體內。口含煙在一開始是以散裝方式銷售，小包裝銷售方式則始於西元1976年，一推出就大受歡迎，廠商也紛紛改為小包裝，而隨著小包裝推出也使得女性吸食口含煙的人數增加。關於吸食口含煙會對健康有不良的影響正反的論點都有。有的專家評估過吸食口含煙的相關風險遠比吸菸低，對於有人把口含煙拿來與香菸相提並論是誤導大眾說法；但也有專家認為口含煙對吸食者本人的危害比香菸還大。尼古丁主要會刺激交感神經系統，造成脈搏加快和血壓上升，因此有高血壓的人不應吸食口含煙，孕婦也不宜吸食，口含煙原本在20世紀大半期間幾乎快被香菸淘汰，到了60年代末，有關吸菸造成傷害的警訊報導越來越多，使得當時瑞典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口含煙等語，亦有被告提出瑞典口含煙維基百科查詢單一份附卷（本院卷第307至309頁）。是由系爭商品廣告介紹及維基百科說明可知，Snus雖仍含有菸草成分，但已改變菸草原料之物理性態，並添加其他菸草原料以外之物料混製而成，其用意就在取代傳統紙煙吸食方式以便攝取尼古丁，則由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觀之，該項廣告所指商品已分別該當「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組合物」之要件，自屬菸害防制法所稱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從而，原告所營系爭平臺因各別接受四位賣家會員刊載系爭商品廣告，並容任不特定多數人得以瀏覽下載，而達致該商品廣泛傳播宣傳效果，自是已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該當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要件。乃原告指稱伊非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且其所營系爭平臺僅係接受刊載，並無廣告行為，更無論系爭商品亦與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無涉云云，要屬無據。

(四)關於原告就系爭違章行為是否欠缺期待可能而無故意或過失可責性部分：　　　

 1、第按衛福部於115年1月13日以衛授國字第1150760024A號函復原告等國內多家知名電商：「說明：一、為協助地方政府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非屬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案件，特訂定『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案件應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二、網際網路業者 (以下簡稱業者) 於提供網際網路平臺、資訊傳輸或內容服務時，應依旨揭注意事項所訂事項，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其網際網路訊息符合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之規定。三、業者如已依注意事項規定善盡其注意義務，雖有違反上開法條之網路資訊，主管機關綜合判斷其客觀行為已善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可認定其不具有故意或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不予處罰。」等語，又其附件「執行菸害防制法監測網際網路案件應注意事項」第2點：「網際網路業者（以下稱業者）於提供網際網路平臺、資訊傳輸或內容服務時，應盡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防止網際網路使用人（以下稱使用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第3點：「業者依本注意事項規定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於使用人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情事時，不負行政罰法第7條所定故意或過失責任。」第4點：「本注意事項適用於提供下列服務之業者：（一）電商平臺。……」第5點：「業者於提供網路服務時，應採取技術期待可能者之管理措施，防止使用人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之行為，並應遵行下列事項：（一）預防措施：於網際網路服務條款、社群政策、站規、板規或其他相關公告，明確揭示提醒會員禁止上傳、刊登或傳播違反菸害防制法之內容，會員未勾選同意遵守規定者，不予提供服務。（二）警示與風險管控：建立菸害防制違法資訊風險管控及防範機制，並定期提供透明度報告書予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備查，滾動調整以反映網際網路環境變化及新型違規手法。（三）通知下架及時效：設置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通報案件審查、下架處理機制，並於接獲主管機關以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通知自次日起2個工作日內，完成限制瀏覽或移除違法資訊，並保存處理紀錄180日。（四）限制故意行為者機制：會員1年內違規使用帳號3次以上者，應由業者於知悉後2個工作日內採取暫停、限制或終止服務措施。（五）採取其他有助於防止違法行為之措施。」第6點：「地方主管機關應善盡職權調查義務，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認定網路資訊屬網際網路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案件。除使用人使用之文字或圖畫確已具有直接或間接對不特定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之目的或效果，顯現其推銷或促進商品消費之危害，而得在合憲基礎上，對此商業言論為合法之限制，可認屬菸害防制法所禁止之促銷或菸品廣告方式外，否則，若僅以該等文字或圖畫『非菸品交易所必要』，甚至逕自界定何等資訊始為菸品交易所必要，從而使用者於超過該必要範圍之其他文字、圖畫一概認均屬禁止菸品廣告之方式，而予一律封鎖、不得表達，此即形成對言論過度之侵害（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84號判決參照）。」第7點：「地方主管機關得依業者提供之下列資料，綜合判斷業者是否已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一）是否建立內部稽查及風險管控機制。（二）是否設置配合處理通報案件及違規內容處理機制，並於接獲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次日起2個工作日內，採取限制瀏覽或移除違法資訊等措施。（三）會員1年內3次以上違規使用帳號，是否於2個工作日內採取暫停、限制或終止服務措施，及是否保存相關紀錄180日。（四）其他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提供之文件、資料。」乙節，為兩造所是認，並有原告提出衛福部該函一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35至438頁），經核該函係供作地方主管機關判斷國內各電商平臺是否於與平臺使用者共同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時有無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並據以認定其有無故意或過失責任而能否免除行政罰之通案性規範，是該函性質應屬衛福部為協助下級機關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之解釋性行政規則。而本院經審認該函已充分考量電商平臺特性、大量賣家申請案件需求、風險管制可能性等各種因素，據以認定如何判斷電商平臺已盡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對逸出該注意義務以外之違規不應處罰之解釋方法，亦即對各電商平台認定其能否遵守菸害防制法之期待可能性提出判斷基準，而衛福部該函所述之解釋方法並無違反各該上位階法規範、法律保留或實務通案見解情事，自屬合憲且合法解釋菸害防制法之行政規則，本院自得併予援用，並應自現行菸害防制法生效之日起即有適用（尚非自該函釋生效日方得適用）。準此，依衛福部前揭函釋可知，電商平臺業者本身未必是菸品廣告之委託人或製作人，但其卻是菸品廣告委託人或製作人因藉由電商平臺之容許使用將該廣告上架之結果，而達成其商品宣傳放送並銷售之目的，是以電商平臺之接受刊載確屬菸品廣告達致週遍傳播不可或缺之手段，此於平臺使用者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規定之時，電商平臺經營者接受其刊載廣告之行為，亦應合致相同之違規處罰。惟考量網際網路使用者之龐大數量及周遊無邊際，對電商平臺業者之處罰，限於電商平臺業者對使用者存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情事時得以從技術層面實施管控措施之期待可能性始有必要。而其期待可能性有無之判斷基準，則在於平臺業者是否在使用者進入平臺前對菸害防制法已預先設有相關之公告並課其遵守之義務、是否建立與菸害防制法規範相符之內部稽查及風險管控機制、是否配合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處理違規案件之通報與備查、縱使已設置相當之內部管控機制，於仍有漏網之魚經主管機關網路監測查悉通知平臺業者時，平臺業者是否有於受通知時迅速（例如2日內）將其違法資訊下架或移除、是否有對違規使用者採取停權或停止服務措施等要件，再綜合判斷平臺業者之處罰可責性。 

 2、查原告主張其所營系爭平臺業已設置「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將涉及關鍵字產品之商品自動阻擋上架，並另設有「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於賣家將產品上架後，主動偵測檢查商品刊登情形，如發現有菸品廣告時，即人工移除違規商品，何況國建署雖多次發函給原告關於「網路監測菸品與非法產品之關鍵字清單」，但直至113年9月19日方將「口含煙」、「口含菸」、「Snus」等字加入上開清單內容，故原告實無從知悉系爭商品屬類菸品或非法產品，亦且原告於收到國健署112年11月17日及113年1月10日通知系爭平臺有違法商品前後，業已將系爭商品廣告下架並將該等會員設定停權，故原告已竭盡平臺風險之管控義務，即無故意或過失責任可言云云。惟查：

　⑴原告於112年9月12日在系爭平臺登載之會員合約固有表明會員刊載或發布之物件不得違反之法令，並具體例示內容詳見「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其中關於「法令禁止限制規範項目」第8項為「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甚且原告在「菸品及相關廣告刊登」視窗內已清楚明示：「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已於112年1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全面禁止電子煙在內之各式類菸品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廣告之使用，定自中華民國113年3月22日施行，依修正通過之菸害防制法第15條規定，禁止任何人製造、輸入、販賣（包括透過網路、實體店面及面交）、供應（提供他人使用）、展示或廣告（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各式電子煙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請會員千萬不要於網路刊登販售電子煙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相關商品，避免違法受罰。」等語，有原告自行提出其下載之會員合約及其附件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37、141、143頁），足見其已清楚認識菸害防制法甫作修正，對類菸品有明文禁止規範，且該法第15條所禁止之廣告行為包含接受傳播或刊載行為在內。然其卻錯誤記載上開現行法律正確之施行日期（應為112年3月22日），又未明示上開法律對「類菸品」之定義（即標示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且除其錯誤引用違規處罰規定（菸害防制法第5條並無違規之處罰規定）外，還倒裝舊法關於「按日連續處罰」之規定，益證其對會員預先告示之法令規範內容，錯誤百出，實無從令平臺使用者預先得悉當時客觀法規範內容，甚至誤認刊載類菸品之相關商品廣告直至113年3月22日以前尚不在主管機關處罰之列。佐以原告係利用網際網路所設立之電商平臺業者，其對現行菸害防制法之修法及處罰規範，難謂其無認識可能，卻未告示平臺使用者何為正確之法規範，以及何等作為將有違規處罰，則原告顯未落實其預防措施。

　⑵次查，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已明示「類菸品」定義，其112年2月15日立法理由復表明：「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於2014年第6次締約方會議（COP6）即建請各締約方禁止或以適當方式（如藥品、菸品或消費性產品等）管制尼古丁及非尼古丁電子傳送組合（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 and electronic non-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簡稱ENDS／ENNDS，即俗稱之電子煙），2016年第7次締約方會議（COP7），進一步建請各締約方以法令規定，禁止或管制此類產品之製造、輸入、銷售、展示或使用。電子煙油之物理性態為液態，或含、或不含尼古丁，亦常含有各式添加物，並以電子裝置加熱氣化，供人模仿及產生菸品使用之效果，易誘使未成年人及未曾吸菸者使用，致生成癮性。近年來，國際上已發生多起相關肺損傷（e-cigarette or vaping product use associated lung injury, EVALI ）甚至致死案例，為使電子煙產品，以及未來可能出現之非電子傳送組合等產品有管制之法源依據，爰增訂第2款「類菸品」類菸品之定義為……以避免業者藉由改變目前通用之產品名稱（如將電子煙改為其他名稱），或改用非電子方式氣化煙油（如噴霧式），規避法律之適用，並與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對電子煙之官方稱呼相容。」等語，菸害防制法不僅將「類菸品」詳細定義，並以立法理由說明業者（商品製造商、委託人、廣告製造商、接受傳播或刊載業者等是）極有可能為規避處罰而迴避使用電子煙等通用名稱或改變其使用方法，然其產品本質實無更易，故要求凡對類菸品實施監測或稽查者，不應侷限認定其產品有無表明「電子煙」等字樣，理應隨時觀察市場變化，以便與時俱進。然查，原告於112年就電子煙設置之「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主要係以「電子煙（菸、烟）」、「香菸（煙、烟）」、「霧化器」、「煙（菸）彈（蛋）」、「煙（菸）油」、「加熱煙（菸）」、「丁鹽」、「尼古丁鹽」及已知電子煙品牌名稱等，並主要係以賣家銷售之商品名稱作為其檢索及阻擋其上架之關鍵字，亦有原告提出前揭關鍵字列表在卷（本院卷第145至147頁），然原告前揭關鍵字並無「菸（煙、烟）」或「戒煙（菸、烟）」（類菸品通常有使人模仿傳統菸品之使用，並強調得戒煙癮之成效）等相關之關鍵字，甚至就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已明示「類菸品」定義所指「菸品原料」，諸如菸草、尼古丁、焦油等字（如該項類菸品強調非菸草、非尼古丁、無焦油等成分，則透過上開關鍵字亦得輕易檢索得出），亦均未出現在原告阻擋其上架之關鍵字當中，更無論原告所設置之關鍵字僅檢索商品名稱而未查核廣告內容，亦顯有嚴重疏漏。即使原告另設「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中有加入「尼古丁」等關鍵字（本院卷第159頁），但此等關鍵字之巡檢，不在於阻擋上架，而在於商品上架相當時日後經人工稽查後再行移除下架，佐以原告受限於執行此項人力之缺乏，縱使是相同之商品乃至相同之廣告內容，該等違法廣告移除下架時間甚至間隔長達十數日之久（例如會員「boohetq」、「jahp93」係於112年11月8日同一日將系爭商品廣告申請上架，經原告接受刊載後，原告再分別於112年11月13日、12月5日個別下架，參本院卷第425至426頁），則該項違法商品只要仍持續上架，其在系爭平臺架上供不特定多數人點閱瀏覽之次數就越加可觀。雖原告卸免其關鍵字檢索不足，係導因於國健署給予之關鍵字不足所致云云，惟查，國建署於113年4月12日以國健教字第1130760493號函復予原告之「網路監測菸品與非法產品之關鍵字清單」固無「口含菸（煙）」、「口含袋」或「Snus」等關鍵字，而是遲至113年9月19日更新前揭關鍵字清單時方始加入乙節，有原告提出國健署前揭函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1至134頁），然國健署前揭函復給各電商平臺之關鍵字清單，性質上僅係行政指導（該函備註欄記載「以上關鍵字僅提供參考」），尚不生任何規制效力，且其函復電商平臺之作用無非表明該署執行網路檢測非法菸品廣告至少會檢索下列關鍵字，但並不僅局限於該等關鍵字，否則國建署又何以於112年11月17日以國健教字第1120761286號函復原告有違法刊載系爭商品廣告情事，將移請縣市政府查處等語（本院卷第453至454頁）。更何況「Snus」是瑞典知名之口含菸（口含袋）商品，存在歷史相當久遠，並在人們意識到傳統菸品對健康的重大危害後，於上世紀60年代以後就有越來越多人使用口含袋以取代傳統紙菸，認為可以解尼古丁癮或降低對健康的危害等情，已如前述，參以原告復為國內知名電商，其對網際網路之熟稔程度及商品國際化之情狀，理應較一般廣告商有更高之注意義務，詎原告無論是「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均不曾對該項商品設限，縱使112年11月13日最早經由「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查悉該項違法廣告而予以移除下架後，仍未將該項商品相同或同類廣告通盤檢討後一律下架，甚至於其將會員「boohetq」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移除下架間隔一個多月後，竟仍於113年1月4日容許會員「casti」再度就相同之系爭商品廣告刊載上架（本院卷第269至275頁），由是益證原告根本未曾建立內部有效稽查之風險管制，也對菸害防制法所欲限制類菸品之使用及健康危害，並不重視。

　⑶再查，國健署於112年11月11日及12日執行網路監測作業時，查悉並下載會員「boohetq」、「jahp93」、「fe9890」在系爭平臺所刊登之系爭商品廣告，隨即於同年月17日發函並以電子信件告知系爭商品廣告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情事，為此爰依同法第15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要求原告提供上開會員資料以便究責，至於原告疑似違反同法規範部分，將另案移請縣市政府查處等語。雖原告收受國健署書函及電子信件前，已經將會員「boohetq」、「fe9890」所刊載之系爭商品廣告分別於112年11月13日及14日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至於會員「jahp93」刊登之廣告，則遲至112年12月5日方始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原告隨後方函復國健署前開會員資料；又國健署復於113年1月7日執行網路監測作業時，查悉並下載會員「casti」在系爭平臺另刊登系爭商品廣告，隨即於同年月10日發函並以電子信件告知系爭商品廣告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或第15條情事，為此爰依同法第15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要求原告提供上開會員資料以便究責，至於原告疑似違反同法規範部分，將另案移請縣市政府查處等語。然原告於收受國健署書函及電子信件後，則遲至113年1月17日始將系爭商品廣告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嗣後再將會員資料查覆予國健署等事實，為兩造所是認，並有兩造分別提出國健署書函、電子信件、菸害稽查處分通報管理系統截圖等文件在卷可證（本院卷第433、439、441至443、453至454、471頁）。由是觀之，縱使原告早於國健署112年11月17日通知原告系爭平臺存有違法商品廣告前之同年月13日及14日即已將會員「boohetq」、「fe9890」所刊載之廣告移除並停權，但不同會員「jahp93」刊登之相同商品及相同內容之廣告資訊，則遲至112年12月5日方始移除下架並設定停權，益證原告早於國健署通報前已可得知悉系爭商品廣告為違法廣告，雖國健署再以書函及電子信件通知，但原告竟放任至國健署通知後之近20日方有下架及停權處置，實難認原告究竟有何網際網路技術層面無法迅速克服處理而不得不放任不特定多數人繼續瀏覽或選購之地步！尤其國健署既已於112年11月17日就系爭商品廣告之違法性通報予原告後，原告竟能於113年1月4日再度接受會員「casti」刊載相同違法商品且相同內容之廣告資訊，則原告對其違法接受會員「casti」廣告刊載之行為，實已具備不確定故意之程度，更無論原告於國健署113年1月10日再度通報後，卻遲至同年月17日始將之下架及停權，均足證原告並無積極配合主管機關之通報並迅速移除違法廣告資訊之措施。

　⑷綜前觀之，原告在使用者進入系爭平臺前並未預先就菸害防制法之相關規範予以公告並課賣家遵守之義務，也不曾建立與菸害防制法規範相符之內部稽查及風險管控機制，更未能積極配合中央主管機關之通報並迅速移除違法廣告資訊之措施，則原告自應就其違法刊載系爭商品廣告之行為，擔負其故意或過失責任，並應受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處罰。乃原告以前詞卸免其對賣家接受刊載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菸品廣告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不應處罰云云，要屬無據，不應採取。

(五)關於被告將刊載之4件商品以4項違規行為論處，分別裁罰，有無違反比例原則或一事不二罰原則部分：　

 1、再按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其立法理由表明：「行為人所為數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若違反數個不同之規定，或數行為違反同一之規定時，與前條單一行為之情形不同，為貫徹個別行政法規之制裁目的，自應分別處罰。此與司法院釋字第503號解釋『一事不二罰』之意旨並不相違。」等語。準此，違規行為人之數行為違反同一規定時，仍屬行政罰法第25條所稱之「數行為」，仍應分別處罰。次按「廣告」乃集合性概念，一次或多次利用傳播方法為宣傳，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均屬之，復如前述，則同一廣告製作人多次重複利用同一傳播方法、宣傳同一商品廣告資訊，以達其銷售該商品目的，如該商品廣告係屬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違法廣告，則在該違法廣告下架前、或是經主管機關裁處前，該違法廣告反覆播送之行為乃違規行為之接續進行，應僅評價為一行為；反之，如係不同之廣告製作人、利用不同之傳播方法或宣傳不同之商品廣告資訊，只要有其中一項不同，即屬數個違規行為，而應分別論處，此經參酌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55條之1授權訂定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行政罰行為數認定標準第3條規定：「實施違反本法第28條廣告限制規定之行為者，依下列基準判斷其行為數：一、不同品項之產品。二、不同版本之廣告。三、不同刊播媒介之個數。四、不同日之刊播。」亦已針對廣告特性，就其行為數之認定有詳細之規範，本院自得併予援用。其次，菸害防制法對於違反同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人，有按其屬製造商、委託人、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或屬前揭身份以外之人分別處罰，已如前述，依此，如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從事接受廣告製作人之刊載行為，本應按其接受廣告製作人託播人數、不同品項之商品、不同版本之廣告資訊、或不同日之刊播，論其行為個數，如其確有接受數個廣告製作人於不同時日之廣告刊登，縱使其廣告之商品同一、廣告內容相同，其本質上即屬數行為，而非一行為。

 2、經查，原告係分別於112年11月8日、10日、113年1月4日分別接受會員「boohetq」、「jahp93」、「fe9890」、「casti」將其製作之系爭商品廣告資訊刊登於系爭平臺上。因該商品屬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且原告以經營系爭平臺為業，屬同法第30條規定所稱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則原告接受前揭四位會員刊載系爭商品廣告於系爭平臺之行為，即已構成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處罰要件，而原告就該等行為復有故意或過失責任，理應依法處罰乙節，已如前述，雖上開四位會員請求刊載之商品似為同一或同種商品，廣告內容也大同小異，且原告於被告113年11月12日作成原處分裁處前，已分別於112年11月13日、14日、12月5日、113年1月17日將上開四份商品廣告下架並設定停權，是其刊載行為業已終止而無接續刊載情事，然因上開四位會員乃分別不同時間申請上架，通過原告內部稽查審核時間亦互有不同，乃至原告經人工排查或經國健署通報後下架時間亦有差異，甚至原告對前三位會員違法商品廣告均已移除後，復於相隔一個多月後又於113年1月4日接受會員「casti」同一商品廣告之刊載，足見其對上開四位會員接受刊載或下架乃出自其各自不同之決意所為，自無可能出於同一之意思決定。從而，被告以原告接受四位會員刊登系爭商品廣告時間不同，商品編號不同，且原告就個別廣告分別稽查及實施移除下架權限，各自之判斷皆係單獨意思決定下所為之行為，則廣告有4個，判斷行為亦有4個，故各自裁處40萬元，合計160萬元，尚屬適法之處置。乃原告逕援引其他縣市主管機關執行與本案不同事實之處罰案例，主張被告以數行為分別裁罰，有違反比例原則及一事不二罰原則云云，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前揭主張，均不可取；被告原處分以原告接受四位會員刊載系爭商品廣告，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爰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按其行為數各處以最低額度之罰鍰40萬元，總計160萬元，並命限期改善等情，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屬適法。乃原告對之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此說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奕　超

                               法官  邱　美　英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  玉  幸



